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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用机场供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０５) 自颁布以来ꎬ 为规范供

油工程建设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ꎮ 为适应国内民航业的发展ꎬ 满足技术进步、 绿

色及可持续发展的要求ꎬ 吸收近年来科研成果和工程经验ꎬ 根据民航局标准体系框

架及 «关于 ２０１５ 民航安全能力建设资金预算批复通知» 的总体要求ꎬ 编写组按照

设计与施工验收分开设立标准的原则ꎬ 将 «民用机场供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０５) 中有关试压、 探伤等施工内容列入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

收规范»ꎬ 将有关设计的内容ꎬ 在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及标准、 规范的基础上ꎬ 修订

成本规范ꎮ

在修订本规范过程中ꎬ 编写组始终坚持设计以确保生产运行、 职业健康为核心ꎬ

以功能和效率为导向ꎬ 以充分实现降低安全风险、 合理使用资源、 降低劳动强度、

提高劳动效率为原则ꎬ 以建设节能、 节地、 节水、 节材、 环保的绿色供油工程为目

标ꎬ 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科学研究ꎬ 总结了我国民航供油工程建设几十年来的

设计、 建设和管理经验ꎬ 借鉴了成熟的做法ꎬ 吸收了多项科研成果、 工程试验数据

及建设经验ꎬ 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及国外调研成果ꎬ 广泛征求了有关设计、 施工、

监理、 科研、 管理等方面的意见ꎬ 对其中主要问题进行了多次讨论、 协调和修订ꎬ

并经民航局组织专家审定ꎬ 形成本规范ꎮ

本规范共分 １７ 章和 ６ 个附录ꎮ 主要内容有: １ 总则ꎻ ２ 术语、 符号与缩略语ꎻ

３ 基本规定ꎻ ４ 选址与规划ꎻ ５ 库 (站) 总图ꎻ ６ 供油工艺及设施设备、 材料ꎻ ７ 油

罐区ꎻ ８ 输油管道ꎻ ９ 机坪管道ꎻ １０ 防腐与标识ꎻ １１ 质量检验与计量设备检定ꎻ １２

供配电系统ꎻ １３ 仪表及控制系统ꎻ １４ 消防、 安防与通信ꎻ １５ 给排水与污水处理ꎻ

１６ 建 (构) 筑物与暖通ꎻ １７ 职业健康、 安全与绿色环保ꎻ 以及附录 Ａ 计算间距起

讫点、 附录 Ｂ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选址及平面布置要求、 附录 Ｃ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 选址要求 (汽油、 柴油摘

录)、 附录 Ｄ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 跑道和滑行道两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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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水平高度限制要求、 附录 Ｅ 实验仪器配备及配置要求和附录 Ｆ «航空油料设施的

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油库选址要求ꎮ

本规范与原 «民用机场供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０５) 相比ꎬ 主

要有以下 ５ 个方面的变化:

１ 将 “３ 供油工程规划” 与 “４ 库 (站) 址选择” 合并修订为 “４ 选址与规

划”ꎻ 将 “５ 总平面布置” 修订为 “５ 库 (站) 总图”ꎻ 将 “７ 油泵站”、 “８ 收发油

设施”、 “９ 机坪管线加油系统” 的部分内容、 “１０ 工艺设备及输油管线” 的工艺设

备部分、 “１２ 加油车检测装置” 合并修订为 “６ 供油工艺及设施设备、 材料”ꎻ 将

“６ 油罐区” 保留为 “７ 油罐区”ꎻ 将 “１０ 工艺设备及输油管线” 的输油管线部分修

订为 “８ 输油管道”ꎻ 将 “９ 机坪管线加油系统” 的部分内容修订为 “９ 机坪管道”ꎻ

将 “１１ 油罐与管线防腐” 修订为 “１０ 防腐与标识”ꎻ 将 “１５ 电气” 修订为 “１２ 供

配电系统”ꎻ 将 “１６ 自动化仪表” 修订为 “１３ 仪表及控制系统”ꎻ 将 “１３ 消防设

施” 修订为 “１４ 消防、 安防与通信”ꎻ 将 “１４ 给水、 排水及含油污水处理” 修订为

“１５ 给排水与污水处理”ꎻ 将 “１７ 生产与辅助生产设施” 修订为 “１６ 建 (构) 筑物

与暖通”ꎮ 并对以上章节条款项进行了修订、 补充和完善ꎮ

２ 修订了 “１ 总则”、 “２ 术语” 等章的内容ꎬ 以及附录 Ａ 计算间距起讫点ꎮ

３ 增加了 “２ ２ 符号”、 “２ ３ 缩略语”、 “３ 基本规定”、 “１１ 质量检验与计量设

备检定”、 “１７ 职业健康、 安全与绿色环保” 等章节ꎬ 以及附录 Ｂ «石油库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选址及平面布置要求、 附录 Ｃ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

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 选址要求 (汽油、 柴油摘录)、 附录 Ｄ «民用机场飞行

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 跑道和滑行道两侧地面水平高度限制要求、 附录 Ｅ

实验仪器配备及配置要求、 附录 Ｆ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

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油库选址要求ꎮ

４ 删除了原规范中有关管道、 油罐章节中的试压、 检测等施工与验收的内容ꎮ

５ 与其他相关规范在相同或相似问题上协调统一ꎮ

本规范在修订过程中ꎬ 得到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许晶禹ꎬ 上海新时代机场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钟斌ꎬ 深圳承远公司王延军、 王金成、 黄耿辉ꎬ 深

圳市空港油料公司岳峰、 黄清定ꎬ 上海承飞航空特种设备有限公司杜超、 王雷ꎬ 西

安石油大学王寿喜ꎬ 北京市银帆涂料有限责任公司石磊ꎬ 中国民航机场建设集团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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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冯德ꎬ 中国民航空中交通管理局毕兴安等专家的技术支持ꎬ 在此表示感谢ꎮ

本规范前言、 第 １ 章由梁斌编写ꎬ 第 ２ 章由李耀朴编写ꎬ 第 ３ 章由梁斌、 李耀

朴、 杨思坤编写ꎬ 第 ４ 章由梁斌、 李耀朴、 田伟、 李剑平编写ꎬ 第 ５ 章由李耀朴、

王晨、 田伟编写ꎬ 第 ６ 章由李耀朴、 张家成、 沈青、 付晓芬、 王成杰、 田伟编写ꎬ

第 ７ 章由李耀朴、 梁斌、 李荣、 杨昆、 沈青编写ꎬ 第 ８ 章由杨思坤、 沈青、 陈峰华

编写ꎬ 第 ９ 章由梁斌、 李耀朴、 李荣、 李旭光、 王成杰编写ꎬ 第 １０ 章由李耀朴、 张

家成、 李荣、 李旭光编写ꎬ 第 １１ 章由李剑平编写ꎬ 第 １２ 章由王少锋、 龚如良、 李

剑平、 吴治安编写ꎬ 第 １３ 章由周韶岗、 龚如良、 王少锋、 梁斌、 郑俊麟编写ꎬ 第

１４ 章由温平、 王少锋、 龚如良编写ꎬ 第 １５ 章由温平、 李剑平编写ꎬ 第 １６ 章由李

荣、 温平编写ꎬ 第 １７ 章由李耀朴、 郑俊麟、 杨昆编写ꎬ 附录 Ａ 由李耀朴整理ꎬ 附

录 Ｂ、 附录 Ｃ、 附录 Ｄ 和附录 Ｆ 由梁斌整理ꎬ 附录 Ｅ 由李剑平编写ꎮ

本规范的日常管理工作由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负责ꎮ 执行过程中如有意

见或建议ꎬ 请函告本规范日常管理组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路 ２ 号中国航油大

厦ꎬ 邮编: １０００８８ꎻ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８９０４５６ꎻ 邮箱: ｇｕｉｆａｎ＠ ｃｎａｆ ｃｏｍ)ꎬ 以便修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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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总　 则

１ ０ １　 为规范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ꎬ 实现安全适用、 技术先进、 经济合理、 绿色环保的

目标ꎬ 制定本规范ꎮ

１ ０ ２　 本规范适用于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大于 ５０ ０００ ｔ 的新建、 扩建或改建民用运输机场 (含

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 供油工程设计ꎮ

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不大于 ５０ ０００ ｔ (含) 的新建、 扩建或改建民用运输机场的供油工程设

计ꎬ 按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执行ꎮ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按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执行ꎮ

本规范不适用于自然洞油库、 人工洞油库及海上平台供油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规范的适用范围ꎮ 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大于 ５０ ０００ ｔ 的民航供油工程ꎬ

库容量较大ꎬ 供油设施比较复杂ꎬ 通常设有机场油库、 航空加油站及汽车加油站ꎬ 配套设施还

可设有中转油库、 装卸油站、 输油管道及机坪加油管道等ꎬ 此类机场供油量较大ꎮ 通用航空供

油工程既包括通用机场的供油工程ꎬ 又包括运输机场通航部分的供油工程ꎬ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

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中已包含了此项内容ꎬ 本规范不再重复ꎮ

１ ０ ３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除应执行本规范外ꎬ 尚应符合国家、 行业现行有关标准、 规

范的规定ꎬ 当涉及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的专业性事宜时ꎬ 应以本规范为准ꎮ

【条文说明】 本规范是专业性技术规范ꎬ 一方面ꎬ 其适应的范围和规定的技术内容针对民航供油

工程的特点和运行需要ꎬ 突出了专业性的要求ꎻ 另一方面ꎬ 供油工程又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

目ꎬ 涉及专业较多ꎬ 技术性较强ꎬ 且已有国家或行业标准作出了规定ꎬ 本规范不再作规定ꎬ 以

免产生矛盾ꎬ 造成混乱ꎬ 本规范未涉及之处应按国家、 行业现行的有关标准执行ꎮ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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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术语、 符号与缩略语

２ １　 术　 语

２ １ １　 民用运输机场 ｃｉｖｉ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ｉｒｐｏｒｔ

为从事旅客、 货物运输等公共航空运输活动的民用飞机提供起飞、 降落等服务的机场ꎬ 以

下简称 “运输机场”ꎮ

２ １ ２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 ｃｉｖｉｌ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为保证民用运输机场的正常运行而配套建设具有收发、 输转、 储存、 加注等功能的航空油

料设施及汽车加油设施的工程ꎬ 以下简称 “供油工程”ꎮ

２ １ ３　 跑道 ｒｕｎｗａｙ

陆地机场内供飞机起飞和着陆使用的特定长方形场地ꎮ

２ １ ４　 滑行道 ｔａｘｉｗａｙ

在陆地机场设置供飞机滑行并将机场的一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连接的规定通道ꎬ 主要包括:

１　 机位滑行通道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ｔａｘｉｗａｙ): 机坪上仅供进出机位用的滑行通道ꎻ

２　 机坪滑行道 (ａｐｒｏｎ ｔａｘｉｗａｙ): 位于机坪的滑行道ꎬ 供飞机穿越机坪使用ꎻ

３　 快速出口滑行道 (ｒａｐｉｄ ｅｘｉｔ ｔａｘｉｗａｙ): 以锐角与跑道连接ꎬ 供着陆飞机较快脱离跑道使

用的滑行道ꎮ

２ １ ５　 机坪 ａｐｒｏｎ

机场内供飞机上下旅客、 装卸货物或邮件、 加油、 停放或维修使用的特定场地ꎮ

２ １ ６　 道肩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

与跑道、 滑行道、 机坪道面相接的经过整备作为道面与邻近土面之间过渡用的场地ꎮ

２ １ ７　 飞行区 ａｉｒｆｉｅｌｄ ａｒｅａ

供飞机起飞、 着陆、 滑行和停放使用的场地ꎬ 包括跑道、 升降带、 跑道端安全区、 滑行道、

机坪以及机场周边对障碍物有限制要求的区域ꎮ

２ １ ８　 航空油料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ｉｌ

航空燃料及润滑、 液压等机械传动专用油品的总称ꎬ 以下简称 “航油”ꎬ 一般包括:

—２—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１　 航空燃料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ｆｕｅｌ): 飞机动力用油ꎬ 包括航空煤油 (喷气式发动机用油ꎬ 以下简

称 “航煤” ) 和航空汽油 (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用油ꎬ 以下简称 “航汽” ) 等燃料ꎻ

２　 航空润滑油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ｎｇ ｏｉｌ): 飞机机械或仪表润滑用油ꎻ

３　 航空润滑脂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ｌｕ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ｅａｓｅ): 飞机机械或仪表润滑用脂ꎻ

４　 特种液 (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 ｏｉｌ): 飞机液压传动用油ꎮ

其中第 ２、 ３、 ４ 款统称为 “航空附属油品”ꎮ

２ １ ９　 油库 ｏｉｌ ｄｅｐｏｔ

为民用运输机场提供航空油料ꎬ 具有航空油料接收、 储存、 输转、 发放 (装载) 及航油质

量检验、 计量设备检定等功能的场所ꎬ 以下简称 “库”ꎬ 一般包括:

１　 储油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ｄｅｐｏｔ): 接收和储存铁路、 水路、 公路、 输油管道的一种或多种方式来

油ꎬ 并为中转油库或机场油库输转航空油料的专用储备油库ꎻ

２　 中转油库 (ｔｅｒｍｉｎａｌ ｄｅｐｏｔ): 接收和储存铁路、 水路、 公路、 输油管道的一种或多种方式

来油ꎬ 主要为机场油库输转航空油料的油库ꎻ

３　 机场油库 (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ｄｅｐｏｔ): 主要直接为航空加油站或机坪加油管道等输送航空油料的

油库ꎮ

２ １ １０　 航空加油站 ｉｎｔｏ￣ｐｌａｎｅ ｆｕｅｌｌ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为飞机提供加油服务ꎬ 具备飞机加油调度、 加油车停放及维修、 航油装载等一种或多种功

能的工作场所ꎬ 包括装油点、 加油车停放点等ꎬ 以下简称 “站”ꎮ

２ １ １１　 汽车加油站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具有接收、 储存和加油功能ꎬ 为机动车和特种车辆提供加油、 充电及其他便利性服务的场

所ꎬ 一般包括:

１　 空侧汽车加油站 (ａｉｒｓｉｄ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设置在飞行区内ꎬ 专为飞行区内特种车辆提供

加油或充电及其他便利性服务的专用车辆加油站ꎬ 以下简称 “空侧加油站”ꎻ

２　 陆侧汽车加油站 (ｌａｎｄｓｉｄｅ ｆｉｌｌ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ｏｎ): 设置在飞行区外ꎬ 为机动车提供加油或充电及

其他便利性服务的机动车辆加油站ꎬ 以下简称 “陆侧加油站”ꎮ

２ １ １２　 装卸油站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ｉｌ ｓｔａｔｉｏｎ

接卸和装载航空油料的专用场所ꎬ 以下简称 “站”ꎬ 一般包括:

１　 铁路装卸油站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ｉ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设有铁路装卸航油专用线、 装卸

油栈桥、 装卸臂 (鹤管)、 卸油泵站及其他配套设施ꎬ 供铁路装卸油用的场所ꎻ

２　 码头装卸油站 (ｐｏｒｔ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ｉｌｓｔａｔｉｏｎ): 在海港或内河港设有相应设施ꎬ 供

油轮停靠、 装卸航油用的场所ꎮ

２ １ １３　 过滤器 ｆｉｌｔｅｒ

具备为航空燃料滤除杂质、 水分、 排沉等功能的专用装置ꎬ 一般包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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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粗过滤器 (ｓｔｒａｉｎｅｒ): 具备连续滤除航空燃料中粒径大于 ６１４ μｍ 的颗粒状机械杂质功能

的装置ꎬ 其孔目数不小于 ３０ 目ꎻ

２　 预过滤器 (ｐｒｅｆｉｌｔｅｒ): 具备连续滤除航空燃料中粒径大于 ５ μｍ 的颗粒状机械杂质功能的

装置ꎻ

３　 过滤分离器 (ｆｉｌｔｅｒ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具备连续滤除航空燃料机械杂质和水分功能的装置ꎻ

４　 过滤监控器 (ｆｉｌｔｅｒ ｍｏｎｉｔｏｒ): 具备过滤分离器的全部功能ꎬ 并对杂质和水份具有报警和

控制功能的装置ꎻ

５　 消气过滤器 (ａｉｒ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ｅ ｆｉｌｔｅｒ): 具备连续过滤航空燃料机械杂质和消除气体功能的

装置ꎮ

２ １ １４　 综合检测装置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ｆｕｅｌｉｎｇ ｖｅｈｉｃｌｅ

对加油车关键部件 (过滤分离器、 压力控制阀、 压力加油接头、 加油胶管、 联锁机构、 流

量计等) 进行检测、 检定的综合工艺设施ꎮ

２ １ １５　 储存油罐 ｔａｎｋ

正常接收、 储存和发出航油的油罐ꎬ 一般分为立式油罐和卧式油罐ꎬ 以下简称 “储罐”ꎮ 储

罐不包括回收罐和污油罐ꎮ 其中立式储罐按结构形式主要包括:

１　 固定顶储罐 (ｆｉｘｅｄ ｒｏｏｆ ｔａｎｋ): 罐顶周边与罐壁顶部固定连接的储罐ꎬ 一般包括拱顶、 平

顶、 锥顶等储罐ꎻ

２　 内浮顶储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ｆｌｏａｔｉｎｇ ｒｏｏｆ ｔａｎｋ): 在固定顶储罐内设有浮盘的储罐ꎻ

３　 锥底储罐 (ｔａｎｋ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ｅ￣ｄｏｗｎ ｂｏｔｔｏｍ): 罐底板按一定坡度向中心沉淀槽铺设的储罐ꎻ

４　 斜底储罐 (ｔａｎｋ ｗｉｔｈ ｏｂｌｉｑｕｅ ｂｏｔｔｏｍ): 罐底板按一定坡度向一侧沉淀槽铺设的储罐ꎮ

２ １ １６　 质量检查桶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 ｂａｒｒｅｌｓ

在对储罐或容器底部的航油进行外观检查时ꎬ 用于计量所排放的航油体积和存放航油的储

油容器ꎮ

２ １ １７　 回收罐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ａｎｋ

接收从储罐、 油车油罐、 过滤器及管道的高低点等一种或多种设备排放的航油ꎬ 且具有排

污、 质量检查和回收航油功能的容器ꎮ

２ １ １８　 污油罐 ｓｌｏｐ ｔａｎｋ

接收储存各环节经处理无法达到合格标准的航油的容器ꎮ

２ １ １９　 储罐组 ａ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ｔａｎｋｓ

布置在同一防火堤内的一组地上储罐ꎮ

２ １ ２０　 储罐区 ｔａｎｋ ｆａｒｍ

由一个或多个储罐组构成的区域ꎮ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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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２１　 防火堤 ｄｉｋｅ

用于防止储罐发生泄漏时ꎬ 防止航油外流和火灾蔓延的构筑物ꎮ

２ １ ２２　 隔堤 ｄｉｖｉｄｉｎｇ ｄｉｋｅ

用于减少防火堤内储油罐发生少量泄漏事故时的影响范围ꎬ 而将一个储罐组分隔成多个分

区的构筑物ꎮ

２ １ ２３　 工艺管道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敷设在库 (站) 围界内ꎬ 输送航空油料的管道ꎮ

２ １ ２４　 输油管道 ｆｕｅｌ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敷设在库 (站) 围界外ꎬ 用于输送航空燃料的专用管道ꎬ 不包括机坪加油管道ꎮ

２ １ ２５　 机坪加油管道 ｈｙｄｒａｎｔ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机场油库向机坪直接为加油车输送航空燃料的管道ꎬ 以下简称 “机坪管道”ꎬ 一般包括:

１　 供油主管 (ｍａｉｎ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ｌｉｎｅ): 机场油库加油泵组至机坪的供油主管道ꎻ

２　 加油次环管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ｌｏｏｐ): 管道的两端与供油主管相接的加油管道ꎻ

３　 加油支管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ｐｕｒ ｌｉｎｅ): 仅管道一端从供油主管或加油次环管接出ꎬ 给局部区域机

坪加油栓供油的非环形管道ꎻ

４　 加油短管 (ｆｅｅｄｉｎｇ ｓｐｏｏｌ ｐｉｅｃｅ): 管道从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等的一种或多

种管道接出ꎬ 与加油栓、 高点放气装置、 低点排水装置连接的管道ꎻ

５　 装油支管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ｓｐｕｒ ｌｉｎｅ): 管道从供油主管或加油次环管或加油支管接出ꎬ 以及直接

从机场油库接出ꎬ 满足罐式加油车装油或给综合检测装置供油的管道ꎮ

２ １ ２６　 机坪管道加油系统 ｈｙｄｒａｎｔ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ｒｅｆｕｅ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通过加油泵组、 稳压工艺及供油控制系统ꎬ 将机场油库储罐内的航空燃料经浮动出油装置、

加油泵组、 过滤分离器、 流量计、 机坪管道和管线加油车ꎬ 直接给飞机加油的工艺及控制系统ꎬ

以下简称 “机坪管道系统”ꎮ

２ １ ２７　 管线加油车 ｈｙｄｒａｎｔ ｄｉｓｐｅｎｓｅｒ

装有过滤分离器、 压力控制装置、 流量计、 加油胶管及接头等部件ꎬ 通过机坪管道能独立

完成为航空器加油ꎬ 并具有调压、 净化等功能的专用车辆ꎮ

２ １ ２８　 罐式加油车 ｔａｎｋ ｒｅｆｕｅｌｌｅｒ

装备有油罐、 油泵、 压力控制装置 (适用于压力加油)、 流量计、 加油胶管及接头 (油枪)

等部件ꎬ 能独立完成为航空器加 (抽) 油并具有泵油、 调压、 净化等功能的专用车辆ꎮ

２ １ ２９　 多功能车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ｖｅｈｉｃｌｅ

具备抽排机坪管道低点排水、 高点放气功能ꎬ 或具备抽排加油栓井、 阀门井等内存油水并

有清洗、 通风等功能的专用车辆ꎬ 一般包括多功能油料作业车和多功能清洗车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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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３０　 油车 ｆｕｅｌ ｖｅｈｉｃｌｅ

加油车与运油车的统称ꎮ

２ １ ３１　 加油栓 ｈｙｄｒａｎｔ ｐｉｔ

安装在加油短管末端ꎬ 与管线加油车配套使用的ꎬ 具有自封、 关断等保护功能的接头ꎮ

２ １ ３２　 隔断阀 ｃｕｔ ｏｆｆ ｖａｌｖｅ

隔断机坪管道内航油流动的阀门ꎬ 一般分机坪管道隔断阀和加油栓隔断阀两类ꎮ

２ １ ３３　 零泄漏 ｚｅｒｏ ｌｅａｋａｇｅ

指阀门在试验压力持续时间内无可见泄漏量称之为零泄漏ꎮ

【条文说明】 根据 «工业阀门压力试验» (ＧＢ / Ｔ １３９２７—２００８) 第 ６ ３ 节 “密封试验” 中表 ４ 规

定: 非金属弹性密封阀门符合 Ａ 级允许泄漏率 (即在试验压力持续时间内无可见泄漏)ꎬ 金属密

封阀门符合 Ｄ 级及以上允许泄漏率ꎮ

２ １ ３４　 关键阀门 ｋｅｙ ｖａｌｖｅ

按照阀门安装位置功能的重要性不同ꎬ 在一些特殊工艺管道、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等的一

种或多种管道位置设置的重要阀门称之为关键阀门ꎬ 关键阀门应具备零泄漏功能ꎮ

２ １ ３５　 隔油池 ｏｉｌ ｓｅｐａｒａｔｏｒ

储存含油污水的专用设施ꎮ

２ １ ３６　 事故池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ｐｏｏｌ

收集漏油及事故污水的专用设施ꎮ

２ １ ３７　 明火地点 ｏｐｅｎ ｆｌａｍｅ ｓｉｔｅ

室内外有外露火焰或赤热表面的固定地点 (民用建筑内的灶具、 电磁炉等除外)ꎮ

２ １ ３８　 散发火花地点 ｓｐａ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

有飞火的烟囱或室外的砂轮、 电焊、 气焊 (割) 等固定地点ꎮ

２ ２　 符号

ＴＶ ———油库储罐总容量ꎻ

Ｄ ———管道的内壁直径ꎻ

ＤＮ ———管道的公称直径ꎻ

ＤＷＴ ———船舶吨级ꎻ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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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周转量ꎻ

ｔ———吨ꎻ

ｄ———日历天ꎻ

ｌｘ———勒 (克斯)ꎮ

２ ３　 缩略语

２ ３ １　 ＨＳＥ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职业健康、 安全与环保ꎮ

２ ３ ２　 ＥＳＤ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Ｓｈｕｔｄｏｗｎ Ｄｅｖｉｃｅ)

紧急关闭系统ꎮ

２ ３ ３　 ＰＬＣ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ａｂｌｅ Ｌｏｇｉｃ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

可编程控制器ꎮ

２ ３ ４　 ＨＭＩ (Ｈｕｍａｎ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人机交互界面ꎬ 又称用户界面或使用者界面ꎮ

２ ３ ５　 Ｉ / Ｏ (Ｉｎｐｕｔ / Ｏｕｔｐｕｔ)

输入与输出端口ꎮ

２ ３ ６　 ＰＩ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比例、 积分、 微分控制ꎬ 简称 ＰＩＤ 控制ꎬ 又称 ＰＩＤ 调节ꎮ

２ ３ ７　 ＳＣＡＤＡ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数据采集与监视控制系统ꎮ

２ ３ ８　 ＵＰＳ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ｎｉｎｔｅｒｒｕｐｔｉｂｌ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ｕｐｐｌｙ)

不间断电源ꎮ

２ ３ ９　 ＤＭＺ (Ｄｅｍｉｌｉｔｒｉｚｅｄ Ｚｏｎｅ)

隔离区ꎬ 又称非军事化区ꎮ

２ ３ １０　 ＬＥＤ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ｏｄｅ)

发光二极管ꎮ

２ ３ １１　 ＡＥ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Ｅｎｃｒｙｐ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 语言加密算法ꎮ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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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１２　 ＩＳ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Ｂａｎｄ)

工业科学医疗频段ꎮ

２ ３ １３　 ＨＤＰＥ (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 Ｐｏｌｙ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高密度聚乙烯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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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基本规定

３ ０ １　 供油工程按功能划分一般包括:

１　 储油库、 中转油库、 机场油库、 装卸油站及航空加油站ꎻ

２　 库 (站) 外敷设的输油管道 (含首末站、 中间站) 及机坪管道ꎻ

３　 质量检验及计量设备检定的实验室ꎻ

４　 汽车加油站ꎮ

【条文说明】 本条以实现机场独立供油的基本功能为原则ꎬ 从保障供油功能角度ꎬ 明确了保证运

输机场供油的基本单元ꎮ 可根据供油工程的实际情况ꎬ 有选择地进行具体的设计建设ꎮ

３ ０ ２　 运输机场供油品种主要包括航空燃料、 航空附属油品及机动车 (含特种车辆) 用油ꎮ

３ ０ ３　 运输机场可按铁路、 公路、 水路、 管道等的一种或多种运输航油方式设计供油设施ꎮ 向

库 (站) 输送航煤宜采用管道输送方式ꎮ

【条文说明】 运输机场供油工程应根据机场周边航油资源的情况ꎬ 进行综合技术经济论证ꎬ 科学

合理设计供油方案ꎬ 确定供油方式ꎮ 由于大中型运输机场航煤的需求量较大ꎬ 地面运输有其局

限性ꎬ 故推荐采取管道输送的方式ꎮ

３ ０ ４　 运输机场应按接收、 储存、 输转、 发放 (装载)、 加注航油的需要ꎬ 依据 «民用航空燃

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及 «民用航空油料计量管理» (ＭＨ / Ｔ ６００４) 的规定ꎬ

设置相应质量检验或计量设备检定的实验室ꎬ 并配备相应的设备和仪器ꎮ

３ ０ ５　 运输机场可采用罐式加油车和管线加油车给飞机加油的作业模式ꎮ

３ ０ ６　 装卸油站可与储油库、 中转油库合并设置ꎬ 当装卸油站距机场油库较近时ꎬ 中转油库宜

与机场油库合并建设ꎮ

【条文说明】 装卸油站一般靠近机场ꎬ 并位于铁路或水运较方便的地方ꎬ 可以充分利用其地形地

貌ꎬ 可与储油库、 中转油库进行合并设置ꎬ 以方便其运行管理ꎮ 装卸油站距机场油库较近时ꎬ

采用直卸直输的方式ꎬ 对工程建设、 投资、 运行较为有利ꎬ 故本条推荐中转油库与机场油库合

并建设ꎮ

３ ０ ７　 油库的等级划分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根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的规定ꎬ 油库划分为六个等级ꎬ 如表

３ ０ ７ 所示ꎮ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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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０ ７　 油库等级划分 (ｍ３)

等级 油库储罐计算总容量 ＴＶ

特级 １ ２００ ０００≤ ＴＶ ≤３ ６００ ０００

一级 １００ ０００≤ ＴＶ <１ ２００ ０００

二级 ３０ ０００≤ ＴＶ <１００ ０００

三级 １０ ０００≤ ＴＶ <３０ ０００

四级 １ ０００≤ ＴＶ <１０ ０００

五级 ＴＶ <１ ０００

　 　 注: 表中 ＴＶ 不包括回收罐、 污油罐的容量ꎮ

３ ０ ８　 码头装卸油站的等级应按设计船型的载重吨位分级ꎬ 并应符合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

规范» (ＪＴＪ ２３７)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根据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３７—９９) 的规定ꎬ 码头装卸油站划分为

三个等级ꎬ 如表 ３ ０ ８ 所示ꎮ

表 ３ ０ ８　 码头装卸油站分级

等级 海港船舶吨级 ＤＷＴ 河港船舶吨级 ＤＷＴ

一级 ＤＷＴ ≥２０ ０００ ＤＷＴ ≥５ ０００

二级 ５ ０００≤ ＤＷＴ <２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ＤＷＴ <５ ０００

三级 ＤＷＴ <５ ０００ ＤＷＴ <１ ０００

３ ０ ９　 航油火灾危险性分类和油库内生产性建 (构) 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其他建 (构) 筑物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的规定ꎮ

３ ０ １０　 库 (站) 的设施设备爆炸危险区域划分ꎬ 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及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规定ꎮ

３ ０ １１　 机场油库至航空加油站的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ꎬ 以及输油管道进入机场后的管道安全

间距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输油管道与市政管道 (包括给水管、 污水管、 雨水管、 热力管、 煤气管、 电力电缆、 弱

电电缆等)、 沟 (渠) 交叉时的垂直净距应不小于 ０ ５ ｍꎮ

２　 航油管道与其他地下管道及与建 (构) 筑物的最小水平净距应满足表 ３ ０ １１ 的要求ꎮ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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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０ １１　 航油管道与其他地下管道及与建 (构) 筑物的最小水平净距 (ｍ)

相邻管道名称 给水管道 雨水管 污水管 热力管
煤气管低

(<１ ＭＰａ)
煤气管高

(１ ＭＰａ~３ ＭＰａ)

航油管道 １ １ １ １ ５ １ ５ ２

相邻设施名称 弱电、 电力电缆 低压及弱电电柱
高压线 (塔)
接地装置

建 (构)
筑物

公路

航油管道 １ (<５００ ｋＶ) １
１ (<３５ ｋＶ)
５ (>３５ ｋＶ)

５ ５

　 　 注: １　 与建 (构) 筑物间距从建 (构) 筑物外墙算起ꎮ 对处于特殊困难地段或与公路平行的局部地段ꎬ

在采取安全保护措施后ꎬ 可埋设在公路路肩边线以外的公路用地范围以内ꎮ

２　 管道间净距均以管道外壁起计ꎻ 输油管道与电缆交叉时ꎬ 在采取措施后间隔土层厚度可小于 ０ ５ ｍꎬ

但应不小于 ０ ２５ ｍꎻ 管道交叉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保护措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是参考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８)

制定的ꎮ

３ ０ １２　 汽车加油站的设计应符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电动汽车

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规定ꎬ 与机场航站楼、 航管楼、 塔台、 机库等的安全距离应按

重要公共建筑物的要求确定ꎮ

【条文说明】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中未提及机场航站楼、 航管楼、 塔

台、 机库等属于民用机场的专用设施ꎬ 故本条将以上建筑物明确为重要公共建筑物ꎮ

３ ０ １３　 设计单位应按照法律、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ꎬ 并应考虑施工安全操作

和防护的需要ꎬ 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加以注明ꎬ 并对防范生产安全

事故提出指导意见ꎮ

采用新结构、 新材料、 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ꎬ 设计单位应在设计中提

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ꎮ

３ ０ １４　 除本规范条文中另有规定外ꎬ 本规范中的设施设备及建 (构) 筑物间距起讫点的计算

应符合附录 Ａ 的规定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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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选址与规划

４ １　 选　 址

４ １ １　 供油工程的选址应与机场建设项目选址同步实施ꎮ 选址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和城乡、 机场近远期发展总体规划要求ꎬ 并满足下列基本条件:

１　 具有较好的地貌、 地质条件ꎻ

２　 具有良好的排水、 抗洪、 抗震条件ꎻ

３　 交通、 通信便利ꎻ

４　 具备满足生产、 消防、 生活所需的水源和电源条件ꎬ 还应具备污水排放的条件ꎻ

５　 满足环境保护、 防火安全和职业健康的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原则性规定了供油工程选址要求ꎮ 由于供油工程是机场建设项目的配套工

程ꎬ 不仅要满足城乡规划的要求ꎬ 还需满足机场近远期发展规划的要求ꎮ

４ １ ２　 中转油库、 装卸油站宜布置在机场附近有铁路专用线接轨或码头建造条件的地方ꎬ 或输

油管道接口处ꎮ 并具有输油管道直达机场油库的路由或公路运输的线路ꎮ

【条文说明】 在机场附近建设铁路或码头装卸油站、 中转油库不仅对机场的供油有保障ꎬ 同时距

离机场近ꎬ 投资省ꎬ 节省能源消耗ꎮ 各供油工程子项目是相互衔接的系统工程ꎬ 在选择装卸油

站和中转油库的同时ꎬ 需规划好直达机场油库的输油管道路由或运输道路ꎮ

４ １ ３　 机场油库选址应符合机场近期、 远期的总体规划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ꎻ

２　 应尽可能靠近机坪ꎻ

３　 应满足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对障碍物限制面的要求ꎻ

４　 与机场空中交通管制设施的距离ꎬ 应符合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 (站) 电磁环境要求»

(ＧＢ ６３６４) 及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 (站) 设置场地规范» (ＭＨ ４００３) 的要求ꎬ 并应满

足塔台的视线通视要求ꎻ

５　 与 机 场 航 站 楼、 塔 台、 航 管 楼、 机 库 等 的 安 全 距 离 应 按 « 石 油 库 设 计 规 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表 ４ ０ １０ 规定的公共建筑物的要求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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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款规定了机场油库选址的具体参数要求ꎮ 主要依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ꎬ 并参照国内外大中型机场

布局以及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ꎬ 遵循既方便供

油保障ꎬ 又有利各方安全的原则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对油库选址及平面布

置要求见附录 Ｂꎬ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 的选址要求 (汽油、

柴油摘录) 见附录 Ｃꎬ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 规定的跑道和滑行道两

侧地面水平高度的限制要求见附录 Ｄꎬ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第五版) 对油库选址要求见附录 Ｆꎮ

４ １ ４　 航空加油站的选址应符合机场总体规划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宜设置在飞行区内ꎬ 并靠近机坪布置ꎮ

２　 具备条件时ꎬ 可跨飞行区围界布置ꎬ 日常办公、 维修等功能布置在飞行区外ꎬ 其他功能

布置在飞行区内ꎮ 航空加油站的倒班宿舍也可布置在机场油库或其他远离噪音的区域ꎮ

３　 应设有满足飞机加油车直达机坪要求的道路ꎮ

４　 设有地上固定油罐的航空加油站选址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５　 未设置地上固定油罐的航空加油站选址应符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及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４、 ５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是为了减少飞机加油车行驶距离和频繁出入机场安全检查口的次数ꎬ 将航空加油

站布置在飞行区内ꎬ 并靠近机坪ꎬ 设计符合罐式加油车和管线加油车及时、 顺利到达机坪的车

行道路ꎬ 以确保飞机加油服务工作的按时完成ꎮ

第 ４ 款: 由于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中没有地上固定油罐的相关

条文要求ꎬ 故对于设有地上固定油罐的航空加油站的选址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

规定及本节第 ４ １ ３ 条的要求设计ꎮ

第 ５ 款: 未设置地上固定油罐的航空加油站的设计内容与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

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基本一致ꎮ

４ １ ５　 汽车加油站的选址应符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电动汽车

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根据运输机场的建设规模ꎬ 空侧加油站可设置在小轮车集中的区域ꎻ

２　 陆侧加油站宜布置在运输机场主要进出场公路旁或办公区的适当位置ꎻ

３　 根据实际情况ꎬ 可采用跨飞行区围界的 “一站双岛” 模式合并建设空侧加油站和陆侧加

油站ꎮ

【条文说明】 空侧加油站主要为机场飞行区内特种车辆提供加油、 充电服务ꎬ 为便于小轮车加

油、 充电ꎬ 宜考虑在小轮车集中活动区域设置ꎮ “一站双岛” 是指空侧与陆侧加油站合建模式

—３１—

４　 选址与规划



下ꎬ 分别在飞行区内外设置加油岛ꎬ 将储油设施布置在飞行区外ꎬ 以方便运油车辆进出ꎮ

４ １ ６　 机场油库、 航空加油站、 汽车加油站围墙与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 停机位的安全距离

应不小于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规定的有关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与固定物

体的距离ꎮ 对于机场油库ꎬ 上述距离起讫点为机场油库围墙、 滑行道道肩ꎮ

【条文说明】 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 停机位处于开敞空间ꎬ 危险性较小ꎮ 同时航空加油站、 汽

车加油站内无地上较大的储罐ꎬ 仅有一些埋地油罐及地上综合检测卧式油罐ꎬ 危险性较低ꎮ 为

了更便捷地保障飞机、 地面设备加油ꎬ 需尽量靠近机坪ꎬ 因此本规范规定航空加油站、 汽车加

油站距离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 机位的间距满足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中

关于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中线与固定物体距离的要求ꎮ 航空加油站、 汽车加油站、 机场油库

的围墙至停机位中心线的距离按照机位滑行通道的距离要求执行ꎮ 运输机场油库储罐较多ꎬ 适

当提高要求ꎬ 从滑行道道肩边缘算起ꎬ 但间距仍执行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中关于滑行道、 机位滑行通道中线与固定物体距离的要求ꎬ 详见附录 Ｄꎮ

４ １ ７　 质量检验、 计量设备检定的相关设施设备宜设在油库内ꎮ

【条文说明】 为满足质量检验和计量设备检定的需要ꎬ 根据检验和检定的项目可分别在储油库、

中转油库 (装卸油站)、 机场油库内设置相应的实验室及配备相关的仪器、 设备等ꎮ

４ １ ８　 设置机坪管道的供油工程宜设置综合检测装置ꎬ 其相关的设施设备可设在机场油库或航

空加油站内ꎮ

【条文说明】 设置综合检测装置主要考虑到以下几点:

(１) «民用航空器加油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５—２００９) 规定每月对飞机加油车压力控制系统和

呆德曼控制系统进行一次综合性检测试验ꎬ 单台车一次综合检测试验时间约 ６０ ｍｉｎꎻ «液体容积

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６６７—２０１０) 规定每 ６ 个月对流量计进行一次检定ꎬ 每台流量计需要检

定最低、 中间和最高三个流速点ꎬ 一台流量计检定需要时间约 １２０ ｍｉｎꎮ 压力控制系统和呆德曼

控制系统检测试验不需要专门的储油容器ꎬ 流量计的检定需 ２０ ｍ３ ~ ３０ ｍ３储油容器ꎬ 检定周期

较长ꎮ

(２) 综合检测装置如设置地上固定油罐ꎬ 需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进

行布设ꎬ 占地面积大ꎬ 如设置在航空加油站ꎬ 则会影响加油站的整体布局ꎬ 并且会对以后的运

行管理在安全方面带来影响ꎮ 如设置在机场油库ꎬ 综合检测装置所需的固定油罐可与油库的回

收罐等合用ꎬ 对周边安全距离影响不大ꎮ

(３) 配置地上固定油罐的综合检测装置设置在航空加油站ꎬ 不利于航油质量的控制ꎮ 地上

固定罐内航油的电导率指标会因在综合检测装置中循环使用而降低ꎬ 还会随着储存时间增长而

衰减ꎬ 从而降低航油的输送加注安全性能ꎬ 同时ꎬ 水分和杂质也会进入油罐内ꎬ 从而影响航油

质量ꎬ 为防止不合格航油加入到飞机ꎬ 每次检测结束后ꎬ 罐内航油需要进行检验ꎬ 质量合格方

可倒入罐式加油车加入飞机ꎬ 若不合格ꎬ 则作降质处理ꎮ 如综合检测装置设置在机场油库ꎬ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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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航油电导率衰减降低时ꎬ 可随时通过更换或者补充罐内航油提高电导率指标ꎮ

(４) 综合检测装置如设置在航空加油站ꎬ 可方便加油车的检测ꎬ 避免车辆频繁进出隔离区ꎮ

本条未作强制要求ꎬ 具体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ꎮ

４ ２　 规　 划

４ ２ １　 供油工程规划应与机场总体规划同步进行ꎬ 机场区域以外的供油工程规划应纳入机场总

体规划ꎮ

【条文说明】 供油工程是机场建设项目的一部分ꎬ 其规划应与机场总体规划同步进行ꎬ 便于统一

考虑、 协同发展ꎮ 机场区域以外的供油工程如铁路卸油站、 输油管道等纳入机场总体规划和城

乡建设规划ꎬ 便于当地政府日常监管和协同发展ꎮ

４ ２ ２　 供油工程建设应遵照 “一次规划ꎬ 分期建设ꎬ 适度超前” 的原则ꎬ 满足近、 远期机场建

设目标年航空业务量发展的需要ꎮ 近期与远期供油工程应合理衔接ꎮ

【条文说明】 供油工程属于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ꎬ 在建设期间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特殊的建

设程序ꎬ 考虑到分期建设的施工难度ꎬ 本规范特提出了适度超前的要求ꎮ

４ ２ ３　 供油工程应按远期规划预留发展用地ꎬ 并按远期规模对周边用地规划进行控制ꎮ

４ ２ ４　 供油工程建设规模宜按远期目标年预测的机场发展规模、 机型组合及所需航油品种、 用

油量、 油源、 运输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ꎮ 供油工程的总库容宜按远期目标年不少于 ２０ ｄ 供油量

进行规划ꎬ 可分期建设ꎮ 机场油库的库容应满足近期目标年不少于 １５ ｄ 的航油供油量需求ꎮ

【条文说明】 供油工程的总库容量是指为本机场服务的各油库库容量的总和ꎬ 各油库库容量要按

储罐使用的有效容积计算ꎬ 不含储罐底油、 管道存油及回收罐、 污油罐的容量ꎮ 根据我国资源、

运输等实际情况ꎬ 结合多年航油供应保障经验ꎬ 考虑航油沉降、 质量检验及设备检查维修等因

素ꎬ 机场油库库容量近期目标年的最低储油量至少满足 １５ ｄ 的供油量较为合理ꎬ 避免大拆大建ꎬ

减少原材料、 土地、 水资源的浪费ꎬ 降低环境污染ꎬ 从本质上实现绿色工程的目标要求ꎮ

４ ２ ５　 已运行机场油库的库容量宜满足运行期间前半年平均日加油量不少于 ７ ｄ 的航油供油量

需求ꎮ

【条文说明】 对于已运行的机场ꎬ 当供油工程不能与机场同步扩建时ꎬ 为避免库容量紧张ꎬ 提出

了 ７ ｄ 的最少保障天数ꎬ 以确保安全供油ꎮ

４ ２ ６　 机场油库的储罐设置应符合航空燃料接收、 沉降、 发出三个作业环节的要求ꎬ 并满足运

行中供油的需求ꎬ 储罐数量宜不少于 ３ 座ꎬ 其中单罐容积宜满足表 ４ ２ ６ 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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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２ ６　 单罐容积选择

近期目标年供油量 (ｔ) 单罐容积 (ｍ３)

小于 ３００ ０００ (含) 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 (含)

３００ ０００~５００ ０００ (含) ５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 (含)

５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含) １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 (含)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以上 ２０ ０００ 及以上

４ ２ ７　 储油库、 中转油库的罐容量宜结合运输方式、 输转能力进行设计ꎬ 储存每一品种的储罐

总容量应不小于该航油铁路油槽车设计车位的总载油量ꎬ 或接卸最大油轮的载油量ꎬ 或输油管

道输送一个批次的输油量ꎮ

４ ２ ８　 铁路装卸油站专用线的车位数应按远期规划目标年航油供油量和运输条件进行规划ꎬ 可

按近期目标年的车位数设计建设ꎮ 码头装卸油站的吨位应按水域条件、 停靠油轮船型以及近、

远期规划目标年的吞吐量确定ꎮ

【条文说明】 由于供油工程近期、 远期目标年航油供应量差异较大ꎬ 铁路的车位数按远期规划并

预留好发展空间ꎬ 可按近期设计建设ꎮ 码头装卸油站由于受水域条件的限制ꎬ 可按近远期综合

考虑ꎬ 并做好预留发展ꎮ

４ ２ ９　 在选择管线车加油、 罐式加油车加油作业保障模式时ꎬ 应根据运输机场的定位及建设目

标年预测的高峰小时加油量、 加油架次等因素ꎬ 对两种或组合加油作业保障模式进行经济和技

术评估比较后确定ꎮ

对于航油业务量相对较小的新建机场ꎬ 应通过投资占用成本、 拆除恢复成本、 运行成本等

财务评价的方式确定本期的加油作业保障模式ꎮ

【条文说明】 对新建的业务量较小的机场ꎬ 可研报告一般提出近、 远期飞机加油的模式为罐式车

加油或管线车加油ꎮ 此阶段可以通过一次建设机坪管道后的资金占用成本和运行成本与远期建

设机坪管道的拆除、 恢复成本和运行成本的比较结果ꎬ 分析确定其模式ꎮ

４ ２ １０　 进出库 (站) 的道路应与机场内道路、 城乡规划相协调ꎮ

【条文说明】 各单体供油工程项目路网要与所在区域道路做好规划和衔接ꎬ 以满足近远期发展

需求ꎮ

４ ２ １１　 机坪管道的路由规划应纳入机场总体规划ꎬ 由机场统一对路由位置进行控制预留ꎬ 并

具备与机场发展衔接的功能ꎮ

【条文说明】 机坪管道与机场的总体规划密切相关ꎬ 需同步规划并纳入机场管道综合规划ꎬ 可减

少带油施工、 迁改ꎬ 降低改扩建施工难度ꎮ

４ ２ １２　 运输机场应至少规划一座陆侧汽车加油站ꎬ 并符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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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 ５０１５６)、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是为满足运输机场内机动车的加油、 充电需求而制定的ꎮ

４ ２ １３　 供油工程的用地面积应按其远期规划和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的规定进行规划ꎮ 其中ꎬ 航空加油站用地宜满足远期目标年生产运行的需求ꎬ 机场油库用地面

积可满足远期目标年生产运行的需求ꎬ 但不应超过表 ４ ２ １３ 的要求ꎮ

表 ４ ２ １３　 油库及航空加油站建设用地指标

序号
远期目标年加油量

(ｔ)
油库区建设用地指标

(ｈｍ２)
航空加油站用地指标

(ｈｍ２)

１ ５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６ ８

２ 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 ６ ７

３ 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０ ５ ４

４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５ ４

５ ６００ ０００ １１ ３ ４

６ ５００ ０００ １０ ２ ７

７ １００ ０００ ５ ４ ２

８ ５０ ０００ ３ ８ １ ７

　 　 注: 不同规模项目可采用内插入法进行计算ꎮ

【条文说明】 依据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 【２０１１】 １５７ 号) 第六章

内容ꎬ 结合机场供油设施实际情况ꎬ 给出表 ４ ２ １３ 用地指标ꎮ 考虑到航空加油站的功能及使用

便利ꎬ 可根据其用地指标ꎬ 结合所服务的机位布置情况ꎬ 适当考虑综合性航空加油站与加油车

停放点的分开布置ꎮ 航空加油站的主要功能是满足罐式加油车、 管线加油车的停放ꎬ 油车的转

弯半径及行驶路线是用地的主要考虑因素ꎮ 在满足其功能的前提下ꎬ 单座航空加油站的用地面

积建议不要过大ꎬ 可依据服务机位情况ꎬ 多点布置ꎬ 采用 “一综合、 多停车点” 的布局形式ꎮ

４ ２ １４　 供油工程的规划中应明确接收、 储存、 输转、 发放 (装载)、 加注航油及含油污水处

理、 事故池等重要设施的具体位置ꎬ 并标明其对周边建 (构) 筑物的安全距离要求ꎮ

【条文说明】 在供油工程规划图中ꎬ 对接收、 储存、 输转、 发放 (装载)、 加注航油及含油污水

处理等重要设施的具体位置进行标注ꎬ 标明周边建 (构) 筑物的安全距离ꎬ 可以更好地控制周

边建 (构) 筑物对供油设施的安全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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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库 (站) 总图

５ １　 总平面布置

５ １ １　 库 (站) 总平面布置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

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及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的规定ꎮ

５ １ ２　 油库、 装卸油站的总平面布置宜按油罐区、 易燃和可燃液体装卸区、 辅助作业区和行政

管理区进行分区布置ꎮ 行政管理区和辅助作业区内ꎬ 使用性质相近的建 (构) 筑物ꎬ 在符合生

产使用和安全防火要求的前提下ꎬ 宜合并建设ꎮ 各区主要建 (构) 筑物或设施ꎬ 宜按表 ５ １ ２

的要求布置ꎮ

表 ５ １ ２　 油库、 装卸油站各区主要建 (构) 筑物或设施

序号 分区 各区主要建 (构) 筑物或设施

１ 油罐区 储罐组、 回收罐、 污油罐、 油泵区、 变配电间、 现场机柜间等

２
易燃和可燃

液体装卸区

铁路装卸区
铁路槽车装卸栈桥、 油泵区、 桶装易燃和可燃液体库房、 回收罐、 变

配电间等

码头装卸区
码头装卸油区、 油泵区、 灌桶间、 桶装液体库房、 变配电间、 消防设

备等

公路装卸区
灌桶间、 油泵区、 变配电间、 汽车罐车装卸设施、 桶装液体库房、 综

合检测设施、 控制室等

管道收发区 首站 (输送区)、 中间站 (中转区)、 末站 (接收区)

３ 辅助作业区
修洗桶间、 消防泵站、 消防车库、 变配电间、 维修间、 应急器材库、
锅炉房、 实验室、 污水处理设施、 柴油发电机间、 油车库等

４ 行政管理区
办公用房、 中心控制室、 警卫室、 汽车库、 警卫及消防人员宿舍、 倒

班宿舍、 浴室、 食堂等

　 　 注: １　 公路装卸油区宜布置在面向进出油库主要道路一侧ꎻ

２　 行政管理区宜与其他各区分开布置ꎬ 并与储罐区、 装卸区设置有效防护隔离ꎻ

３　 办公用房、 中心控制室、 消防泵站、 消防车库等场所ꎬ 宜布置在油罐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

风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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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１ ３　 航空加油站宜按综合作业区、 辅助作业区和行政管理区进行分区布置ꎬ 主要建 (构) 筑

物或设施宜按表 ５ １ ３ 的要求布置ꎮ

表 ５ １ ３　 航空加油站各区主要建 (构) 筑物或设施

序号 分区 各区内主要建 (构) 筑物或设施

１ 综合作业区 油车库 (棚)、 装油设施、 固定油罐、 隔油池、 污水处理设施等

２ 辅助作业区 维修间 (棚)、 变配电间、 器材间、 计量检测室等

３ 行政管理区
综合业务用房 (调度室、 值班室、 办公室、 警卫室)、 倒班宿舍、 浴室、
食堂等

　 　 注: 综合作业区与辅助作业区可合并设置ꎮ

５ ２　 道路布置

５ ２ １　 库 (站) 通向公路的库外道路和车辆出入口的设计ꎬ 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设与公路连接的库外道路ꎬ 其路面宽度应不小于相应级别库 (站) 储罐区消防车道

宽度ꎮ

２　 通向库外道路的车辆出入口应不少于 ２ 处ꎬ 且宜位于不同的方位ꎮ 受地域、 地形等条件

限制时ꎬ 四、 五级油库可只设 １ 处车辆出入口ꎮ

３　 储罐区的车辆出入口应不少于 ２ 处ꎬ 且应位于不同的方位ꎮ 受地域、 地形等条件限制

时ꎬ 四、 五级油库的储罐区可只设 １ 处车辆出入口ꎮ 储罐区的车辆出入口宜直接通向库外道路ꎬ

也可通向行政管理区或公路装卸区ꎮ

４　 行政管理区、 公路装卸区应设直接通往库外道路的车辆出入口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是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对民航供油工程的库 (站)

车行道路作出的具体要求ꎮ

５ ２ ２　 库 (站) 内的道路、 停车位宜按功能分别设置ꎬ 分别满足工作人员、 一般车辆、 消防车

或油车的使用要求ꎬ 综合道路必须满足油车和消防车等特种车辆的行驶要求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道面、 停车位的承载力设计应满足最大行驶车辆的整车质量承载要求ꎻ

２　 一级库 (站) 的储罐区和装卸区消防车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９ ｍꎬ 其中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７ ｍꎬ 其他级别的消防车道的宽度应不小于 ６ ｍꎬ 其中路面宽度应不小于 ４ ｍꎻ

３　 航空加油站管线加油车停放区行车通道圆外圆直径宜不小于 １８ ｍꎬ 运油车、 罐式加油车

停放区行车通道圆外圆直径宜不小于 ３０ ｍꎻ

４　 消防车通道圆外圆直径宜不小于 ２４ ｍꎬ 净空高度应不小于 ５ ｍ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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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车辆停放场地、 装卸油作业区道路纵向坡度宜为 ０ ２％~０ ５％ꎻ

６　 进出库 (站) 道路及航空加油站直达机坪的道路的纵向坡度宜不大于 ４％ꎬ 其他道路纵

坡宜不大于 ６％ꎮ 多雪严寒地区其他道路最大纵坡应不大于 ５％ꎬ 山区极限情况下应不大于 ８％ꎬ

纵坡连续大于等于 ５％、 坡长超过 ８０ ｍ 时ꎬ 或者有弯道时ꎬ 应设置缓和坡段ꎬ 缓和坡段的纵坡

坡度应不大于 ３％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是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作出的相应规定ꎬ 针对消防车道、 管

线加油车道、 罐式加油车道的转弯半径作出了最低要求ꎬ 可根据行驶的各类车型的实际情况ꎬ

增加相应的转弯半径ꎮ 针对航空加油站管线加油车底盘较低的特点ꎬ 适当减少进出库 (站) 及

直达机坪道路的纵向坡度ꎬ 以明确各类车型行驶道路的纵向坡度ꎬ 系统考虑库 (站) 部分地势

高差较大因素ꎬ 以减少工程施工土石方量ꎮ

«汽车最小转弯直径、 最小转弯通道圆直径和外摆值测量方法» (ＧＢ / Ｔ １２５４０) 规定了车辆

转弯行驶时ꎬ 由车辆转弯通道圆外圆和转弯通道圆内圆组成的圆形区域ꎮ 下述两圆为车辆转弯

通道圆ꎬ 如图 ５ ２ ２ 所示:

１　 转弯通道圆外圆 (直径 Ｄ１): 车辆所有点 (后视镜、 下视镜和天线除外ꎬ 下同) 在平整

地面上的投影均位于圆内的最小外圆ꎻ

２　 转弯通道圆内圆 (直径 Ｄ２): 车辆所有点在平整地面上的投影均位于圆外的最大内圆ꎮ

图 ５ ２ ２　 车辆转弯通道圆

根据 «飞机管线加油车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５￣１５)、 «飞机罐式加油车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５￣１６)、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ＧＢ １５８９) 的规定ꎬ 油车在生

产制造、 检测时ꎬ “通道圆外圆直径应不大于 ２５ ｍ”ꎬ 这是为了适应道路的需求ꎮ 而在设计库

(站) 内外道路、 场坪的转弯半径时ꎬ 取场地的通道圆外圆直径是最小的要求ꎬ 这三个标准是相

互适应的ꎮ

综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城市居住区规

划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０)、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ＧＢＪ ２２) 及 «工业企业场内铁路、 道路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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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规程» (ＧＢ ４３８７) 等规范对厂区道路纵坡的要求ꎬ 并结合供油工程的实际ꎬ 确定了道路纵

坡的要求ꎮ

５ ２ ３　 库 (站) 的收发油场地应采用混凝土道面或抗腐蚀、 耐高温的材料铺筑ꎮ

【条文说明】 本条仅对库 (站) 收发场地路面的材质进行明确ꎬ 油库其他道路的路面可以为混凝

土、 沥青、 砂石 (仅用于消防道路) 等ꎬ 如图 ５ ２ ３ 所示ꎮ 如对于利用率极低的专用消防道路ꎬ

做简易路面即可ꎮ

图 ５ ２ ３　 混凝土、 沥青道面示例

５ ３　 竖向设计

５ ３ １　 库 (站) 的竖向设计应与总平面布置图同时进行ꎬ 并应与库 (站) 外现有规划的运输线

路、 排水系统、 周围场地标高等相协调ꎮ 竖向设计方案应根据生产、 运输、 防洪、 排水、 管道

敷设及土 (石) 方工程等要求ꎬ 结合地形和地质条件进行综合比较后确定ꎮ

５ ３ ２　 库 (站) 的竖向设计需满足下列具体要求:

１　 满足生产和运输要求ꎮ

２　 有利于节约用地ꎮ

３　 使本区不被洪水、 潮水及内涝水威胁ꎮ

４　 合理利用自然地形ꎬ 减少土 (石) 方、 建 (构) 筑物基础、 护坡和挡土墙等工程量ꎮ

５　 填、 挖方工程应防止产生滑坡、 塌方ꎮ 山区建设时ꎬ 尚应注意保护山坡植被ꎬ 应避免水

土流失、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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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充分利用和保护自然排水系统ꎮ 当必须改变排水系统时ꎬ 应保证新的排水系统水流

顺畅ꎮ

７　 分期建设的工程ꎬ 在场地标高、 道路坡度、 排水系统等方面ꎬ 应使本期与远期工程相

协调ꎮ

８　 改建、 扩建工程应与现有场地竖向相协调ꎮ

９　 行政管理区、 消防泵房、 变配电室、 中心控制室等宜位于地势较高的场地处ꎬ 或有防止

事故情况下流敞火流向该场地的措施ꎮ

１０　 当有可靠的防洪排涝措施ꎬ 且技术合理时ꎬ 库 (站) 区场地也可低于设计频率计算

水位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０ 款说明: 根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引入其内容ꎬ 以

便适应沿海地区库 (站) 的设计ꎮ

５ ３ ３　 竖向设计形式应根据场地的地形和地质条件、 面积、 建筑物大小、 供油工艺、 运输方

式、 管道敷设、 施工方法等因素合理确定ꎬ 可采用平坡式或阶梯式ꎮ

５ ３ ４　 防火堤外的消防道路宜高于储罐区内地面ꎬ 并宜高于防火堤外侧地面设计标高 ０ ５ ｍ 及

以上ꎮ 防火堤内地面应坡向排水沟和排水出口ꎬ 坡度宜为 ０ ５％ꎮ

【条文说明】 根据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５１—２０１４) 第 ３ ２ ８、 ３ ２ １０ 条的规定及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第 ５ ２ ６ 条的规定进行设置ꎮ

５ ３ ５　 含油污水、 雨水等排水沟坡向宜与库 (站) 场地坡向一致ꎮ

５ ３ ６　 库 (站) 内外铁路、 码头、 道路、 排水设施等连接点标高的确定ꎬ 应统筹兼顾运输线路

平面、 纵断面的合理性ꎬ 其出入口的路面标高宜高出外界路面标高ꎮ

５ ４　 管道综合

５ ４ １　 库 (站) 内工艺管道综合布置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及 «工业企业总

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７) 的规定ꎮ

５ ４ ２　 库 (站) 内的工艺管道宜地上敷设ꎬ 其设计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

规定ꎮ

５ ４ ３　 工艺管道敷设与铁路交叉设置时应符合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６３) 及 «工

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６)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因库 (站) 内工艺管道与铁路设置交集较多ꎬ 故专项列出其要求ꎮ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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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５　 围墙与围界

５ ５ １　 油库、 装卸油站的四周应进行封闭设置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油库四周应设置高度不低于 ２ ５ ｍ 的实体围墙ꎮ

２　 油库行政管理区与储罐区、 装卸区之间宜设置高度不高于 １ ５ ｍ 的隔墙ꎮ 当采用非实体

隔墙时ꎬ 隔墙下部 ０ ５ ｍ 高度以下部分应为实体墙ꎮ

３　 临海、 邻水侧的围墙 １ ｍ 高度以上可为铁栅栏ꎮ

４　 油库围墙不应采用燃烧材料建造ꎮ 围墙的实体部分的下部不应留有孔洞 (集中排水口除

外)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是按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并结合 «民用航空运输机

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的具体要求ꎬ 加以明确ꎮ 本规范中所列的围墙是指库 (站) 与

外界之间的围护物体ꎬ 隔墙是指库 (站) 内部各区之间的隔离物体ꎮ

５ ５ ２　 设置在飞行区内的航空加油站、 空侧加油站可设置高度为 ０ ８ ｍ~１ ２ ｍ 的不燃烧材料建

造的防护围界ꎮ

５ ５ ３　 油库对外围墙大门的高度不应低于 １ ８ ｍꎬ 下框距地高度应不大于 １００ ｍｍꎬ 门和门垛应

坚固ꎮ

【条文说明】 本条根据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的规定ꎬ 增加对围墙

大门的具体要求ꎮ

５ ６　 绿　 化

５ ６ １　 库 (站) 的绿化宜分区设置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防火堤内不应植树ꎻ

２　 消防车道与防火堤、 工艺设施之间不宜种植绿篱或茂密灌木丛ꎮ

５ ６ ２　 绿化不应妨碍消防操作或应急处置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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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供油工艺及设施设备、 材料

６ １　 供油工艺

６ １ １　 供油工艺包括库 (站) 供油单元中的航油收发 (装卸)、 储存、 输转、 倒罐、 底油排

放、 质量检查、 取样、 加剂、 机坪管道加油、 飞机退油、 综合检测、 污油处置等的一种或多

种工艺ꎮ

６ １ ２　 供油工艺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 ＧＢ ５００７４)、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及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质量控制工艺应根据不同品种、 规格的航油分别设置ꎬ 并应符合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

制与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的要求ꎮ 加剂工艺应符合 «民用航空喷气燃料添加抗静电剂作业

规程» (ＭＨ / Ｔ ６０９１) 的要求ꎮ

２　 计量检测检定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计量管理» (ＭＨ / Ｔ ６００４) 对航空油料计量管理的

工艺要求ꎮ

３　 工艺设备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的规定ꎬ 并满足本

章第 ６ ２ 节的要求ꎮ

６ １ ３　 铁路槽车装卸油工艺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铁路槽车装卸油工艺主要由鹤管、 装卸油及扫底系统组成ꎮ 装卸油的鹤管数应按照油品

的年运输量 (周转量) 确定ꎮ 装卸油鹤位数量的计算应依据 «石油化工液体物料铁路装卸车设

施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７) 进行核算ꎮ

２　 装卸油栈桥日作业批次宜按不大于 ４ 批次进行设计ꎮ

３　 每批车的净装卸车时间宜为 ２ ｈ~３ ｈ 并对集油管管径、 油泵扬程、 流量进行匹配性校核ꎮ

４　 如为上部卸油ꎬ 航煤系统可采用自吸泵ꎬ 航汽系统宜采用潜油泵卸车方式ꎮ

５　 装卸油站至机场油库宜采用直卸直输ꎬ 距离较远时宜进行经济技术比较后ꎬ 确定选用直

卸直输或在装卸油站内设置中转储罐的卸油方式ꎮ

６　 铁路槽车的下部卸油系统ꎬ 应采用密闭管道系统ꎮ

７　 从上部向铁路槽车装载航油时ꎬ 应采用插到槽车底部的鹤管ꎮ 鹤管内的液体流速ꎬ 在鹤

管浸没于液体之前应不大于 １ ｍ / ｓꎬ 浸没于液体之后应不大于 ４ ５ ｍ / ｓꎮ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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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２、 ５ 款说明如下:

第 ２ 款: 本 款 作 业 批 次 是 参 考 « 石 油 化 工 液 体 物 料 铁 路 装 卸 车 设 施 设 计 规 范 »

(ＳＨ / Ｔ ３１０７—２０００) 第 ２ ０ ４ 条作出的要求ꎮ

第 ５ 款: 装卸油站至机场油库的油品输送库站之间距离在 １０ ｋｍ 以内且高差不大时ꎬ 采用直

卸直输方式是比较经济的ꎮ

６ １ ４　 码头装卸油工艺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与设计船型的装卸能力和配套罐区储运能力相互匹配ꎬ 工艺流程应协调一致ꎮ

２　 应在工艺管道位于岸边的适当位置设用于紧急状况下的切断阀ꎬ 该阀门应具有远控和现

场手动操作功能ꎮ

３　 应具备装卸船、 在线航油质量检查、 扫舱等功能ꎮ

４　 宜采用船泵输送工艺ꎬ 对无卸船泵的船舶应在码头上设置卸船泵ꎬ 并设置泄压装置ꎮ

５　 工艺管道的流通能力应满足正常装卸作业所需的最大流量要求ꎬ 即根据船舶的装载量和

装卸时间ꎬ 以及船舶上的卸油泵能力来计算确定ꎮ 航油正常装卸时ꎬ 应采用密闭接口形式ꎮ 净

装卸船时间的计算按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１２)

的规定执行ꎮ

６　 除设置航油工艺管道外ꎬ 还应根据需要考虑生活供水管道、 消防管道、 含油污水 (压舱

水) 管道等工艺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是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１２) 的相关内容ꎬ 作出的具体要求ꎮ

６ １ ５　 运油车装卸油工艺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装油宜采用泵送工艺ꎮ 有地形高差可供利用时ꎬ 宜采用储罐直接自流装油方式ꎬ 并设置

定量装载系统ꎮ

２　 采用泵送装卸油时ꎬ 装卸油泵、 过滤器、 压力接头等应布置在同一岛 (台) 上ꎬ 并设置

定量装载系统ꎮ

３　 装卸油工艺宜采用密闭管道系统ꎬ 并从罐车底部装卸ꎮ

４　 上部装油时ꎬ 航油完全浸没装油口前的流速应不大于 １ ｍ / ｓꎬ 完全浸没装油口后的流速

宜不大于 ４ ５ ｍ / ｓꎻ 下部装油时ꎬ 流速宜不大于 ７ ｍ / ｓꎮ

【条文说明】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操作规定» (ＧＢ １３３４８—２００９) 第 ３ ２ ３ 条规定: “应避免

混入其他不相容的第二物相杂质ꎬ 如水等ꎬ 并应尽量减少和排除容器底部和管道中的积水ꎮ 当

管道内明显存在不相容的第二物相时ꎬ 其流速应限制在 １ ｍ / ｓ 以内ꎮ”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

操作规定» (ＧＢ １３３４８—２００９) 第 ４ ２ 节中提到对汽车罐车装油时ꎬ 只对采取顶部装油方式提出

了流速要求ꎬ 针对下部装油没有提出要求ꎬ 仅在第 ４ ２ ４ 条中规定 “装油方式应尽量采用底部

装油”ꎮ 另外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操作规定» (ＧＢ １３３４８—２００９) 中ꎬ 第 ４ ５ ４ 条规定: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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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航油电导率大于 ２５０ ｐｓ / ｍ 时ꎬ 其加油速度可达至 ７ ｍ / ｓ”ꎻ 第 ５ １ ４ 条规定: “对于电导率低

于 ５０ ｐｓ / ｍ 的液体煤油制作品ꎬ 在注入口未浸没前ꎬ 初始流速不该大于 １ ｍ / ｓꎬ 当注入口浸没

２００ ｍｍ 后ꎬ 可逐步行进流速ꎬ 但最大流速不该超越 ７ ｍ / ｓꎮ”

综合考虑油车是从罐车底部密闭装油ꎬ 没有第二物相杂质ꎬ 且航煤的电导率要求控制在 ５０

ｐｓ / ｍ~４５０ ｐｓ / ｍ 以内ꎬ 考虑到罐式车底部装油可能因初始装油时底部航油少会存在飞溅ꎬ 故对

初始流速进行要求ꎬ 浸没后宜不大于 ７ ｍ / ｓꎮ

６ １ ６　 罐式加油车装油工艺需满足本节第 ６ １ ５ 条的第 ２、 ３、 ４ 款要求ꎬ 也可以在航空加油站

或机坪的适当位置设置加油栓ꎬ 通过该加油栓向罐式加油车装油ꎮ

【条文说明】 通过航空加油站、 机坪管道上适当位置的加油栓向罐式加油车装油已在国内外成功

运行多年ꎬ 也可减少航空加油站的装油设施ꎬ 避免罐式加油车多次往返航空加油站装油ꎬ 以提

高生产效率ꎬ 降低劳动强度ꎮ 适当位置是指装油使用的加油栓周边半径 １５ ｍ 范围内无明火地点

和散发火花地点ꎮ

通常通过下列方式进行装油:

(１) 通过罐式加油车自带的加油栓接头装油ꎻ

(２) 通过特制的装油装置向罐式加油车装油ꎬ 该装置由加油栓接头、 变径、 加油胶管、 胶

管联接器、 压力接头、 卡箍组成ꎻ

(３) 通过管线加油车自带的加油栓接头和压力接头ꎬ 向罐式加油车装油ꎮ

６ １ ７　 机坪管道加油工艺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根据航空器加油的实际需求ꎬ 应准确保障流量的供给ꎻ

２　 应满足航空器加油压力的工况ꎻ

３　 宜设置管道保压、 泄压、 冲洗及低点排水、 高点放气等工艺ꎮ

６ １ ８　 输油管道收发油工艺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的规定ꎮ 一般包括

航油收发、 计量、 消气、 过滤、 保压、 泄压等功能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结合设计工况、 设备材料性能等特性ꎬ 通过管道水力计算ꎬ 确定是否设计泄压阀及安

装位置ꎻ

２　 顺序输送的站场宜设置混油罐ꎬ 混油罐容量应按照混油切割和处理工艺确定ꎬ 混油段宜

在中转油库切分完毕ꎻ

６ １ ９　 库 (站) 应设置航油倒罐工艺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加油泵、 收发油泵可兼做倒罐泵用ꎻ

２　 应设置储罐、 回收罐底部航油倒空工艺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款说明: 一般情况ꎬ 航油倒罐不需进行计量和质量净化ꎬ 可设计旁通过滤

分离器及流量计工艺ꎮ

６ １ １０　 库 (站) 应设置储罐、 回收罐的航油质量检查工艺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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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设回收罐、 污油罐、 隔油池ꎮ

２　 应设置航油质量检查、 取样、 回收及排污工艺ꎮ 航油质量检查 (含排污) 工艺应靠近油

罐布置ꎬ 并与取样工艺设置在同一区域ꎮ

３　 储罐底部排放检查时ꎬ 所排放出的外观检查合格的航油可返回被检储罐或排放至回收

罐ꎬ 外观检查不合格的航油应排放至污油罐ꎮ 回收罐底部排放检查时ꎬ 所排放出的外观检查合

格的航油经检验合格后可返回储罐ꎬ 不合格航油排放至污油罐ꎮ 含有大量水分及杂质的含油污

水应排放至隔油池ꎮ

４　 地上卧式回收罐应设闭路取样器ꎮ

５　 埋地卧式回收罐应按照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的规定设

置底油抽取排放检查工艺ꎻ 半地下立式回收罐应按本规范第 ７ ２ ２ 条的要求设置底油抽取排放及

质量检查工艺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２、 ３ 款说明: 储罐、 回收罐的航油质量检查工艺用来检查油罐底部最低处的

航油质量ꎬ 可兼作油罐排污使用ꎮ

６ １ １１　 加油车综合检测装置工艺按功能可集中或单独设计ꎮ 综合检测装置需满足下列工艺

要求:

１　 流量计检定工艺应独立于机坪管道系统之外ꎬ 一般由储油容器、 标准流量计、 油泵、 加

油栓、 压力仪表、 温度仪表等设备组成ꎮ

２　 罐式加油车通过自身加油系统ꎬ 与综合检测装置对接ꎬ 进行综合检测ꎮ

３　 管线加油车流量计检定工艺应符合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６６７)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使用航煤作为检定介质检定管线加油车流量计时ꎬ 其储油容器的容积宜不小于 ２０ ｍ３ꎻ

２) 通过独立的航油循环工艺系统ꎬ 控制油泵转速或泵出口阀门的开度ꎬ 来调节检定介质的

流速ꎬ 以满足覆盖被检定流量计的最大和最小流速ꎬ 并在各检定点保持稳定的流速ꎻ

３) 应设计安装有快速开关的阀门ꎬ 可以与加油车卷盘加油胶管接头或升降平台处的加油胶

管接头、 加油栓胶管接头快速连接ꎻ

４) 不宜设过滤分离器ꎬ 可在流量计上游设置消气过滤器ꎻ

５) 应确保机械振动和外界电磁场对流量计检定无影响ꎻ

６) 可设计满足连接计算机现场控制和操作的信号输入和输出接口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３ 款各项说明如下:

第 １) ~３) 项: 流量计检定工艺的储油容器和循环系统不能与油库收发油工艺重叠或相互

影响ꎬ 主要考虑检定流量计时不应影响正常的收发油作业ꎮ 使用航煤作为检定介质时ꎬ 储油容

器的容积为 ２０ ｍ３ ~３０ ｍ３为宜ꎬ 主要是考虑流量计的最高检定点流速超过 ３０００ Ｌ / ｍｉｎ 时ꎬ 防止

检定介质在容器进口端因流速高发生喷溅ꎬ 可以提高航煤在高流速下产生的静电分散速度ꎬ 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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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容器过小时不能满足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 ＪＪＧ ６６７) 关于检定介质在一次检定中

温度变化不超过±０ ５℃的要求ꎬ 合适的储油容器可消除以上不安全因素ꎮ 目前部分运输机场流

量计检定装置设置在机场油库ꎬ 可利用机场油库的回收罐作为储油容器ꎮ

第 ４) 项: 在流量计上游安装消气过滤器ꎬ 可通过过滤和消气作用ꎬ 确保检定介质在进入流

量计前达到无气体的要求ꎬ 确保检定的准确度ꎮ

第 ５) 项: 因机械振动和外界电磁场对流量计检定影响检定的准确度ꎬ 因此要设计相应的防

范措施ꎮ

第 ６) 项: 检定工艺设计计算机接口ꎬ 可供现场检定加油车流量计时ꎬ 检定人员通过计算机

操作和控制油泵、 阀门ꎬ 同时工艺上安装的压力、 温度、 流速、 流量等检测元件和仪表将测得

的信息传递到计算机ꎬ 经过专用软件计算和评价检定结果ꎮ

６ １ １２　 同一机场内不宜设置两套及以上综合检测装置ꎮ

６ １ １３　 污油处置工艺应满足下列要求:

１　 回收罐设污油排放至污油罐和含油污水排放至隔油池的排放工艺ꎻ

２　 污油罐设航油降质处置工艺ꎮ

６ １ １４　 输油管道输送工艺示意图应标注管道首末端的输送流量、 压力等主要工艺参数ꎬ 并注

明沿线阀室、 翻越点、 阴极保护点、 穿跨越路段ꎬ 以及里程、 高程等ꎮ

【条文说明】 根据输送航油的性质和管道输送航油工艺方式ꎬ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ꎬ 提供一张输油

管道输送工艺示意图ꎬ 可以简明直观地表示出整条输油管道主要设计参数ꎬ 有利于运行管理ꎮ

６ １ １５　 机坪管道加油工艺示意图应标注管道首末端的供油流量、 压力等主要工艺参数ꎬ 并注

明沿线阀室、 高低点、 加油栓井、 装油点、 阴极保护点、 电位测试点、 坡度ꎬ 以及里程、 高

程等ꎮ

【条文说明】 在施工图设计阶段ꎬ 提供一张机坪管道供油工艺示意图ꎬ 可以简明直观地表示出整

条机坪管道主要设计参数ꎬ 有利于运行管理ꎮ

６ ２　 工艺设施设备与材料

６ ２ １　 铁路槽车装卸油设施设备的选择及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栈桥宜选用钢筋混凝土结构ꎮ 当使用有镀层的钢质格栅板组合栈桥时ꎬ 钢质格栅板与平

台、 扶梯不宜采用焊接形式连接ꎮ 在槽车停靠位罐盖处应设置活动梯ꎮ

２　 栈桥应每隔 ６０ ｍ~８０ ｍ 设一个休息间和上下栈桥的扶梯ꎮ

３　 装卸油鹤管应根据操作工况进行选型ꎮ

４　 接卸航空汽油、 车用汽油等甲 Ｂ 类油品时ꎬ 应采取防汽阻措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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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应核算集油管的管径ꎬ 使其满足卸油的需要ꎮ

６　 鹤管的关断阀应选用密封性好、 操作灵活的阀门ꎻ 扫底管径宜为 ＤＮ２５ 的管道ꎬ 阀门宜

选用能够快速开关的阀门ꎮ 吸入管路应选用导静电胶管ꎬ 胶管长度宜为 ６ ｍꎬ 末端应为轻型硬质

管ꎬ 硬质管长度应满足其操作要求ꎻ 在适当位置设鹤管残油回收器ꎮ

７　 卸油泵可安装于栈桥下方ꎬ 可分段设置ꎬ 其空间不应封闭ꎮ

８　 应采取防止高空作业跌落的防护措施ꎮ

９　 可设置防晒及防雨雪顶棚ꎮ

６ ２ ２　 码头装卸油设施设备的选择及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５ ０００ 吨级以下航油船舶可根据作业量等条件采用软管装卸作业ꎬ 其余宜采用装卸臂作

业ꎮ 装卸臂的规格和数量应根据船型、 装卸量、 设备额定能力、 船舶接管口的数量和口径等因

素综合确定ꎮ 海港码头和河港码头设计应分别按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 和 «河港工

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１２) 的规定执行ꎮ

２　 装卸油系统应设快速关断阀、 泄压装置、 质量检查口及窥视器ꎮ

【条文说明】 本条各款统一采用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 ＪＴＳ １６５) 和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１２) 的规定ꎬ 其中河港趸船码头的装卸油设施根据趸船的设计要求确定ꎮ

６ ２ ３　 管道收发油设施设备的选择及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首站应设置发球装置ꎬ 中间站宜设置收、 发球装置ꎬ 末站应

设置收球装置ꎮ 清管器出站端的线路上、 清管器进站前及进清管器接收筒前各点均设置清管器

通过指示器ꎮ

２　 安装在通清管器管道上的阀门应选用全通径型ꎬ 不通清管器的管道上的阀门可选用普通

型或缩径型ꎬ 但不应使用铸铁阀门ꎮ

３　 输油管道应在航油交接界面设置交接计量系统ꎮ 计量系统应设置备用计量管路ꎬ 不宜设

置旁通管路ꎬ 计量管路多于 ４ 路时ꎬ 应设置 ２ 路备用ꎮ 流量计下游应设置关键阀门ꎮ

６ ２ ４　 油泵的选型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油泵的类型及规格应根据油泵的用途、 输送介质和输送条件等进行确定ꎮ

２　 输送或装载轻质航油时ꎬ 宜选用离心式油泵ꎮ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的输油泵结构

形式可为水平中开式ꎮ

３　 要求油泵有较强抽吸性能时ꎬ 宜选用容积式泵ꎬ 如转子泵、 滑片泵、 齿轮泵等ꎮ 容积泵

应具有泄压、 回流等超压保护功能ꎮ

４　 用于抽吸铁路槽车、 油罐底及质量检查桶内航油的油泵宜选用自吸泵、 潜液泵等ꎬ 用于

油轮扫舱、 槽车扫底等宜选用转子泵、 滑片泵等ꎮ

５　 油泵的电机选型应符合环境影响评价要求ꎮ

６　 单泵应在高效区工作ꎬ 并联和串联的油泵应尽量使泵在操作时都处于或靠近高效区范

围ꎬ 并按性能曲线校核并联和串联后的性能参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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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单泵或泵组的流量应满足作业的需要ꎬ 并宜取 １０％的裕量ꎻ 泵的扬程应满足航油在输送

最大流量时的压力降、 位差及静压等ꎮ

８　 机坪管道系统的加油泵组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采用特性曲线较平缓的离心泵ꎻ

２) 泵组的选择应根据建设目标年高峰小时加油量、 加油泵并联后的组合性能曲线等因素综

合确定ꎬ 流量宜留有适当的裕量ꎻ

３) 宜根据发展需要ꎬ 预留增设加油泵位置ꎻ

４) 泵出口不宜设置流量控制阀ꎮ

【条文说明】 本条各款项是参考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泵区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１４) 的规定制定

的ꎬ 旨在把握泵的总体选型原则ꎮ 本条第 ２、 ８ 款说明如下:

第 ２ 款: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输油泵为水平中开式ꎬ 是因为刚度好、 泵振动值低、 检

修维护方便ꎮ

第 ８ 款: 加油泵并联后ꎬ 在额定压力、 扬程时ꎬ 总的流量要小于单泵额定流量算术之和ꎬ

在设计时ꎬ 要根据实际工况进行计算确定实际并联后的流量ꎮ 泵出口无需设置流量调节阀ꎬ 一

方面加油泵是在有背压的情况下启动ꎬ 另一方面可通过供油控制系统设定的管道压力或流量限

值来调整加油泵运行台数ꎬ 保证过滤分离器不超压、 不过流ꎮ

６ ２ ５　 流量计的设置及选用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用于对外商业交接的库 (站) 收发油工艺管道上宜设置流量计ꎻ

２　 用于监测或控制机坪管道、 输油管道等的流量时ꎬ 宜设置符合相应技术及准确度要求的

流量计ꎻ

３　 输油管道的收发油两端应安装规格、 型号及准确度相同的流量计ꎻ

４　 流量计上游端应设置预过滤器ꎬ 或消气过滤器ꎬ 或过滤分离器ꎻ

５　 上下游附属设备的设计应符合流量计技术和使用要求ꎻ

６　 流量计准确度等级的选用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计量管理» (ＭＨ / Ｔ ６００４)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２、 ５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为实现对库 (站) 收发油数量的管理ꎬ 达到计量监控、 交接或贸易交接要求ꎬ 在

库 (站) 收发油工艺管道上设置相应准确度等级的流量计是合适的ꎮ 为方便检定需要ꎬ 可设置

在线或离线检定接口等功能ꎮ

第 ２ 款: 在库 (站) 内用于收发数量监测或为库 (站) 供油控制系统提供流量和流速信息ꎬ

不作为贸易交接使用ꎬ 该类流量计可设置在线校准接口ꎬ 即在流量计下游端串联一台标准流量

计ꎬ 在正常工作的流速条件下与流量计进行比对ꎬ 根据比对结果确定流量计的修正参数ꎬ 或通

过流量计校正机构的调整以达到规定的计量等级ꎮ

第 ５ 款: 各种流量计对上下游直管段和安装形式有不同要求ꎬ 故本款提出应符合其技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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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使用要求ꎮ

６ ２ ６　 过滤器的选用应符合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的规定ꎬ 并

满足下列要求:

１　 对于航煤ꎬ 应符合 «喷气燃料过滤分离器通用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３５８) 的规定ꎮ

２　 对于航汽ꎬ 应设置过滤精度不大于 ５ μｍ (标称) 或更细的微孔预过滤器ꎬ 或设置过滤

分离器ꎮ

３　 额定流量应按泵的额定流量的 １ ０~１ ２ 倍进行选型ꎮ

４　 在过滤分离器进、 出口管道上ꎬ 应设置快速自封式取样接头ꎮ

５　 应设泄压、 排气装置ꎬ 并满足底部排污、 航油检查等要求ꎮ 其中过滤分离器底部排污口

口径宜为 ＤＮ５０ꎻ 其工艺管道及附件的连接宜为法兰连接ꎮ

６　 过滤器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中转油库: 接收来自铁路槽车、 汽车罐车及炼厂的输油管道输送的航煤时ꎬ 进储罐前可

设置预过滤器或过滤分离器ꎻ 接收来自油轮的航煤时ꎬ 进储罐前宜设置预过滤器ꎬ 并应设置过

滤分离器ꎻ 向机场油库发油应设过滤分离器ꎮ

２) 机场油库: 接收管道、 公路罐车航油时ꎬ 应设置过滤分离器ꎻ 发油泵出口应设置过滤分

离器ꎮ

３) 航空加油站: 装油点不宜设过滤分离器ꎮ

４) 机坪管道: 在加油泵出口应设置过滤分离器ꎮ

５) 装油泵出口已安装过滤分离器时ꎬ 与该泵相连的汽车罐车装油点不宜设过滤分离器ꎮ

６) 油泵入口应设粗过滤器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是按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的规定ꎬ 按照中转

油库以 “静置沉降” 为主、 机场油库以 “过滤分离” 为主过滤机械杂质和分离水分ꎬ 排放沉淀

的基本原则ꎬ 从有效控制航油质量出发ꎬ 结合目前实际情况制定而成ꎮ

６ ２ ７　 下列位置的阀门应为关键阀门:

１　 油罐的进、 出口操作阀ꎻ

２　 输油管道的首、 末端ꎬ 以及特殊管段的截断阀ꎻ

３　 机坪管道入口位置ꎬ 供油主管或加油次环管到加油支管、 装油支管的连接处ꎬ 新旧机坪

管道对接位置ꎻ

４　 管道的其他重要位置ꎮ

【条文说明】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科研课题 «机坪管道设备设置原则研究» 的研

究成果ꎬ 按照机坪隔断阀、 油库阀门安装位置、 功能的重要性不同ꎬ 本条所列的位置为特别重

要的关键位置ꎬ 紧急情况下ꎬ 要为维修、 抢修或控制事故发展起关断、 隔离作用ꎬ 因此这些阀

门需具有零泄漏功能ꎮ 油罐的进、 出口分别设置罐根阀和操作阀ꎬ 罐根阀正常情况下为常开阀ꎬ

—１３—

６　 供油工艺及设施设备、 材料



只有紧急情况下才关闭此阀ꎬ 操作阀关闭的严密性至关重要ꎬ 一是从安全角度考虑ꎬ 二是作为

航油质量控制的需要ꎬ 因此作为操作阀门选用关键阀门较为合适ꎮ

６ ２ ８　 阀门的设置和选择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根据管道内介质的性质、 温度、 压力以及阀门工作环境、 工艺要求选择符合相关标准

规范的阀门ꎻ

２　 进出储罐的工艺管道上应设置罐根阀和操作阀ꎬ 罐根阀宜采用轻型阀门ꎻ

３　 机坪管道应设置隔断阀ꎬ 隔断阀应选用体积小、 防止内渗、 操作灵活的阀门ꎬ 其中加油

栓隔断阀宜选用快速关闭型阀门ꎻ

４　 机坪管道加油泵出入口管道不应设电动控制阀ꎻ

５　 从油罐或管道引出的导液管、 取样管等应设置阀门ꎬ 油泵、 过滤器、 流量计等设备的两

端宜设置阀门ꎻ

６　 工艺管道的敞口末端和快充式管道末端应设置操作阀ꎬ 操作阀应具备自动复位功能ꎻ

７　 工艺管道上经常操作的阀门宜选用电动阀门ꎬ 其余阀门宜采用手动阀门ꎻ

８　 应满足本节第 ６ ２ ７ 条的要求设置关键阀门ꎻ

９　 首次进口的压力管道元件 (如阀门、 加油栓等) 应具有型式试验合格证书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４、 ９ 款说明如下:

第 ４ 款: 加油泵的出口有稳定泵出口处的背压ꎬ 相当于关阀启动ꎬ 为了便于控制ꎬ 在运行

中一般为常开阀ꎬ 故选手动阀门即可ꎮ

第 ９ 款: 采用进口阀门及加油栓ꎬ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２０１２ 第 １５１ 号文中要求ꎬ

首次进口的压力管道元件需取得型式试验合格证书ꎮ

６ ２ ９　 航油质量检查装置主要包括检查泵、 质量检查桶、 闭路取样器、 自动复位阀及工艺管道

等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航油质量检查工艺管道宜为不锈钢材质ꎻ

２　 质量检查桶容积应大于储罐沉淀槽至检查罐之间管道的容积ꎬ 宜不小于 ２００ Ｌꎬ 底部锥

度不少于 ３０°ꎬ 材质为不锈钢或有内部涂层碳钢罐容器ꎻ

３　 立式储罐至质量检查桶的管道管径宜为 ＤＮ５０ꎬ 其质量检查管管口宜为平口ꎬ 并与沉淀

槽底保持 ３０ ｍｍ 的距离ꎻ

４　 闭路取样器、 航油质量检查桶罐的设置位置及高度应便于观察ꎬ 满足操作方便的要求ꎮ

６ ２ １０　 地上储罐应采用钢制储罐ꎮ 储罐、 回收罐及附属设备等内壁严禁使用镀锌、 镀镉或涂

以富锌的材料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接触航空燃料的部件ꎬ 不应采用铜制品ꎻ

２　 浮动出油装置宜采用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ꎮ

６ ２ １１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及工艺管道的选材需满足下列要求: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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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管径小于 ＤＮ３００ 的管道宜选用无缝钢管ꎬ 且应符合 «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８１６３) 的规定ꎬ 或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情况选择合适的管材ꎻ

２　 管径不小于 ＤＮ３００ 的管道宜选用焊接钢管ꎬ 且应符合 «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

钢管» (ＧＢ / Ｔ ９７１１) 的规定ꎬ 或根据项目所在地环境情况选择合适的管材ꎻ

３　 管径不大于 ＤＮ８０ 的管道宜采用不锈钢管道ꎻ

４　 接触航空燃料的内壁或部件ꎬ 严禁用镀锌、 镀镉或涂以富锌的材料ꎬ 不应采用铜制品ꎻ

５　 库 (站) 的设施设备外表面涂层颜色及标识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０ ２ 节的要求ꎮ

６ ２ １２　 航油收发及加注用胶管应符合 «飞机地面加油和排油用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ＧＢ １０５４３) 的规定ꎮ

６ ２ １３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 工艺管道的约束与补偿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法兰及其螺栓、 阀门等管道配件、 设备的选用ꎬ 应满足全年气象条件下的约束要求ꎬ 并

明确螺栓的紧固力ꎻ

２　 当约束不能满足管道应力要求时ꎬ 应进行补偿ꎻ

３　 设计完成后ꎬ 应对整条管道进行应力核算ꎮ

６ ２ １４　 飞机加油设备应符合 «民用航空器加油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５) 的规定ꎮ

６ ２ １５　 汽车加油站的工艺设施设备及材料应符合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的规定ꎮ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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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油罐区

７ １　 罐区布置

７ １ １　 储存航空油料应按专罐专用的原则设计储罐ꎬ 储罐应成组分区布置ꎮ 储罐组的布置及储

罐之间防火距离的要求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储罐成组布置主要是按不同品种的航油成组分区ꎬ 储存大量同品种、 同规格的航空

燃料储罐设计也需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进行成组分区布置ꎬ 一是满足消

防安全的需要ꎬ 其次是方便使用和日常管理ꎮ

７ １ ２　 航空燃料储罐的布置方式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航煤储罐宜地上布置ꎻ

２　 航汽储罐的布置应符合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通用航

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的规定ꎻ

３　 储罐不应布置在密闭空间或房间内ꎮ

【条文说明】 运输机场因航煤供应量较大ꎬ 储罐的容量也较大ꎬ 一般采用地上立式储罐ꎮ 将储罐

布置在密闭空间或房间内ꎬ 不仅投资大ꎬ 且危险性也较大ꎮ

７ １ ３　 回收罐可采取半地下的安装方式ꎬ 半地下回收罐与库 (站) 内其他建筑物的间距与埋地

卧式油罐相同ꎮ

７ ２　 油罐选型

７ ２ １　 航空油料储罐的选型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机场油库储存航煤的储罐可选用立式钢制锥底储罐或选用斜底储罐ꎮ 当航煤的最高储存

温度低于其闪点 ５℃及以下、 单罐容量小于或等于 １０ ０００ ｍ３时ꎬ 可采用固定顶储罐ꎮ

２　 储存航汽的储罐应符合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和 «通用

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款说明: 为便于储罐航油的沉降和有效排水排污ꎬ 本款对储存航煤的储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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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板加以要求ꎬ 其顶部、 浮顶的要求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最高储

存温度为储罐建设所在地 (或周边气候条件类似的地方) 历年来储罐内航煤的实测温度数值的

最大值ꎮ 航煤的产品标准要求闪点不低于 ３８℃ꎬ 实际检测闪点一般在 ４０℃以上 (炼厂、 油源等

不同ꎬ 闪点有差异)ꎮ 因此在航煤储罐选型时应结合航油的实际最高储存温度和实际闪点来核

算ꎬ 为了安全ꎬ 只有必须能保证航煤的最高储存温度低于其闪点 ５℃及以下、 单罐容量小于或等

于 １０ ０００ ｍ３的航煤储罐才可采用固定顶储罐ꎮ

７ ２ ２　 储存航空燃料的回收罐、 污油罐的选型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回收罐宜采用立式锥底或斜底的地上或半地下油罐ꎬ 也可采用卧式油罐ꎮ

２　 当回收罐采用立式半地下安装时ꎬ 宜设计成高径比小于 １ 的半地下油罐ꎬ 罐顶宜为平

顶ꎬ 罐底宜为带沉淀槽的平底或椭圆型封头ꎮ

３　 污油宜采用卧式油罐或污油桶储存ꎮ

【条文说明】 航空燃料在接收、 储存、 输转、 发放 (装载、 加注) 过程中ꎬ 需对储罐底部油品进

行排沉和质量检查ꎬ 排沉和质量检查中的航油需回收至回收罐ꎮ 按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与

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第 １６ １ ２ 条 “回收油罐中的燃料按规定进行沉降、 排污后ꎬ 取样进

行外观检查和密度测定ꎮ 如果怀疑发生微生物污染时ꎬ 应对航油进行处置ꎬ 合格后可返回储存

油罐ꎮ” 的规定ꎬ 回收罐内航油经外观检查和密度测定ꎬ 合格的航油回储罐ꎬ 不合格航油需入污

油罐或污油桶ꎬ 故需设置回收罐和污油罐 (污油桶)ꎮ

本条第 ２ 款说明: 回收罐采用立式半地下油罐时ꎬ 其高径比小于 １ 的设计可参见图 ７ ２ ２ꎬ

观察孔可采用法兰对夹透明的可承重的材料制作ꎮ 此种布置方式ꎬ 可避免进入密闭空间内进行

清洗ꎬ 在地上采用长杆毛刷直接清洗油罐底部ꎬ 降低劳动强度ꎬ 安全可靠ꎮ 卧式罐由于直径小、

长度大ꎬ 不易检查清洁度ꎬ 清洗时ꎬ 操作人员需进入该密闭空间内进行清洗ꎬ 危险且劳动强度

大ꎬ 故不推荐卧式油罐用作回收罐ꎮ

图 ７ ２ ２　 半地下回收罐示意图

注: Ｌ —长度ꎻ Ｈ —高度ꎻ Ｄ —直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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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油罐及附属设施设备

７ ３ １　 立式储罐应采用钢制储罐ꎬ 钢板宜选用平板材料ꎬ 钢板和附件上应有清晰的产品标识ꎮ

立式储罐及附件设计应符合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 的规定ꎮ

７ ３ ２　 立式钢制锥底储罐的锥底中心处不应布置整块钢板ꎮ 当底板采用搭接设计时ꎬ 沿径向坡

向中心ꎬ 外侧钢板在上ꎬ 内侧在下搭接ꎬ 整体坡向沉淀槽ꎬ 锥底罐底板的坡比宜不小于 １ ∶ ５０ꎮ

并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锥底板在排板后ꎬ 宜进行堆载预压ꎬ 其荷载不应超过储罐的设计荷载ꎮ

２　 底圈罐壁与边缘板之间的 Ｔ 形接头ꎬ 应采用连续焊ꎮ 罐壁外侧焊脚尺寸及罐壁内侧竖向

焊脚尺寸ꎬ 应等于底圈罐壁板和边缘板两者中较薄件的厚度ꎬ 且应不大于 １３ ｍｍꎻ 罐壁内侧径向

焊脚尺寸ꎬ 锥底罐宜取 １ ５ 倍边缘板厚度ꎮ 当边缘板厚度大于 １３ ｍｍ 时ꎬ 罐壁内侧可开坡口ꎬ

如图 ７ ３ ２ 所示ꎮ 内角焊缝应圆滑过渡ꎮ

　 　 　 　 　 　 (ａ) 罐壁板不开坡口　 　 　 　 　 　 　 　 　 　 　 　 　 　 　 　 　 　 　 　 (ｂ) 罐壁板单面开坡口

图 ７ ３ ２　 底圈罐壁与边缘板之间的 Ｔ 形接头

注: ｔ —罐底边缘板厚度ꎮ

３　 罐底边缘板径向宜伸出基础环墙ꎬ 边缘板外缘应焊接挡水板ꎬ 挡水板宜采用厚 ４ ｍｍ ~

６ ｍｍ、 高 ５０ ｍｍ~８０ ｍｍ 的钢板制造ꎬ 其与基础环墙的间距宜不小于 ５０ ｍｍꎮ

４　 沉淀槽制造加工应采用整板热冲压成形ꎬ 成品最小厚度不小于 １０ ｍｍꎬ 加工后的成品其

折边尺寸应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底板的搭接形式及坡比ꎬ 主要是为减少油罐死油量、 降低油罐安装高度、

减少原材料的用量ꎬ 有利于收集沉降水、 集中排沉ꎮ 理由如下:

(１) ２０１５ 年ꎬ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设立 «立式油罐锥底合理的坡度研究» 课题进行专项

研究ꎬ 对油罐罐底含水量、 速度场、 水相压力分布等参数进行仿真分析ꎬ 罐底坡度从 ０ ５％到

４ １％时ꎬ 水滴的流速从 ０ ０２ ｍ / ｓ 到 ０ ０８ ｍ / ｓꎬ 流速差异不显著ꎬ 由此可见立式油罐锥底的坡度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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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水的积聚影响不大ꎮ

(２) 长期以来ꎬ 我国卧式罐坡度为 １％~２％ꎬ 有的罐长度达 １６ ｍ~１８ ｍꎬ 从没有因坡度问题

影响航油质量ꎮ

(３)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２０１４) 附录 Ｅ 油罐对地基和基础的

基本要求中规定了对平底油罐基础顶面水平度的控制要求ꎬ 其中第 Ｅ ４ ４ 条规定: “基础锥面坡

度由罐中心坡向周边时ꎬ 对于一般地基ꎬ 锥面坡度不应大于 １５‰ꎻ 对于软弱地基ꎬ 锥面坡度不

应大于 ３５‰ꎻ 基础沉降基本稳定后ꎬ 锥面坡度不应小于 ８‰ꎮ” 此规范也是与 «立式圆筒形钢制

焊接储罐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２８) 的储罐基础顶面水平度施工要求保持一致ꎮ

综合考虑运行和建设造价ꎬ 立式储罐锥底坡度设置 １ ∶ ５０ 比较合适ꎮ

本条第 ２、 ４ 款说明如下:

第 ２ 款: 锥底储罐的边缘板与罐壁成一定的角度斜交ꎬ 在液压的作用下ꎬ 罐底受力比较复

杂ꎬ 要比平底储罐所受应力大ꎮ 适当延长内侧大角焊缝尺寸ꎬ 并且采用圆滑过渡ꎬ 可以改善内

侧大角焊缝受力状况、 降低峰值应力ꎮ 但焊缝太大也不好ꎬ 焊接工作量大ꎬ 容易出现较大的变

形ꎮ 对于内侧大角焊缝尺寸规定ꎬ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 是 １ｔ ~

１ ３５ｔ、 «石油化工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设计规范» (ＳＨ ３０４６) 是 １ｔ ~ １ ５ｔꎬ 综合考虑后本

条规定大角焊缝尺寸为 １ ５ｔꎮ (此处的 ｔ 表示罐底边缘板厚度ꎮ)

第 ４ 款: 锥底储罐的沉淀槽在罐底中心ꎬ 由于该处沉降变形最大ꎬ 受力情况也较为复杂ꎬ

故一般不采用焊接结构的沉淀槽ꎬ 而是采用整块钢板冲压成型带翻边的结构ꎬ 且要比中幅板

略厚ꎮ

７ ３ ３　 立式钢制储罐的抗风圈宜设置泄水孔ꎬ 沿储罐一周均匀分布ꎬ 并满足其强度要求ꎮ

【条文说明】 抗风圈上设置导流板不便于除锈和防腐ꎬ 故推荐本条的设计方案ꎮ

７ ３ ４　 立式钢制储罐应设置独立的进油、 出油、 底油、 取样、 质量检查 (含排污) 短管ꎬ 以及

沉淀槽、 人孔、 采光孔、 量油孔、 阻火器、 呼吸阀等基本附件及附属设施ꎬ 并满足如下要求:

１　 储罐应设计测量基准板、 测量管及仪表测量管等附件ꎮ 测量管应垂直安装ꎬ 距离储罐壁

宜为 ８００ ｍｍ~１２００ ｍｍꎬ 宜每隔 ５００ ｍｍ 对称开 ５０ ｍｍ 的小孔ꎻ 测量基准板应焊接在储罐壁板根

部或测量管上ꎬ 距离储罐底板宜不大于 ３００ ｍｍꎮ

２　 储罐宜设计上部、 中部、 下部三点取样装置ꎮ

３　 采用内浮盘装置的储罐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相关规定ꎻ 内浮盘密

封胶带应符合 «浮顶油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 (ＨＧ / Ｔ ２８０９) 的技术要求ꎮ

４　 储罐质量检查管道与排污管道宜合并设计ꎮ 质量检查桶宜靠近储罐ꎬ 与取样装置设计在

同一区域ꎮ 质量检查 (含排污) 管道首端离沉淀槽底端宜不大于 ３０ ｍｍꎬ 管口按照平口设计ꎮ

排污管道末端采取漏斗收集ꎬ 距漏斗底部宜不小于 １００ ｍｍꎬ 距漏斗上口宜不小于 ５０ ｍｍꎬ 漏斗

宜设置盖板ꎮ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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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当在储罐上部壁板上设置仪表接口时ꎬ 宜安装在盘梯上部人员可操作的部位ꎬ 储罐下部

壁板上设置仪表接口时宜设置控制阀ꎮ

６　 储罐进油短管管底距罐壁根部应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ꎮ 内浮顶储罐宜设置罐内进油扩散管ꎬ 扩

散管浸没前进油流速应不大于 １ ｍ / ｓꎻ 浸没后流速应不大于 ４ ５ ｍ / ｓꎮ

７　 直接发至机坪管道或罐式加油车的储罐应设置浮动出油装置ꎮ 储罐的浮动出油装置应与

内浮盘相互配合联动ꎬ 并满足其运行状态检测或显示的要求ꎮ 设置有浮动出油装置的拱顶储罐ꎬ

应安装能检测浮动出油装置运行状态的装置ꎮ 未设置浮动出油装置的储罐的出油短管管底宜比

罐壁底周边至少高 ４００ ｍｍꎮ

８　 地上、 半地下立式锥底回收罐罐内应安装浮动出油装置ꎮ 半地下立式回收罐宜设计清洗

孔、 观察孔等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４、 ７、 ８ 款说明如下:

第 ４ 款: 质量检查管道与排污管道的首端都是通向储罐沉淀槽ꎬ 排污及质量检查作业性质

基本类似ꎬ 故可进行合并设计ꎮ 质量检查 (排污) 管道靠近储罐ꎬ 并与取样装置在同一区域ꎬ

主要是减少航油的不必要的过多排放和方便取样操作时多余油品的回收收集ꎮ 排污管道末端与

漏斗之间设计间隙ꎬ 便于及时发现阀门内渗ꎬ 避免航油长时间渗入隔油池中ꎮ

第 ７、 ８ 款: 直接发出使用的航空燃料储罐设置浮动出油装置ꎬ 可确保发出的是液面上部的

航油ꎬ 保证上部航油有充分的沉降时间ꎮ 半地下立式锥底回收罐观察孔可采用透明装置或者不

小于 ＤＮ２５０ 的测量孔ꎬ 当清洗孔采用合页式 (类似于平板门的开启方式) 便于开启时ꎬ 清洗孔

与观察孔可合并设置ꎮ 为检测浮桶出油装置的正常ꎬ 确保发出航油质量合格ꎬ 需设置检测其运

行状态的检测和显示装置ꎮ

７ ３ ５　 立式储罐的盘梯、 踏步、 平台、 栏杆等应符合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ＧＢ ４０５３)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盘梯的升角宜为 ４５°ꎬ 且最大升角不应超过 ５０°ꎬ 同一罐区内盘梯升角宜相同ꎮ

２　 当储罐顶部平台距地面的高度超过 １０ ｍ 时ꎬ 盘梯中部宜设置休息平台ꎮ

３　 储罐的罐顶沿圆周应设置整圈护栏及平台ꎬ 通往操作区域的走道宜设置防滑踏步ꎬ 踏步

至少一侧宜设置栏杆和扶手ꎬ 罐顶中心操作区域应设置护栏和防滑踏步ꎮ

４　 当踏步、 平台采用有镀层的格栅板时ꎬ 不宜采取焊接的安装方式ꎮ

５　 盘梯外侧应设置栏杆ꎬ 栏杆高度应不低于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 规定的栏杆高度ꎻ 当盘梯内侧与罐壁的距离大于 １５０ ｍｍ 时ꎬ 内侧应设置栏杆ꎬ 栏

杆高度应不低于 ９００ ｍｍꎮ

６　 踏步的宽度应不小于 ２００ ｍｍ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主要为日常操作、 维修人员提供方便ꎮ 其中在踏步、 平台设置有镀层的格栅

板时ꎬ 焊接方式不可取是为避免破坏镀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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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３ ６　 卧式油罐及设施设备的设计按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执行ꎮ

７ ４　 罐区设施设备

７ ４ １　 储罐区、 回收罐区的工艺管道应分别单独设置ꎬ 质量检查 (含排污)、 取样等工艺管道

宜分区集中设置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油罐区的进油、 出油、 底油、 取样、 质量检查 (含排污) 工艺管道应单独设计ꎬ 回收罐

区的底油、 质量检查 (含排污) 工艺管道可合并设计ꎮ

２　 工艺管道与储罐、 回收罐等固定设备连接时宜采取自然弯曲补偿、 金属软管、 弹簧支吊

架等柔性连接方式ꎮ

３　 密闭的工艺管道宜设置泄压装置ꎮ

【条文说明】 储罐配管的柔性连接方式包括金属软管、 弹簧支吊架、 自然弯曲补偿即自体补偿

等ꎮ 用波纹管金属软管连接ꎬ 波纹管时间长会有水聚集ꎬ 易产生微生物ꎮ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

区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０７—２０１４) 第 ５ ３ １０ 条规定: “储罐的主要进出口管道ꎬ 应采用柔性连

接方式ꎬ 并应满足地基沉降和抗震要求ꎮ” 其条文解释如下: “管道与储罐等设备的连接采用柔

性连接ꎬ 对预防地震作用和不均匀沉降等所带来的不安全影响有好处ꎮ 对于储罐来说ꎬ 在地震

作用下ꎬ 罐壁发生翘离、 倾斜、 基础不均匀沉降ꎬ 是储罐和配管连接处遭到破坏的常见危害之

一ꎮ 此外ꎬ 由于罐基础处理不当ꎬ 有一些储罐在投入使用后其基础仍会发生较大幅度的沉降ꎬ

致使管道和罐壁遭到破坏ꎮ 为防止上述破坏情况的发生ꎬ 采取增加储罐配管的柔性 (如设金属

软管、 弹簧支吊架、 自然弯曲补偿等) 来消除相对位移的影响是必要的ꎬ 而且也有利于罐前阀

门的安装与拆卸和消除局部管道的热应力ꎮ” 因此ꎬ 可根据不同地区、 管径、 补强板形式等条

件ꎬ 设置不同的柔性连接方式ꎮ

７ ４ ２　 储罐区防火堤内可设计露天抽底油泵、 航油质量检测用泵等ꎬ 其油泵设计应满足本规范

第 ６ ２ 节的相关要求ꎮ

７ ４ ３　 当储罐、 回收罐的环墙较低时ꎬ 可降低集中设置的质量检查工艺设备区域地坪ꎮ

【条文说明】 在油罐环墙较低时ꎬ 航油可能无法自流通过在地坪上设置的质量检查设备ꎬ 此时可

将集中设置的质量检查桶、 检查泵等设备低于地坪设置ꎬ 以便于航油自流至质量检查设备中ꎮ

７ ５　 防火堤、 隔堤及罐区防渗

７ ５ １　 储罐区防火堤和隔堤的设计应符合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５１) 的规定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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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油罐区



满足下列要求:

１　 防火堤与隔堤的耐火极限应不低于 ５ ５ ｈꎬ 当防火堤自身结构能够满足耐火极限要求ꎬ

如砖砌厚度、 钢筋混凝土厚度大于 ２４０ ｍｍꎬ 则不需要再采取在堤内侧培土或喷涂隔热防火涂料

等保护措施ꎮ

２　 防火堤宜采用抗渗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抗渗等级应不低于 Ｐ６ꎬ 宽度应不小于 ２５０ ｍｍꎮ

３　 每一储罐组的防火堤应设置不少于 ２ 处越堤人行踏步或设备进出坡道ꎬ 其至少有一处应

为设备进出坡道ꎬ 并应设置在不同方位上ꎮ 防火堤相邻踏步、 坡道之间的距离宜不大于 ６０ ｍꎬ

高度大于等于 １ ２ ｍ 的踏步或坡道应设置栏杆ꎮ

４　 各类管道、 电缆等通过防火堤宜采用直接跨越或埋地穿越的方式ꎬ 当必须穿过防火堤

时ꎬ 应设置止水套管ꎬ 管道与套管应采用不燃烧的材料密封严密ꎬ 也可采用图 １６ ２ ５￣２ 的密封

方式ꎮ

５　 防火堤的变形缝宜设置不锈钢板止水带ꎬ 厚度应不低于 ２ ｍｍꎮ

６　 防火堤内的有效容积不包含消防水量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２、 ５、 ６ 款说明如下:

第 ２ 款: Ｐ６ 是指混凝土抗渗等级ꎬ 表示混凝土能够抵抗 ０ ６ ＭＰａ 的静水压力而不渗水ꎮ

第 ５ 款: 防火堤变形缝的设计通常按图 ７ ５ １ 的做法ꎮ

图 ７ ５ １　 防火堤变形缝设计示意图

注: １—钢筋混凝土防火堤ꎻ ２—背衬材料ꎻ ３—嵌缝密封料ꎻ ４—嵌缝板ꎻ ５—止水带

第 ６ 款: 根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ꎬ 在计算防火堤内的容积时不包含消

防水量ꎮ

７ ５ ２　 防火堤内的地面及排水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设排水明沟或箅子沟ꎬ 坡比宜不小于 ５‰ꎬ 排水沟侧面每隔一定距离应设置箅子ꎬ 并

在防火堤外设置水封井及雨水、 含油污水转换井ꎮ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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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地面应坡向排水沟和排水出口ꎬ 坡度宜为 ５‰ꎮ

３　 防火堤内地面不宜采用混凝土地坪ꎬ 宜铺设约 ２００ ｍｍ 厚碎石ꎬ 其粒径宜不大于 ４０ ｍｍꎬ

并设置巡检道路ꎮ

４　 防火堤内地面应采取符合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９３４) 规定的防渗漏

措施ꎮ 当建设场地具有符合要求的黏土时ꎬ 地面防渗措施宜采用黏土防渗层ꎮ 可采用铺设高密

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 膜或钠基膨润土防水毯防渗层ꎮ 在北方地区ꎬ 防渗膜上部宜敷设不低于

１００ ｍｍ厚的灰土保护层ꎻ 在南方地区ꎬ 防渗膜上部宜敷设不低于 １００ ｍｍ 厚的石粉或砂石保

护层ꎮ

【条文说明】 地面防渗有多种方案ꎮ 当建设场地有符合要求的黏土时ꎬ 为减少防渗投资ꎬ 优先选

用黏土防渗层ꎮ

７ ５ ３　 立式锥底储罐基础应设计泄漏孔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穿越环墙的泄漏孔坡度应不少于 ５％ꎮ

２　 当泄漏孔低于地面时ꎬ 应设置检查井ꎮ 泄漏孔、 检查井应不小于 ４ 个ꎬ 并均匀分布ꎮ

７ ５ ４　 立式锥底储罐基础应设计渗漏检查管ꎬ 并满足以下要求:

１　 当立式储罐底板垫层下设置防渗措施时ꎬ 应设置 １ 根渗漏检查管ꎬ 从收集水槽的底部接

出ꎬ 引至罐区地面ꎬ 高出地面宜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ꎬ 通过虹吸管进行检测ꎮ 如图 ７ ５ ４￣１ 所示ꎮ

图 ７ ５ ４￣１　 立式储罐渗漏检测系统

２　 当立式储罐底板垫层下不设置防渗措施时ꎬ 应沿罐基础 １２０°方向各设 １ 根渗漏检查管ꎬ

从沉淀槽的底部接出ꎬ 引至罐区地面ꎬ 高出地面宜不小于 ３００ ｍｍꎬ 通过虹吸管进行检测ꎮ 如图

７ ５ ４￣２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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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５ ４￣２　 立式储罐渗漏检测系统

３　 渗漏检查管宜采用高密度聚乙烯 (ＨＤＰＥ) 管ꎬ 坡度宜不小于 ０ ５％ꎬ 自锥底沉淀槽坡向

环墙外ꎮ

４　 当立式储罐底板垫层下不设置防渗措施时ꎬ 采用的渗漏检查管在环墙内部的部分应为花

管ꎬ 在管道上部 １２０°方位交替开孔ꎬ 孔间距按照罐底排版情况ꎬ 以底板焊缝的间距确定ꎬ 孔直

径宜不小于 ８ ｍｍꎮ

５　 检测口的位置应便于观察ꎬ 各渗漏检查管可独立设检测口ꎬ 也可在出基础前汇总后ꎬ 设

一个检测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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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输油管道

８ １　 管道路由

８ １ １　 输油管道的路由规划应符合机场总体规划及城乡发展规划ꎬ 并结合供油工程实际和管道

沿途设施现状、 地质情况、 自然环境条件等ꎬ 在确保运行安全、 施工便利的前提下ꎬ 通过综合

分析和技术经济比较确定路由ꎬ 还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规划和设计应符合管道保护的要求ꎬ 遵循安全、 环保、 节约用地和经济合理的原则ꎻ

２　 管道路由与其他规划或已建管道路由走向大致相同时ꎬ 宜利用共同的管道走廊并行

敷设ꎻ

３　 管道与周边管道、 电缆及建 (构) 筑物的最小间距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４４７)、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７) 和 «石油天然气工程总图设计规范» (ＳＹ / Ｔ ００４８) 等的有关规定ꎻ

４　 输油管道首末站、 中间站的选址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和 «石

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２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主要考虑城市的发展对今后管道安全运行的影响ꎬ 按管道保护的要求提前做好规

划ꎬ 此款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第三十号令) 中第二章第十条ꎮ

第 ２ 款: 目前国内管道正处于建设高峰ꎬ 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还将有大量管道要进

行建设ꎬ 从减少对地方规划、 土地资源利用影响和便于管道运行维护方面考虑ꎬ 规定了新建管

道与规划、 已建管道路由走向大致相同情况下的敷设原则ꎮ

８ １ ２　 输油管道敷设设计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

要求:

１　 输油管道应优先采用地下埋设方式ꎮ 当受自然条件限制时ꎬ 局部地段可采用土堤埋设或

地上敷设ꎮ

２　 当输油管道需改变平面走向或为适应地形变化改变纵向坡度时ꎬ 在地形起伏不大或平面

转角较小时ꎬ 优先采用弹性弯曲ꎮ 在地形变化较大或在平面上受地形、 地物限制时ꎬ 采用冷弯

弯管或热煨弯管ꎬ 不应采用虾米腰弯头或褶皱弯头ꎮ

３　 埋地管道的埋设深度应根据管道所经地段的农田耕作深度、 冻土深度、 地形和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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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地下水深度、 地面车辆所施加的载荷及管道稳定性的要求等因素ꎬ 经综合分析后确定ꎮ 管

顶的覆土层厚度宜不小于 ０ ８ ｍꎮ

４　 通过田坎、 地坎段时ꎬ 应对边坡和陡坎采取加固措施ꎮ 可采取浆砌石堡坎、 干砌石堡

坎、 加筋土堡坎或袋装土堡坎结构形式进行防护ꎮ

５　 当输油管道通过铁路、 公路、 排水沟等阻碍物时ꎬ 可采用大开挖、 定向钻、 顶管、 钢筋

混凝土套管或涵洞等形式进行穿越ꎮ 当敷设套管时套管宜为钢筋混凝土套管ꎮ 套管长度宜伸出

路堤坡脚、 排水沟外边缘不小于 ２ ｍꎮ

６　 穿跨越设计应符合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２３) 和 «油气输送管道

跨越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５９)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３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一般情况下ꎬ 埋地敷设较其他敷设方式经济安全ꎬ 少占耕地ꎬ 不影响交通和农业

耕作ꎬ 维护管理方便ꎬ 故应优先采用ꎮ 如在不良地质条件地区或其他特殊自然条件ꎬ 采用埋地

敷设投资和工程量大或对管道安全和寿命有影响时ꎬ 才考虑其他敷设方式ꎮ

第 ３ 款: 规定的最小深度主要是考虑农田耕作深度ꎬ 设计人员应根据具体情况和本条所列

因素ꎬ 在安全经济的前提下ꎬ 确定恰当的深度ꎮ 在岩石地区可以减少覆土厚度ꎬ 但要保证管道

不同受力条件下的稳定性ꎮ

８ ２　 工艺系统

８ ２ １　 输油管道宜采用密闭输送工艺ꎬ 其输送能力应按远期规划进行设计ꎬ 可根据管道设计内

压、 流量及选用管材等级、 管径、 壁厚等综合确定输油工艺方案ꎮ

８ ２ ２　 输油管道所采用的钢管及附件的选择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的

规定ꎬ 输油管道线路用钢管应采用管线钢ꎬ 钢管应符合 «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ＧＢ / Ｔ ９７１１) 的有关规定ꎻ 输油站内的工艺管道应优先采用管线钢ꎬ 也可采用符合 «输送流体

用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８１６３) 规定的钢管ꎮ

８ ２ ３　 输油管道的管径、 壁厚选择需遵循下列原则:

１　 应以设计目标年输油量为计算基础ꎻ 满足强度要求ꎮ

２　 满足介质的安全输送条件ꎮ

３　 综合考虑管道运行沿程摩阻损失及使用期内的腐蚀余量ꎮ

４　 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的综合效果ꎮ

８ ２ ４　 输送工艺设计计算应进行水力计算ꎬ 稳态水力分析应包括设计输量、 最大输量、 最小输

量等工况ꎬ 瞬态水力分析可根据设计输量、 管道长度、 沿线地形地貌等条件分析后综合考虑ꎮ

８ ２ ５　 输送工艺设计计算还应进行设计输量、 最大输量、 最小输量各种工况下的用电能耗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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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ꎬ 提出单位能耗指标 (度每万吨公里)ꎬ 与同类别管道做出对比ꎬ 指出能耗级别 (高、 中、

低)ꎬ 为后期输油管道运行提供依据ꎮ

８ ３　 附属设施设备

８ ３ １　 输油管道的附属设施设备的配置应符合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的规定ꎬ

一般包括线路截断阀、 管道标识、 泄压阀、 清管器收发装置和阴极保护系统等ꎮ

８ ３ ２　 输油管道截断阀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相临截断阀的间距宜不超过 ３２ ｋｍꎮ

２　 在河流的大型穿跨越地段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两端应设置截断阀ꎮ 在人口密集区管段或

根据地形条件认为需要截断处ꎬ 宜设置截断阀ꎮ 防止航油倒流的部位应安装能通过清管器的止

回阀ꎮ

３　 应设置在交通便利、 地形开阔、 地势较高、 检修方便ꎬ 且不易受地质灾害及洪水影响的

地方ꎮ

４　 应能通过清管器和管道内检测仪ꎬ 采用全通径阀门ꎮ

５　 宜采用埋地安装形式ꎬ 阀门和干线连接应采用焊接连接ꎮ

８ ３ ３　 输油管道阀室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按照无人值守进行设计ꎻ

２　 阀室内管道及设备的防腐保护应满足阴极保护的要求ꎻ

３　 宜设置压力检测仪表ꎬ 并满足相关规范的要求ꎻ

４　 不宜设置在管道变壁厚处ꎮ

８ ３ ４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应设置清管器收发装置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清管器接收和发送装置除满足正常输送情况下的清管作业外ꎬ 还应考虑利用智能清管器

对管道的腐蚀及壁厚进行检测ꎮ

２　 清管器收发装置的筒体直径宜比主管直径大 １~２ 等级ꎮ

３　 发送装置的筒体长度宜不小于筒径的 ３~４ 倍ꎬ 且应满足发送该管径最长清管器或检测器

的要求ꎮ

４　 接收装置的筒体宜满足同时接收连续发送的两个或更多清管器的要求ꎬ 其长度宜不小于

筒径的 ４~６ 倍ꎬ 且应满足接收该管径最长清管器或检测器的要求ꎮ

５　 设有清管器的输油管道应确保清管器的顺利通过ꎬ 所用快开盲板应开闭灵活、 方便ꎬ 密

封可靠无泄漏ꎬ 且具有安全联锁装置ꎮ

【条文说明】 从目前实际运行情况看ꎬ 成品油相对原油介质较纯净ꎬ 清管器作为清管吹扫及运营

后期的智能清管、 管道检测等之用ꎬ 因此按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管道设置ꎬ 小于 ２０ ｋｍ 的管道宜预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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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管的接口ꎮ

８ ３ ５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宜设置监控、 输送控制和生产调度系统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输油管道系统的控制水平与控制方式应满足输油工艺过程的安全、 操作和运行要求ꎬ 控

制方式宜采用控制中心控制、 站控制系统控制和设备就地控制ꎮ

２　 计算机监控系统应采用双机热备配置ꎬ 且系统应具备故障自动切换功能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是根据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和 «油气田及管道工程计算

机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８２３) 的规定制定的ꎮ

本条第 １ 款说明: 根据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的功能和结构以及安全运行的要求ꎬ 提出管道

监控与数据采集系统的管控模式ꎮ 管线控制由高到低分为三级ꎬ 控制中心远程控制、 站控系统

控制和就地控制ꎮ 各种控制方式之间可实现无扰动切换ꎮ 正常工况下ꎬ 由控制中心远程控制ꎬ

如控制中心出现故障ꎬ 权限下放至站控系统控制ꎬ 如站控系统故障ꎬ 设备就地控制ꎮ 只有一级

调控管道才能实现三级控制ꎮ

８ ３ ６　 长度大于 ２０ ｋｍ 的输油管道可设计渗漏检测系统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满足安全、 适用、 及时、 准确的要求ꎮ

２　 宜采用静态测漏和动态测漏相结合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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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机坪管道

９ １　 管道构型

９ １ １　 机坪管道主要由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 加油短管、 装油支管及附属设施设

备构成ꎮ

９ １ ２　 供油主管的构型应根据同期建设的跑道数量ꎬ 远期跑道最大起降架次ꎬ 机坪的平面规

划、 布局和各种机型的停放位置、 机型组合等综合确定ꎬ 根据机场的规划和飞行区的构型宜分

区域设置供油主管ꎮ

【条文说明】 供油主管的设计要以其所覆盖的区域确定管径大小ꎬ 以区域为主ꎬ 而不能以整个机

场的远期业务量为基准确定ꎮ 其构型决定着本 (远) 期整个机坪管道的长度、 管径ꎬ 需依据本、

远期机坪规划及机位、 机型和机型组合等因素综合考虑ꎬ 以满足本、 远期机坪供油的需求ꎮ

９ １ ３　 机坪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应按照所覆盖区域停机位的数量和机型组合进行设计ꎬ 并应

按所覆盖区域的远期高峰小时供油量、 与主管连接的距离、 摩阻等因素进行设计ꎬ 并满足下列

要求:

１　 区域机坪管道宜按加油次环管设计ꎮ

２　 当某一区域距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较远ꎬ 或机位较少时ꎬ 可设计成加油支管ꎮ 为罐式

加油车灌油点供油的管道宜按装油支管设计ꎮ

３　 区域机坪内的高峰小时加油量宜按照每类机位数量的 ２０％同时加油时的额定加油量进行

确定ꎬ 同一机位可停多种机型时按最大机型的参数进行计算ꎮ

４　 区域机坪管线的管径、 壁厚宜根据区域高峰小时加油量进行水力计算ꎮ

５　 按照本规范第 ８ ２ ４ 条的要求对沿程摩阻、 水击等参数进行计算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３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科研课题 «机坪管道设备设置原则研究» 的研

究成果ꎬ 目前全国有机坪管道的机场中ꎬ 很多机场都设有加油支管ꎬ 在日常运行中没有因加油

支管出现过航油质量异常情况ꎮ 加油支管的设置在保证生产的前提下可节省投资ꎮ

第 ３ 款: 据考察调研ꎬ 国外某大型石油公司在进行某一区域内的高峰小时加油量计算时ꎬ

按照该区域各类机型的 １ / ６ 同时加油时的加油量进行确定ꎮ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设立了

—７４—

９　 机坪管道



«民用机场机坪管线流体力学及构型研究———航油高峰加油量与机场基础设施、 业务量相关性研

究» 课题专项研究ꎬ 通过对现有机场历史数据的研究ꎬ 在平均的加油时间内ꎬ 机位的同时加油

率不超过 １ / ５ꎮ 结合国内外的成果确定机位同时加油率ꎮ

９ １ ４　 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及装油支管的坡度宜不小于 ２ ５‰ꎮ

【条文说明】 结合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设立 «机坪输油管网合理的流速值、 压力区间选用研

究» 专项课题及国外调研的成果ꎬ 并与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及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保持一致ꎬ 定此坡度较为

合适ꎮ

９ １ ５　 加油短管宜采用 ＤＮ１００ 的管道ꎮ 加油短管宜采用支管台、 直接开孔等形式与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中的一种进行连接ꎮ

【条文说明】 采用 ＤＮ１００ 加油短管时ꎬ 所受应力主要集中在加油短管上ꎬ 与 ＤＮ１５０ 规格加油短

管相对比ꎬ ＤＮ１００ 规格具有更好的柔性和更合理的应力分布ꎬ 因此加油短管顶部允许的弹性剪

切位移也更大ꎬ 同时ꎬ 考虑施工和设备选型的方便程度ꎬ 采用 ＤＮ１００ 加油短管时ꎬ 在加油栓井

下不再需要通过法兰变径ꎬ 因此推荐采用 ＤＮ１００ 的加油短管ꎮ 不同方式的三通连接结构均能满

足使用要求ꎬ 支管台、 直接开孔三通要比成品冲压三通好定位、 节省成本ꎬ 目前的无损检测技

术ꎬ 能检测该处的焊接质量ꎬ 故推荐采用支管台、 直接开孔的三通连接形式ꎮ

９ １ ６　 加油短管不宜为乙字弯的形状ꎬ 若为乙字弯形状时应进行应力计算ꎮ

【条文说明】 加油短管做成乙字弯时ꎬ 高应力区出现在短管顶部和离水稳层较近的一侧弯头ꎬ 容

易在弯头附近位置产生破坏ꎮ

９ １ ７　 机坪管道的埋深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土面区管顶覆土厚度应不小于 １ ｍꎻ

２　 机坪、 跑道、 滑行道、 车道下管顶距道面上表面应不小于 １ ２ ｍꎻ

３　 满足上述要求时ꎬ 机坪、 滑行道、 车道下的管道可不设置套管ꎮ

【条文说明】 根据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 «机坪输油管道力学行为与优化设计研究» 课题、

国家标准中加套管的条件ꎬ 本条列举的区域可不设置管道套管ꎮ

９ １ ８　 进入机坪处的机坪管道入口压力宜不大于 １ ２ ＭＰａꎻ 加油栓出口处压力宜不小于 ０ ５

ＭＰａꎻ 主管道内航油的流速应不大于 ３ ｍ / ｓꎮ

【条文说明】 结合机坪管道设备的额定压力及施工、 运行实际情况ꎬ 机坪管道入口压力不超过

１ ２ ＭＰａ 时ꎬ 加油管道在工作时水击压力处于安全范围内ꎮ 通过对加油车、 飞机的摩阻、 高度的

仿真测算ꎬ 现场对主要三种管线加油车的不同流速、 压力下的摩阻测试ꎬ 加油栓入口压力不小

于 ０ ４ ＭＰａ 时ꎬ 加油速度能满足 ９７％以上的加油需要ꎬ 保守起见ꎬ 推荐了加油栓出口处的最小

压力不低于 ０ ５ ＭＰ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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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参考了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组织国外专项考察组编写的

«机场供油工程建设方案及标准调研报告»ꎬ 推荐最高流速不高于 ７ ｍ / ｓꎬ 保守起见ꎬ 流速不大于

３ ｍ / ｓꎬ 以接近经济流速ꎮ

９ １ ９　 新建机坪管道道面区管道的开挖、 回填基准面是道槽 (即土基ꎬ 不含水稳层等稳定土基

础) 顶面ꎬ 对道面区机坪管道改建工程的开挖、 回填基准面是道面的表面ꎮ 机坪管道的管沟回

填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在供油主管、 加油次环管、 加油支管、 装油支管等水平埋设的加油管道底部、 两侧和上

部宜回填 ２００ ｍｍ 厚度的细土或细砂ꎮ

２　 加油短管等垂直埋设的加油管道周围约 ２００ ｍｍ 范围内宜回填细土或细砂ꎬ 不应回填混

凝土等强度较大的材料ꎮ

３　 双层井体外筒壁与下垫接缝处应采取打胶或包膜等避免水泥浆等进入加油栓井内外筒之

间的措施ꎬ 如图 ９ １ ９￣１ 所示ꎮ

位于内外筒壁之间的下垫不应有凸起ꎬ 可在下垫设对称的四个内螺孔ꎬ 用于固定井筒ꎮ

４　 在采用细土或细砂对管道进行保护回填后ꎬ 其余部分的管沟回填宜采用与机场机坪道面

下土基相同的材料ꎬ 压实度应满足机场场道土基设计的要求ꎮ

图 ９ １ ９￣１　 加油栓回填图

【条文说明】 道槽是指道面或道肩的基础下面按技术要求碾压密实、 均匀、 稳定或经特殊处理达

到设计要求的土质基础ꎬ 也称土基ꎮ 本条第 ２、 ３、 ４ 款说明如下:

第 ２、 ３ 款: 根据民航综机发布的 «关于发布民用机场供油工程建设技术规范第一修订案的

通知» ( 〔２０１３〕 ３ 号) (以下简称 “第一修订案” ) 中规定ꎬ 机坪管道系统的短管周围不应回

填混凝土等强度较大的材料ꎮ 结合 ２０１５ 年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科研课题 «机坪垂直管道应力

分析和三通选型选择研究» 的成果ꎬ 通过有限元分析和室内物理模型加载测试可以发现ꎬ 细砂

或细土 (如图 ９ １ ９￣２ 所示) 约束可以提高三通结构的弹性极限剪切位移ꎬ 有助于改进三通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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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能ꎬ 并且在这种约束下ꎬ 支管台三通弹性极限剪切位移接近或大于冲压三通的位移ꎬ 比砂

土￣水稳层约束 (如图 ９ １ ９￣３ 所示)、 加套管无约束 (如图 ９ １ ９￣４ 所示) 承受的位移要大

很多ꎮ

第 ４ 款: 为保证道面工程质量ꎬ 机坪管道管沟回填采用与机场土基相同的材料和压实度有

利于土基的均匀和稳定ꎮ

图 ９ １ ９￣２　 加油栓井安装图

图 ９ １ ９￣３　 加油栓井安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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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 ９￣４　 加油栓井安装图

９ ２　 附属设施设备

９ ２ １　 机坪管道的附属设施设备由加油栓井、 高点放气装置、 低点排水装置、 阀门井 (含隔断

阀)、 紧急关闭系统 (ＥＳＤ)、 阴极保护系统等组成ꎮ

９ ２ ２　 机坪管道隔断阀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机坪每隔 ８~１２ 个机位应设一个隔断阀ꎻ

２　 应按本规范第 ６ ２ ７ 条的要求设置关键阀门ꎻ

３　 机场油库至飞行区之间不宜设置隔断阀ꎮ

４　 预留发展接口应设置隔断阀ꎬ 该阀井宜位于管道延长方向上最边缘的混凝土板上ꎬ 阀井

一侧与土面区相邻ꎮ 如预留管段伸出阀井ꎬ 则宜在井内的隔断阀外侧法兰加 “８” 字盲板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２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设立 «机坪管线设备设置原则研究» 课题ꎬ 进行专项研究ꎬ

机坪隔断阀的设置与每个机场机坪加油应急保证能力有关ꎬ 经过研究每隔 ８~１２ 个机位设一个隔

断阀较为合理ꎮ

第 ２ 款: 在机坪管道中设置关键阀门ꎬ 满足零泄漏要求ꎬ 主要是为了方便该管段维修和进

行有效渗漏检测ꎮ

９ ２ ３　 加油栓井由加油栓、 加油栓隔断阀、 井体、 井盖等组成ꎮ 加油栓应具备自封功能ꎮ

【条文说明】 参照 «加油栓技术要求» (ＡＰＩ / ＩＰ １５８４) 的规定ꎬ 具备自封功能的加油栓ꎬ 在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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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车加油栓接头意外脱开时ꎬ 能立即关闭加油栓ꎬ 阻止航油外溢ꎬ 保证加油安全ꎮ

９ ２ ４　 加油栓井需按下列原则进行设置:

１　 建设单位、 设计单位应与机场管理机构、 机坪设计单位、 廊桥 (包括固定端、 活动端)

设计单位进行充分沟通ꎬ 共同优化设计ꎮ

２　 位置应满足该机位上设计机型加油的要求ꎬ 不应设置在加油飞机的机翼加油口ꎬ 发动

机、 起落架正下方ꎮ

３　 不宜布置在飞机滑行的机轮下方、 混凝土板缝之间ꎮ

４　 运输机场机坪 ５％~１０％的 Ｃ 类机位宜在双侧各设 １ 个加油栓井ꎬ 且至少有一个 Ｃ 类机位

在双侧各设有 １ 个加油栓井ꎬ 其余 Ｃ 类机位只设 １ 个加油栓井ꎮ

５　 Ｄ 类兼顾 Ｃ 类机型的机位ꎬ 宜不多于 ２ 个ꎻ Ｅ 类兼顾 Ｄ 和 Ｃ 类机型的机位ꎬ 宜设置 ２~３

个ꎻ Ｆ 类兼顾 Ｅ、 Ｄ、 Ｃ 类机型的机位 (近机位滑行线在同一轴线上)ꎬ 宜设置 ２~４ 个ꎮ

６　 Ｆ 类兼顾 ２ 个 Ｃ 类机型的复合机位 (近机位滑行线不在同一轴线上)ꎬ 可设置 ４ ~ ５ 个加

油栓ꎮ

【条文说明】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２０１５ 年科研课题 «机坪管道设备设置原则研究» 通过调研

国内机场发现ꎬ 在实际使用中ꎬ Ｃ 类机位左侧加油拴井使用率远远低于 ５％ꎬ 从减少投资成本、

降低劳动强度的角度考虑ꎬ 可减少 Ｃ 类机位中左侧加油栓井的配置数量ꎮ 中国航空油料有限责

任公司组织专项考察发现ꎬ 国外某公司一般在 Ｄ (兼顾 Ｃ)、 Ｅ (兼顾 Ｄ、 Ｃ)、 Ｆ (兼顾 Ｅ、 Ｄ、

Ｃ) 类机型机位中仅设置 ２ 个加油栓ꎬ Ｆ 类复合 (２ 个 Ｃ) 机位设置 ４~５ 个加油栓ꎮ

９ ２ ５　 机坪管道的低处、 超过 ５００ ｍ 的加油支管末端两加油栓之间宜设置低点排水装置ꎬ 高点

放气装置宜用加油栓替代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低点排水装置的设置位置应便于多功能车的行驶和操作ꎬ 不宜设置在滑行道、 联络道及

交通要道附近等处ꎮ

２　 低点排水装置的导管末端距底部沉淀槽应不大于 ２０ ｍｍꎬ 导管末端应采用平口ꎮ

３　 机场油库至机坪之间的机坪管道、 定向钻的管段不宜设置低点排水装置和高点放气

装置ꎮ

【条文说明】 因为机坪管道中的气体可通过加油过程排出ꎬ 因此高点放气装置可用加油栓代替ꎮ

低点排水装置设置在管道低处或加油支管的末端ꎬ 有利于排水、 排污ꎮ 根据 ２０１５ 年中国航空油

料集团公司科研课题 «机坪输油管网合理的流速值、 压力区间选用研究» 的结论ꎬ ＤＮ３００、

ＤＮ３５０、 ＤＮ４００ 管道在 １０％积水厚度以及不同倾角下ꎬ 航油分别以 ０ １ ｍ / ｓ、 ０ ５ ｍ / ｓ、 １ ｍ / ｓ、 ２

ｍ / ｓ、 ３ ｍ / ｓ、 ４ ｍ / ｓ、 ５ ｍ / ｓ 从入口流入携带积水流动ꎬ 均可以将积水从管道出口段携带出去ꎮ

因此ꎬ 加油支管的末端不一定是低处ꎬ 但是杂质、 水分会在油流的携带下沿着油流方向流动ꎬ

故在此设低点排水装置ꎬ 能够收集水分、 杂质ꎮ 同理ꎬ 机场油库至机坪之间的机坪管道、 定向

钻的管段不设置低点排水装置和高点放气装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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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２ ６　 机坪管道各类附属设施的井体、 井盖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民航行业有关特种设备的管理规定ꎮ

２　 井盖应能承受机坪地面动荷载、 重量轻、 便于操作ꎮ

３　 与加油管道连接的井体应有防止渗漏、 吸收适量道面位移等功能ꎮ

４　 井盖应具有防吹功能ꎮ

５　 双层井体下与加油短管连接的短管长度宜大于 ２４０ ｍｍꎮ 加油栓顶面到井体顶面净间距宜

为 ７５ ｍｍ~１００ ｍｍꎮ 加油栓顶面到井盖底面净间距宜不小于 ３５ ｍｍꎮ

６　 井体宜高出道面 ２０ ｍｍ~３０ ｍｍꎬ 其边缘与机坪道面成缓坡连接面ꎬ 缓坡的半径宜不小于

１ ｍ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６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在机坪内使用的各类井盖属于机场特种设备ꎬ 符合民航行业对机坪特种设备的管

理规定ꎮ

第 ６ 款: 井体外道面的缓坡半径从井体中心点算起ꎮ

９ ２ ７　 机坪管道应进行内外防腐处理ꎬ 并设置阴极保护系统及相关标识ꎬ 满足本规范第 １０ 章的

要求ꎮ

９ ２ ８　 紧急关闭系统 (ＥＳＤ) 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３ ５ 节的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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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防腐与标识

１０ １　 防　 腐

１０ １ １　 储存和输送航空燃料的油罐、 管道内防腐范围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油罐应做内防腐 (铝合金、 不锈钢油罐除外)ꎮ

２　 机坪管道 (含装油支管) 应做内防腐ꎮ

３　 库 (站) 的工艺管道 (经过钝化处理后的不锈钢管除外) 应做内防腐ꎮ

４　 输油管道不宜做内防腐ꎮ

１０ １ ２　 可参照 «钢质石油储罐防腐蚀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３)、 «防止静电、 闪电和杂散电

流引燃的措施» (ＳＹ / Ｔ ６３１９) 的规定选用储存和输送航煤油罐、 管道内防腐材料ꎬ 并满足下列

要求:

１　 内防腐涂层应符合航空燃料储运要求ꎬ 具有抗管输介质、 污物、 腐蚀性杂质、 添加剂等

侵蚀的能力ꎬ 且与航空燃料直接接触的表面涂层不应影响航空燃料质量及性能指标ꎮ

２　 内防腐涂料应不含铜、 锌等重金属ꎬ 严禁使用富锌漆ꎮ

３　 宜选用白色的非导静电涂料ꎮ

【条文说明】 常用的航空煤油是 ３ 号喷气燃料ꎬ 根据 «３ 号喷气燃料» (ＧＢ ６５３７—２０１２) 的规

定ꎬ 航煤的电导率为 ５０ ｐｓ / ｍ ~ ４５０ ｐｓ / ｍ ꎬ 按照 «钢质石油储罐防腐蚀工程 技 术 规 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３—２００８)ꎬ 储存航煤储罐内涂层的厚度为 ２００ μｍ 到 ３００ μｍꎮ 上述条件符合 «防止静

电、 闪电和杂散电流引燃的措施» (ＳＹ / Ｔ ６３１９—２００８) 中阐述的 “液体的电导率大于５０ ｐｓ / ｍ就

不会产生静电电荷聚集” 以及 “金属容器内部的涂层厚度ꎬ 如果厚度没达到 ２ ｍｍ 时可以认为是

没有涂层的金属容器” 的要求ꎬ 在此条件下ꎬ 航煤储罐内防腐涂料能用非导静电涂料ꎮ 而非导

静电涂料质量稳定ꎬ 附着力强ꎬ 防腐蚀效果好ꎬ 且为白色ꎬ 便于日常检查ꎮ

１０ １ ３　 卧式油罐、 立式油罐的内表面应进行防腐设计ꎬ 并参照 «钢制储罐液体涂料内防腐层

技术标准» (ＳＹ / Ｔ ０３１９)、 «防止静电、 闪电和杂散电流引燃的措施» (ＳＹ / Ｔ ６３１９) 的规定ꎬ 并

满足下列要求:

１　 防腐涂料应具有长效防腐蚀能力ꎮ

２　 内防腐涂层厚度应为 ２００ μｍ ~ ３００ μｍꎻ 罐底及最下圈壁板涂层厚度应为 ２５０ μｍ ~

３００ μｍꎻ 罐顶及其他壁板涂层厚度应为 ２００ μｍ~２５０ μ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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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 ４　 立式油罐的外表面应进行防腐设计ꎬ 防腐蚀设计寿命宜不低于 ７ 年ꎬ 并符合 «钢质石

油储罐防腐蚀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３) 的规定ꎮ 油罐面漆应选用日光反射型防腐涂料ꎬ 并满

足下列要求:

１　 太阳热反射涂料的太阳反射比应大于等于 ０ ８２ꎻ 半球发射率应大于等于 ０ ８４ꎮ

２　 太阳热反射涂料应具有低表面能及自洁性能ꎬ 以保证油罐表面清洁ꎬ 得到稳定的太阳反

射比及半球发射率ꎮ

３　 锥底、 斜底油罐底圈壁板外壁与底板上表面区域的防腐层底漆不宜选用环氧富锌漆ꎬ 宜

选用环氧重防腐漆或环氧底漆ꎬ 涂层总厚度宜为 ２００ μｍ~３５０ μｍꎮ

【条文说明】 锥底油罐底圈壁板外壁与底板上表面区域ꎬ 因积水长期处在潮湿、 易腐蚀环境ꎬ 沿

海地区ꎬ 腐蚀问题更为严重ꎬ 在此环境下使用环氧富锌漆ꎬ 易形成电化学腐蚀ꎬ 加速此区域的

腐蚀ꎮ 因此在此区域不推荐使用环氧富锌漆ꎮ 立式航煤储罐ꎬ 选用太阳热反射隔热防腐涂料ꎬ

油罐表面温度可降低 １０℃ ~１５℃ꎬ 油品温度可降低 ５℃ ~１０℃ꎬ 节能环保ꎮ 立式油罐外表面防腐

等级及防腐寿命可依据业主需求与油罐所在地域的大气环境进行设计选型ꎬ 具体设计参照 «防

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 ＩＳＯ １２９４４)ꎮ

物质表面有吸引力ꎬ 有吸附物体的能力即表面能ꎮ 表面能越高吸附物越多ꎬ 也就是越容易

脏ꎬ 易被污染ꎮ 表面能越低越不易被污染ꎬ 越干净ꎬ 能保持较稳定的反射率ꎮ

１０ １ ５　 埋地卧式油罐的外表面应进行防腐设计ꎬ 设计应符合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

蚀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２２) 的规定ꎬ 且外防腐等级不应低于加强级ꎮ 当埋地卧式油罐采用双层

油罐且外层为玻璃钢时ꎬ 可不进行外防腐ꎮ 地上卧式油罐的外防腐应与立式油罐一致ꎮ

１０ １ ６　 机坪管道、 工艺管道 (不锈钢材质除外) 应进行内防腐设计ꎬ 设计应符合 «钢质管道

液体环氧涂料内防腐层技术标准» (ＳＹ / Ｔ ０４５７) 的规定ꎮ

１０ １ ７　 输油管道、 工艺管道及其他钢质管道外表面应进行防腐设计ꎬ 设计应符合 «钢质管道

外腐蚀控制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４４７) 的有关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埋地部分管道外防腐等级不应低于加强级ꎬ 覆土不应损坏防腐层ꎻ

２　 管道出、 入土的防腐层宜高出地面 １００ ｍｍ 以上ꎬ 应按埋地管道防腐标准设计ꎬ 并在此

处采取防护性措施ꎻ

３　 经过钝化处理的地上不锈钢材质管道可不做外防腐ꎻ

４　 管道的地上部分外表面宜选用日光反射型防腐涂料ꎮ

１０ １ ８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的阴极保护系统设计应符合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４４８)、 «防止静电、 闪电和杂散电流引燃的措施» (ＳＹ / Ｔ ６３１９)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

要求:

１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出入库前应采取绝缘隔离措施ꎬ 其阴极保护系统应满足日常检测的

要求ꎮ

２　 输油管道、 机坪管道应根据所在区域的土质条件设计阴极保护系统ꎮ 宜采用强制电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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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ꎬ 可采用牺牲阳极保护ꎬ 或两种组合的方式保护ꎮ

３　 牺牲阳极阴极保护系统中的阳极包宜按被保护设施的使用年限进行设计ꎬ 否则应在土面

区或方便更换处设置更换位置及方案ꎮ

４　 阴极保护系统应设测试桩或测试地井ꎮ 测试桩或测试地井宜布置在两保护装置的中间相

应位置ꎬ 并方便检测ꎬ 机坪道面测试地井应设置便携式参比电极测试装置ꎮ

５　 机坪管道的阴极保护措施宜与机坪道面的设计使用年限相一致ꎮ

６　 阴级保护系统应与供油工程主体同时勘察、 设计和施工ꎬ 并应在管道埋地六个月内投入

运行ꎮ 在杂散电流多的地区ꎬ 管道埋地后ꎬ 其排流措施应限期投入运行ꎬ 一般不应超过三个月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２ 款说明: 牺牲阳极和强制电流保护各有优缺点ꎬ 设计时根据工程规模、 土

壤环境、 管道防腐层质量等因素ꎬ 经济合理地选用ꎮ 牺牲阳极保护不需要用外部电源ꎬ 要求介

质电阻率较低ꎻ 管理方便ꎬ 不需要日常维护ꎻ 设计安装后保护参数不能改变ꎬ 提供大电流较困

难ꎬ 保护装置寿命短ꎬ 适用于被保护管道涂层良好ꎬ 规模较小ꎬ 电阻率低ꎬ 地下金属构筑物较

多的工况使用ꎮ 强制电流保护需要引入外部电源ꎬ 一次性投资大ꎬ 需要日常维护管理ꎬ 运行中

保护参数易调整ꎬ 容易产生过保护ꎬ 保护装置寿命长ꎮ 为解决在道面区的机坪管道阳极包更换

困难问题ꎬ 可采用强制电流保护作为机坪管道的阴极保护系统ꎮ

１０ １ ９　 基础有混凝土承台的或者在油罐底板的垫层下设置了防渗膜的油罐可不做阴极保护ꎮ

【条文说明】 根据中国航油集团公司科研课题 «航油储罐地基渗漏分析和防水技术方案研究项

目» 的成果ꎬ 航油品质较好ꎬ 对储罐底板的腐蚀小ꎬ 储罐设计中主要考虑底板外侧的腐蚀因素ꎮ

如果基础设置有混凝土承台和环墙结构ꎬ 储罐底板与环墙接触的部位做密封处理ꎬ 将承台底部

和环墙外部的腐蚀因素隔离ꎬ 储罐底板与环墙和承台形成密闭空间ꎬ 对罐底板形成腐蚀保护ꎬ

可不做阴极保护ꎮ 油罐底板垫层下设置防渗膜ꎬ 根据 «地上石油储罐的阴极保护» (ＡＰＩ ６５０)

描述ꎬ 土工膜将其底部的腐蚀来源隔绝ꎬ 只需考虑其上部可能存在的腐蚀因素ꎬ 而此种基础处

理方案ꎬ 土工膜上部与底板之间只有垫层结构ꎬ 且罐底板与环墙接触的部位做密封处理ꎬ 则罐

底板不存在腐蚀来源ꎬ 可不做阴极保护ꎮ 同时ꎬ 上述储罐基础由于垫层结构材料的电阻率较高ꎬ

如果罐底板存在腐蚀ꎬ 即使设置阴极保护也达不到腐蚀保护的效果ꎮ

目前ꎬ 阴极保护设置的条件和要求的相关标准只在 «钢质石油储罐防腐蚀技术工程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３—２００８) 中规定罐径小于 ８ ｍ 的储罐不必采用阴极保护措施ꎬ 罐径不小于 ８ ｍ 的储

罐ꎬ 底板外表面除涂敷防腐涂层外ꎬ 尚可考虑采用阴极保护ꎮ 这是对于常规的油罐ꎮ 针对本条

防腐隔离处理较好的储罐基础方案ꎬ 在国内国际的实际应用中ꎬ 不再做阴极保护ꎮ

１０ ２　 设施设备标识

１０ ２ １　 供油工程的设施设备标识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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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航空燃料设施设备识别标识» (ＭＨ / Ｔ ６０９７)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２　 油罐标识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地上油罐罐体表面涂层颜色宜为白色ꎬ 并喷涂编号ꎻ 航煤油罐编号用黑色ꎬ 航汽油罐编

号用红色ꎻ 罐顶围栏与罐盘梯的首尾踏步应设置黄黑相间的警示标识ꎮ

２　 油罐的渗漏检测口、 泄水孔管口宜设置提醒和区分标识ꎮ

３　 储罐的扶梯、 栏杆和操作平台应设置警示标识ꎬ 标识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

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３　 消防设备及管道标识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消防水罐罐体表面涂层颜色宜为绿色ꎬ 并喷涂白色编号ꎻ

２　 消防泡沫罐罐体喷涂红色ꎬ 并喷涂白色编号ꎻ

３　 消防水管、 泡沫管道及设施设备的标识应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４　 库 (站) 的工艺管道应按 «民用机场航空燃料设施设备识别标识» (ＭＨ / Ｔ ６０９７) 的规

定喷涂或粘贴标识ꎮ

１０ ２ ５　 输油管道沿线路由上应设置里程桩、 标识桩、 转角桩、 穿越标记桩、 阴极保护测试桩、

警示带和警示牌等永久性标识ꎬ 其设置应符合 «管道干线标记设置技术规范» (ＳＹ / Ｔ ６０６４) 的

规定ꎮ 里程桩应沿输油管道起点至终点每 ０ ５ ｋｍ 至少设置 １ 个ꎬ 宜设置在顺管道油流方向左侧ꎬ

距管道中心线 １ ０ ｍ＋０ ５Ｄ 处ꎬ 并按照检测方便的原则设置ꎮ 阴极保护测试桩可与里程桩合并

设置ꎮ

【条文说明】 按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的规定ꎬ 里程桩每 １ ｋｍ 设置 １ 个ꎮ 而针

对民用机场供油的航空燃料输油管道ꎬ 管道敷设长度相对较短ꎬ 沿线经过城镇较多ꎬ 标识桩易

遭人为破坏ꎬ 出于管道巡查维护方面考虑ꎬ 里程桩每隔 ０ ５ ｋｍ 至少设置 １ 个较为合理ꎮ

１０ ２ ６　 机坪管道的阀门井宜按机坪区域代码加顺序号加以编号ꎬ 并在阀门井上表面喷涂编号ꎮ

１０ ２ ７　 机坪加油栓井、 高低点装置、 测试井 (桩)、 ＥＳＤ 按钮的编号宜按机位编号进行设置ꎬ

并符合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的规定ꎮ

１０ ２ ８　 ＥＳＤ 按钮柱应牢固ꎬ 标识醒目ꎬ 标识牌黄底黑字ꎬ 并对按钮进行编号ꎮ

１０ ３　 职业健康、 安全与环保标识

１０ ３ １　 库 (站) 的 ＨＳＥ 标识设置应符合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 ２８９４)、 «工作场所职

业病警示标识» (ＧＢＺ １５８) 及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ＧＢ １５５６２) 的规定ꎬ 一般分为禁止标识、

警告标识、 指令标识和提示标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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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禁止标识的含义是禁止人们不安全行为的图形标识ꎬ 基本型式是红色带斜杠的圆边

框ꎻ 警告标识的含义是提醒人们对周围环境的注意ꎬ 以避免可能发生危险的图形标识ꎬ 基本型

式是黄底正三角形黑边框ꎻ 指令标识的含义是强制人们必须做出某种动作或采用防范措施的图

形标识ꎬ 基本型式是蓝底圆形黑边框ꎻ 提示标识的含义是向人们提供某种信息 (如标明安全设

施或场所等) 的图形标识ꎬ 基本型式是绿底正方形边框ꎮ

１０ ３ ２　 库 (站) 出入口处标识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在出入口外侧明显处按国家规定标识ꎬ 设置 “禁止烟火、 车辆 ５ ｋｍ” 限速标识ꎮ

２　 生产作业区应在入口外侧 １ ｍ 或通道处设置警示线标识ꎮ 警示线使用黄黑相间色带ꎬ 宽

度为２０ ｃｍꎬ 与生产作业区隔离大门或进入通道同长ꎬ 并在警示线外侧下方地面喷涂 “您已进入

作业区” 字样ꎬ 红底黄色黑体 ６００ 号字ꎬ 居中布置ꎮ

３　 入口内、 外侧适宜位置应设置出入库 (站) 管理规定、 防火防爆十大禁令、 安全生产十

大禁令、 航空油料安全标签、 职业危害告知图、 爆炸危险区划分图、 消防平面图、 紧急集合点

等标识ꎮ

【条文说明】 有物理隔离的生产作业区设置在入口外侧ꎬ 无物理隔离的设置在内侧ꎮ

１０ ３ ３　 库 (站) 生产 (辅助) 作业区内标识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油罐区: 油罐扶梯入口处应设置防坠落、 坠物标识ꎻ 油罐人孔处应设置 “未经许可ꎬ 禁

止入内” 及 “必须戴防毒面具” 字样的标识牌ꎮ

２　 油泵区: 入口处应设置防噪音、 机械伤害标识ꎻ 敞开式机械应设置机械伤害标识ꎮ

３　 过滤器间 /棚: 明显处应设置小心滑倒、 磕碰标识ꎮ

４　 高压室、 变压器室的门外侧应设置名称标识ꎬ 并应喷刷 “高压危险” 标识ꎮ 配电室门应

标有 “配电重地ꎬ 闲人勿进” 标识ꎮ

５　 在变压器围栏上ꎬ 应挂上 “高压危险ꎬ 请勿靠近” 标识牌ꎮ

６　 电气设备应配备工作状态警示标识ꎬ 备有 “工作”、 “维修”、 “禁止合闸” 标识牌ꎮ

７　 台阶及工作平台第一级踏步、 最后一级踏步应标识黄黑相间警示色ꎮ

８　 在疏散道路上应设置疏散标识与导向标识的组合标识ꎻ 安全集结点 (紧急集合点) 标识

应设置在空旷地带ꎮ

９　 消防应急通道入口或转弯处应设置明显的消防通道标识牌ꎮ

１０　 消防水池旁显著位置应设置 “当心落水” 警示标识牌ꎮ

１１　 隔油池、 事故池旁显著位置应安放 “当心坠落” 警示标识牌ꎮ

１２　 有毒有害药品存放间 (柜) 应在门上设置防中毒和上锁标识ꎮ

１３　 收集、 处理、 排放含油污水、 固体废弃物等处应设置环境保护标识ꎮ

１０ ３ ４　 库 (站) 的其他标识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在高空作业风险处悬挂 “当心坠落” 标识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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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阀井、 操作井、 管沟等受限空间入口处应设置 “未经许可ꎬ 禁止入内” 警示标识牌ꎮ

３　 建筑物通道应标有紧急逃生标识ꎬ 并符合当地消防部门的规定ꎮ

４　 玻璃门或玻璃隔墙上应设置防止碰撞的警示标识ꎮ

５　 警语警句标识宜采用绿色衬底ꎬ 黄色宋体字ꎬ 并具备警示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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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质量检验与计量设备检定

１１ ０ １　 机场油库应设置包括质量检验和计量设备检定的综合实验室ꎮ

１１ ０ ２　 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在 ５００ ０００ ｔ (含) 以下的机场油库综合实验室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质量检验应满足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规定的重新评定

检验要求ꎻ

２　 计量设备检定和校准应至少满足压力 (真空) 表等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要求ꎮ

１１ ０ ３　 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大于 ５００ ０００ ｔꎬ 且小于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ｔ 的机场油库综合实验室需满足下

列要求:

１　 质量检验应满足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规定的重新评定

检验和 «民用航空燃料设施设备浸润冲洗质量控制» (ＭＨ / Ｔ ６０７６) 规定的浸润检验要求ꎻ

２　 计量设备检定和校准应至少满足流量计、 油罐、 石油密度计、 钢卷尺、 温度计、 压力

(真空) 表等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要求ꎮ

【条文说明】 流量计、 油罐、 石油密度计、 钢卷尺、 温度计、 压力 (真空) 表等计量器具的检定

和校准ꎬ 遵循的标准有: «立式金属罐容量检定规程» ( ＪＪＧ １６８)、 «卧式金属罐容积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２６６)、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 ＪＪＧ ６６７)、 «工作玻璃浮计检定规程» ( ＪＪＧ ４２)、

«钢卷尺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４)、 «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 ＪＪＧ １３０)、 «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

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５２) 等ꎮ

１１ ０ ４　 建设目标年年供油量大于 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ｔ (含) 的机场油库综合实验室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质量检验应满足全规格检验要求ꎻ

２　 计量设备检定和校准应至少满足流量计、 石油密度计、 钢卷尺、 温度计、 压力 (真空)

表等计量器具的检定和校准要求ꎮ

１１ ０ ５　 储油库、 中转油库宜设置满足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规

定的核对检验的实验室ꎮ

１１ ０ ６　 直接接收进口航油的油库实验室应满足全规格检验的要求ꎮ

１１ ０ ７　 实验室宜按照 «科学实验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 ９１) 进行单元设计ꎬ 单元宜设计为不同

的功能区和室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实验室宜规划为检验区、 辅助区和办公区ꎻ

２　 检验区宜设置仪器分析室、 检定室、 天平室ꎻ

３　 辅助区宜设置油样室、 试剂室、 气瓶室、 洗涤室、 维修室、 器材室等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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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办公区宜设置办公室、 值班室、 资料室、 会议室、 淋浴室、 更衣室等ꎮ

【条文说明】 实验室单元按不同功能区和室设计ꎬ 可防止实验交叉污染ꎬ 以及分析仪器之间、 人

员之间相互干扰ꎮ

１１ ０ ８　 在实验室单元设计时应充分考虑实验室的具体功能和要求ꎬ 可参考附录 Ｅꎮ

【条文说明】 附录 Ｅ 为航空油料实验室常用实验仪器配备及配置要求ꎮ

１１ ０ ９　 实验室的设施及仪器设备按下列原则设置:

１　 蒸馏、 闪点、 腐蚀、 冰点、 密度、 外观、 水反应、 电导率等常规试验可设在同一房间ꎻ

２　 颜色、 铜含量、 萘烯烃含量、 水分离指数测定等使用分光光度仪的实验室可设置在同一

房间ꎻ

３　 烟点、 辉光值、 燃灯法硫含量测定试验可设置在同一房间ꎻ

４　 酸度、 总酸值、 四乙基铅、 固体颗粒污染物、 饱和蒸汽压测定等试验可设置在同一

房间ꎻ

５　 热值、 硫含量、 润滑性、 实际胶质、 烃类测定试验可设置在单独房间ꎻ

６　 油样室、 试剂室可设在同一房间ꎬ 并设置抽风系统ꎬ 且符合防爆要求ꎻ

７　 对温度湿度有严格要求的实验室ꎬ 如钢卷尺、 压力表、 温度计、 密度计检定室和天平室

宜分别单独设置ꎻ

８　 气瓶室应设在实验楼旁侧ꎬ 且少人走动的阴凉角落位置ꎬ 气瓶室需配备防爆灯、 防爆开

关和防气体渗漏报警装置ꎬ 墙壁需专门设计ꎬ 具有一定防爆级别ꎻ

９　 使用气瓶的房间宜布置在靠近气瓶间的一侧ꎻ

１０　 洗涤间应尽量设置在有上下水的角落位置ꎬ 但不宜与配电室相邻ꎻ

１１　 有温湿度要求的实验室、 需避免日光直射的实验室可布置在建筑物的北侧ꎬ 如样品和

试剂室、 检定室、 天平室、 精密仪器间等ꎻ

１２　 当上下楼房间均需要布置通风柜时ꎬ 通风柜的布置应考虑风管和风机布置的合理性ꎬ

风机宜集中布置在建筑物的屋顶ꎻ

１３　 进行化学试剂和溶液配制标定的实验室ꎬ 可根据需要设置试验台、 洗涤池和通风柜ꎻ

１４　 试验台、 设备台应布置在分析房间的中央及两侧ꎬ 通风柜宜布置在房间的两侧ꎻ

１５　 试验台或柜的选型和布置应满足各种管道安装、 使用和检修的要求ꎻ

１６　 各种台、 柜之间的间距应符合人体工程学的要求ꎬ 满足操作使用要求ꎮ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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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供配电系统

１２ １　 供电及供电装置

１２ １ １　 交流电压 １０ ｋＶ 及以下新建、 扩建或改建工程的供配电设计按本规范执行ꎬ 交流电压

１０ ｋＶ 以上按 «３~１１０ ｋＶ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０) 执行ꎮ

１２ １ ２　 库 (站) 供电电源的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设有机坪管道系统的机场油库应按二级供电负荷设计ꎬ 机场油库的电源应由机场变电站

提供ꎮ 装卸油站的供电电源应遵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要求设计ꎮ

２　 机场油库应通过机场中心变电站不同母线引入两路电源 (这种供电方式即为满足消防一

级负荷双路电源供电要求)ꎮ

３　 控制系统、 管道测漏系统、 航班信息系统应配备应急电源ꎬ 应急电源的容量应能满足由

其供电的系统及设备的正常工作ꎬ 应急电源的后备时间应不小于 ３０ ｍｉｎꎮ

４　 １０ｋＶ / ６ｋＶ 高压泵配套异步电动机宜采用无功或就地补偿方式ꎬ ２２０Ｖ / ３８０Ｖ 供电的设备

宜采用无功自动集中补偿方式ꎮ

５　 高低压系统应安装多功能仪表ꎬ 计量有功、 无功等参数ꎮ 高低压总电源开关分合闸、 油

泵电动机的运行电流宜远传至控制系统集中显示ꎮ

６　 高低压配电间、 控制室、 实验室的操作间应设置应急照明设备ꎮ 应急时间为高低压配电

间 ６ ｈꎬ 控制室、 检验 (定) 室的操作间为 ３０ ｍｉｎꎮ

７　 一、 二、 三级油库的消防泵站和泡沫站应设应急照明ꎬ 应急照明可采用蓄电池作为备用

电源ꎬ 其连续供电时间应不少于 ６ ｈ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３、 ５、 ７ 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根据 «２０ｋＶ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３) 和库 (站) 生产设施用电需求

的有关规定制定ꎮ 消防设施的用电负荷要求参照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及 «泡沫

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等消防专业相关规范ꎮ

二级负荷由双回路供电ꎬ 供电变压器亦有两台ꎬ 能做到当电力变压器发生故障或电力线路

发生常见故障时ꎬ 不致中断供电或中断后能迅速恢复ꎮ

第 ３ 款: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２００８) 中规定: “信息、 控制系

统的不间断电源在断电后的有效时间内应能保证计算机完成数据存储ꎮ”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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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５ 款: 鉴于目前多功能仪表已具备计量电费ꎬ 检测有功和无功、 功率因数等参数的功能ꎬ

不必再一对一单独设检测仪表ꎬ 以节省柜面安装空间ꎮ

第 ７ 款: 依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第 １４ １ ３ 条的规定制定ꎮ

１２ １ ３　 启动瞬间造成电网电压波动小于 １０％的油泵电动机宜直接启动ꎬ 对于不经常启动的电

动机可以放宽到 １５％ꎬ 不满足以上要求的宜采用软启动器或变频器启动ꎮ

１２ １ ４　 控制系统的供电宜由库 (站) 低压配电室不同母线引出两路供电回路直接供电ꎬ 并在

末端自动切换ꎮ

１２ １ ５　 实验室的配电室宜单独设置ꎬ 其上层房间不宜设置为仪器分析室ꎬ 且上层房间不应设

置给排水点ꎮ 实验室总的用电负荷应能满足所有设备同时使用的用电需求ꎬ 供电设计的供电容

量应留有余量ꎮ

１２ ２　 供配电线路

１２ ２ １　 库 (站) 内电缆的选型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电力电缆及控制电缆应选用铜导体的电缆ꎮ

２　 低压配电系统应采用 ＴＮ￣Ｓ 形式ꎮ

３　 不同电压水平的控制回路相互间不应合用同一根控制电缆ꎮ

４　 控制电缆应选用金属屏蔽结构的控制电缆ꎮ 选用双绞线控制电缆时ꎬ 宜选用对绞线芯分

屏蔽复合总屏蔽形式的控制电缆ꎮ

５　 穿越爆炸及火灾危险区域的直埋的供、 配电及控制电缆应采用铠装电缆ꎮ

１２ ２ ２　 供、 配电及控制电缆线路需采用下列敷设方式:

１　 同一路径的电缆根数较少且路径较长时ꎬ 宜采用直接埋地敷设ꎻ 地下有障碍物或土壤含

有较强的腐蚀性介质时ꎬ 应改用其他敷设方式ꎮ

２　 库 (站) 的主要生产作业场所的配电电缆应采用直埋或电缆沟充砂敷设ꎬ 局部地段确需

在地面敷设的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缆ꎮ

３　 在生产区敷设的控制、 信号电缆可采用电缆沟、 直埋、 镀锌钢保护管 (保护管两端应封

闭) 或带盖板的全封闭金属桥架的敷设方式ꎮ 如采用桥架敷设ꎬ 电缆应采用阻燃电缆ꎮ

１２ ２ ３　 由机场中心变电站引至机场油库的两路电源宜选择不同的敷设路由ꎮ

１２ ３　 照　 明

１２ ３ １　 油泵区、 收发油区等主要作业场所的照度应不低于 １００ ｌｘꎻ 变配电室的照度应不低于

—３６—

１２　 供配电系统



２００ ｌｘꎻ 库 (站) 区道路的照度应不低于 ３ ｌｘꎮ

【条文说明】 根据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３４) 的规定制定ꎮ

１２ ３ ２　 控制室应设置照明采光ꎬ 照度不低于 ３００ ｌｘꎻ 控制室应设事故照明系统ꎬ 照度

为３０ ｌｘ~５０ ｌｘꎮ

【条文说明】 根据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３４) 和 «油气田及管道工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

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８２３) 的规定制定ꎮ

１２ ３ ３　 实验室内一般房间照度宜不低于 ２００ ｌｘꎻ 作为滴定、 比色的房间及天平室的照度宜不低

于 ３００ ｌｘꎮ 照明灯具显色指数宜不低于 ８０ꎮ

１２ ３ ４　 设置在库 (站) 作业区域的照明线路及灯具应满足其爆炸危险区域的防爆等级要求ꎮ

【条文说明】 作业区域指收发油区及储油区ꎬ 包括油车停放的区域ꎮ

１２ ３ ５　 库 (站) 照明灯具的选择需遵循以下原则:

１　 配光合理、 效率高ꎻ

２　 应满足光通量和限制炫光的要求ꎻ

３　 应便于维护、 检修ꎻ

４　 应满足节能环保的要求ꎻ

５　 应满足环境条件和其他特殊要求ꎮ

１２ ４　 实验室供配电

１２ ４ １　 实验室内应设置三相交流电源和单相交流电源及总电源控制开关ꎮ 配电箱和电源插座

箱的进线开关应设漏电保护开关ꎬ 供电应符合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２) 的规定ꎮ

１２ ４ ２　 实验室的配电导线宜采用铜芯线ꎬ 非防爆要求的实验室宜采用穿管暗敷方式ꎮ

１２ ４ ３　 实验室应在墙壁的适当位置根据需要及负荷安装单相和三相插座ꎬ 工作台或工作地点

到最近插座的距离宜不大于 １ ８３ ｍꎬ 所有电源插座的功率要与仪器设备相匹配ꎮ

１２ ４ ４　 实验室的所有用电仪器应有安全接地措施ꎮ

１２ ５　 安防系统供电

１２ ５ １　 安防系统宜由库 (站) 低压配电室不同母线引出两路供电回路直接供电ꎬ 并在末端自

动切换ꎮ 主电源容量宜按系统总额定功率的 １ ５ 倍设置ꎮ 安防系统宜采用在线式 ＵＰＳ 供电方式ꎬ

ＵＰＳ 后备电池组的供电时间应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ꎮ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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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５ ２　 安防系统前端设备供电宜采用集中供电方式ꎮ

【条文说明】 网络型数字视频安防监控系统摄像机供电距离不超过 １００ ｍ 时可考虑采用 ＰＯＥ 供电

方式ꎮ ＰＯ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ｖｅｒ Ｅｔｈｅｒｎｅｔ) 指在现有的以太网 Ｃａｔ ５ 布线基础架构不作任何改动的情况

下ꎬ 在为一些基于 ＩＰ 的终端 (如 ＩＰ 电话机、 无线局域网接入点 ＡＰ、 网络摄像机等) 传输数据

信号的同时ꎬ 还能为此类设备提供直流供电的技术ꎬ 有时也被简称为以太网供电ꎮ

１２ ６　 爆炸危险区域划分及电气设备选择

１２ ６ １　 库 (站) 爆炸危险区域等级范围划分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１２ ６ ２　 油样室、 废液室、 试剂室、 储存易燃易爆气体的气瓶室及油车库 (棚) 的爆炸危险区

域应划分为 ２ 区ꎮ

１２ ６ ３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电气设备选型应符合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规定ꎬ 并根据设备运行环境选择合适的 ＩＰ 防护等级ꎮ

１２ ７　 防雷、 防静电

１２ ７ １　 建 (构) 筑物的防雷设计应符合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７) 的规定ꎮ 爆炸

危险区域的建 (构) 筑物防雷设计还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石油与石油设

施雷电安全规范» (ＧＢ １５５９９) 及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的规定ꎮ

１２ ７ ２　 防雷分区及防浪涌保护装置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符合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７) 和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的规定ꎮ

２　 控制、 通信、 信息网络、 安全防范等系统均应设置浪涌保护器ꎮ

３　 宜在穿越不同防雷分区的控制线路、 通信线路、 视频线路的首末两端安装信道浪涌保

护器ꎮ

４　 应根据保护模式、 通流容量、 电压保护水平的要求为低压配电系统选择防浪涌保护方案ꎮ

５　 设有阴极保护的埋地金属管道应在地上绝缘法兰、 埋地绝缘接头处跨接电压开关型浪涌

保护器ꎮ

１２ ７ ３　 爆炸危险区域的设备设施防雷防静电接地设计和接地装置设置要求应符合 «石油库设

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ＧＢ １５５９９) 及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

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的规定ꎮ

１２ ７ ４　 防雷防静电接地的设计应满足表 １２ ７ ４ 的要求ꎮ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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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７ ４　 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及等电位连接设计要求

序号 接地装置的设置及等电位连接的要求 接地电阻 (Ω)

１
钢质储罐应做防雷接地ꎬ 接地点沿储罐周长的间距宜不大于 ３０ ｍꎬ 接地点应不

少于两处ꎮ 钢储罐的防雷接地装置可兼作防静电接地装置
≤１０

２ 埋地储罐的罐体及呼吸阀、 量油孔等金属附件应做电气连接并接地 ≤１０

３ 独立避雷针 (网、 带) 应做接地 ≤１０

４
铁路装卸油设施 (如钢轨、 输油管道、 鹤管、 金属栈桥等) 应做防静电和防感

应雷接地
≤３０

５ 进入航油装卸区的工艺管道在进入点前应接地 ≤２０

６
地上或非充砂管沟敷设的工艺管道的始端、 末端、 分支处以及直线段应每隔

２００ ｍ~３００ ｍ设置共用导静电和防雷接地ꎬ 接地点宜设在固定管墩处
≤３０

７ 装卸油棚应设防雷接地 ≤１０

８ 油泵、 过滤器、 质量检查桶等易积聚静电的工艺设备应做静电接地
室内: ≤１００
室外: ≤３０

９ 在装卸油区域适当位置ꎬ 应为汽车罐车和油桶预留导静电接地装置 ≤１００

１０
库 (站) 内防雷接地、 防静电接地、 电气设备的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及信息系

统的接地等宜共用接地装置
应取最低值

１１

当专用铁路线与电气化铁路接轨ꎬ 铁路高压接触网不进入库 (站) 专用铁路

线时:
ａ) 在库 (站) 专用铁路线上ꎬ 应设两组绝缘轨缝ꎮ 第一组设在专用铁路线上起

始点 １５ ｍ 以内ꎬ 第二组设在进入装卸区前ꎮ 两组绝缘轨缝的距离大于取送车列

的总长度ꎻ
ｂ) 应在每组绝缘轨缝的电气化铁路侧设一组向电气化铁路所在方向延伸的接地

装置ꎻ
ｃ) 铁路装卸油设施的钢轨、 输油管道、 鹤管、 金属栈桥等应做等电位跨接并接

地ꎬ 两组跨接点间距应不大于 ２０ ｍ

≤１０

１２

当库 (站) 专用铁路线与电气化铁路接轨ꎬ 且铁路高压接触网进入库 (站) 专

用铁路线时:
ａ) 进入库 (站) 的专用电气化铁路线高压接触网应设两组隔离开关ꎮ 第一组设

在专用铁路线起始点 １５ ｍ 以内ꎬ 第二组设在专用铁路线进入装卸油作业区前ꎬ
且与第一个鹤管的距离不小于 ３０ ｍꎬ 隔离开关的入库端装设避雷器保护ꎮ 专用

线的高压接触网终端距第一个卸油管不小于 １５ ｍꎻ
ｂ) 应在库 (站) 专用铁路线上设置两组绝缘轨缝及相应的回流开关装置ꎮ 第一

组设在专用铁路线上起始点 １５ ｍ 以内ꎬ 第二组设在进入装卸区前ꎻ
ｃ) 应在每组绝缘轨缝的电气化铁路侧设一组向电气化铁路所在方向延伸的接地

装置ꎻ
ｄ) 专用电气化铁路线第二组隔离开关后的高压接触网应设置供搭接的接地

装置ꎻ
ｅ) 铁路装卸油设施的钢轨、 输油管道、 鹤管、 金属栈桥等做等电位跨接并接

地ꎬ 两组跨接点间距应不大于 ２０ ｍ

≤１０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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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接地装置的设置及等电位连接的要求 接地电阻 (Ω)

１３
当消防水罐安装于其他物体的防雷保护之外、 壁厚大于或等于 ４ ｍｍ 时ꎬ 应利用

本体作为接闪器ꎬ 接地点应不少于两处ꎬ 并应沿管体周边均匀布置ꎬ 引下线的

间距应不大于 １８ ｍ
≤１０

１４
平行敷设于地上或非充砂管沟内的金属管道净距小于 １００ ｍｍ 时ꎬ 每隔 ２０ ｍ 应

做金属线跨接ꎻ 当管道交叉且净距小于 １００ ｍｍ 时ꎬ 交叉点应做金属线跨接
—

１５
浮顶储罐或内浮顶储罐不应装设避雷针ꎬ 但应将浮顶与罐体用两根导线做电气

连接ꎮ 内浮顶储罐的连接导线应取直径不小于 ５ ｍｍ 的不锈钢钢丝绳进行连接
—

１６
工艺管道、 机坪管道、 输油管道的法兰应做跨接连接ꎬ 在非腐蚀环境下不少于 ５
根螺栓的法兰可不跨接

—

１７
装卸油区内的金属管道、 设备、 路灯、 线路屏蔽管、 构筑物等应按要求做电气

连接并接地

按最小的接地

电阻值确定

１８
储罐扶梯进口处、 罐区操作平台梯子入口处、 泵棚入口处、 装卸油区、 桶装库

房、 铁路卸油栈桥平台梯子入口处等建构筑物入口处ꎬ 应设置人体导静电接地

装置

≤５５

１９
码头的金属管道、 设备、 构架 (包括码头引桥、 栈桥的金属构件、 基础钢筋等)
应按要求做电气连接并与静电接地装置相连

—

２０ 装卸栈桥或趸船应设置与储运船舶跨接的导静电接地装置 ≤３０

２１ 进入泵棚 (房) 的金属管道应在泵房 (棚) 外侧设置接地装置 ≤３０

２２ 工艺管道、 机坪管道、 输油管道的补偿器套筒与管道之间应做金属线跨接 —

２３
易燃易爆仓储库房及其他储运场所的金属门窗、 进入库房的金属管道、 室内的

金属货架及其他金属装置应做防静电接地ꎬ 按要求做电气连接并与静电接地装

置相连

—

　 　 注: 防雷接地、 防静电接地、 电气设备工作接地、 保护接地及信息系统接地宜共用接地装置ꎬ 其接地电阻

应按其中要求最小的接地电阻值确定ꎮ

１２ ７ ５　 爆炸危险区域的电气设备接地设计应符合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８) 的规定ꎮ

１２ ７ ６　 保护及其他工作接地的设计需满足以下要求:

１　 保护接地和交流工作接地的接地电阻值应不大于 ４ Ωꎮ

２　 在爆炸危险环境的电气设备的金属外壳、 金属构架、 金属配线管及其配件、 电缆保护

管、 电缆的金属护套等不带电的裸露金属部分ꎬ 正常工作时均应进行等电位连接并接地或接零ꎮ

３　 在爆炸性气体环境 １ 区以及 ２ 区内除照明灯具以外的其他电气设备应采用专用的接地线ꎮ

该专用接地线若与相线敷设在同一保护管内时应具有与相线相等的绝缘等级ꎮ 金属管道、 电缆

的金属外壳等可作为辅助接地线ꎮ 铠装电缆引入电气设备时ꎬ 其接地或接零芯线应与设备内接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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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螺栓连接ꎬ 钢带及金属外壳应与设备外接地螺栓连接ꎮ

４　 仪表盘柜、 操作台、 供配电箱、 仪表的金属外壳以及电缆桥架、 穿线管、 接线盒、 电缆

铠装护层等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应做保护接地ꎬ 并可与静电接地合用接地系统ꎮ

５　 金属配管中间的非导体管两端金属管应分别与接地干线相连ꎬ 或采用截面不小于 ６ ｍｍ２

的铜芯软绞线跨接后接地ꎮ

６　 控制系统中的非隔离信号应进行信号回路接地ꎮ

７　 控制系统中电缆屏蔽层、 排扰线、 仪表屏蔽端子应做屏蔽接地ꎮ

８　 本质安全电路本身除设计有特殊规定外ꎬ 不应接地ꎮ 电缆屏蔽层应在非爆炸危险环境进

行一点接地ꎮ 齐纳安全栅汇流条应做本安接地ꎮ

９　 现场仪表的工作接地宜设置在控制端ꎮ

１０　 控制室集中安装的仪表盘柜、 操作台、 供配电箱、 仪表应分类设置接地汇流排、 信号

及屏蔽接地汇流排以及本安接地汇流条ꎬ 并经过各自的接地干线连接到总接地极ꎮ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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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仪表及控制系统

１３ １　 供油控制系统

１３ １ １　 库 (站) 的供油控制系统按建设目标年周转量 ( Ｇ ) 分为三个控制类别ꎬ 如表 １３ １ １

所示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一类、 二类控制类别的库 (站) 应配置供油控制系统ꎻ

２　 三类控制类别的库 (站) 宜在值班室集中显示油罐液位、 高低液位报警、 火灾报警、 可

燃气体浓度等信号ꎻ

３　 设有机坪管道系统的机场油库应配置双机热备冗余控制系统ꎮ

表 １３ １ １　 库 (站) 的控制类别分类

周转量 Ｇ 控制类别

Ｇ ≥３００ ０００ 一类控制类别

１００ ０００≤ Ｇ <３００ ０００ 二类控制类别

５０ ０００≤ Ｇ <１００ ０００ 三类控制类别

１３ １ ２　 供油控制系统配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包括 ＰＬＣ 系统、 计算机系统和软件系统ꎮ ＰＬＣ 系统应包括 ＰＬＣ 硬件、 ＰＬＣ 编程软件、

机柜、 工作电源、 防雷和接地装置ꎻ 软件系统应包括监控软件和软件接口ꎬ 宜配置罐群管理软

件和数据库软件ꎮ

２　 ＰＬＣ 硬件的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双机热备系统ꎬ 控制器的 ＣＰＵ、 电源及通信模块应冗余配置ꎬ 应能实现 ＣＰＵ、 电源及通

信模块的主备切换ꎻ

２) ＰＬＣ 处理器的处理能力应有 ４０％以上的余量ꎻ

３) 所有模件均应是标准化、 模块化、 带电插拔式设计ꎬ 并有 ＬＥＤ 指示和其他诊断显示ꎻ

４) 模块 Ｉ / Ｏ 点数在进行配置时应考虑 １０％ ~ ３０％的预留ꎬ 应采用逢小数进一的原则进行模

块配置ꎮ

３　 ＰＬＣ 的编程软件需满足下列要求: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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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ＰＬＣ 编程软件应具有远程和就地编制、 修改、 测试程序的功能ꎮ 应具有故障自诊断并发

出报警的能力ꎬ 满足 «可编程序控制器第三部分: 编程语言» (ＧＢ / Ｔ １５９６９ ３) 的要求ꎬ 并允

许程序上载ꎮ

２) ＰＬＣ 编程软件应在普遍通用的主流操作系统上运行ꎬ 并具备详细的在线帮助功能ꎮ

３) ＰＬＣ 编程软件应具有模拟仿真功能ꎬ 能够在 ＰＣ 机上实现离线组态和离线仿真功能ꎮ

４　 机柜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ＰＬＣ 应安装在金属的标准机柜内ꎮ 根据现场 Ｉ / Ｏ 点数与分布确定是否将 Ｉ / Ｏ 机柜与处理

器机柜安装在同一场所ꎮ

２) 在机柜设计时ꎬ 应充分考虑机柜内部和外部电线 /电缆的布线空间ꎬ 每面机柜内安装的

ＰＬＣ 的 Ｉ / Ｏ 机架宜不超过 ２ 排ꎮ

３) 机柜设计应充分考虑集成设备通风散热、 防尘要求ꎬ 自带冷却通风装置和柜内照明ꎮ

４) 柜内布线应采用铜芯电线或专用电缆ꎬ 其绝缘耐压等级应不小于 ５００ Ｖꎮ 信号电缆的线

芯截面积应不小于 ０ ７５ ｍｍ２ꎬ 电源电缆的线芯截面积应不小于 ２ ５ ｍｍ２ꎮ 线缆的端头应加标记

符号ꎮ

５) 与外部电缆 /电线的电气连接应采用接线端子ꎮ 接线端子应留有 ２０％以上的余量ꎮ 接线

端子的绝缘耐压等级应不小于 ５００ Ｖꎮ

５　 工作电源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配置冗余的低压直流电源ꎻ

２) 应提供独立的直流供电回路给 Ｉ / Ｏ 模块及信号隔离器供电ꎮ

６　 防浪涌保护装置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２ ７ ２ 条的要求ꎮ

７　 本安信号回路应设置安全栅ꎬ 构成完整的本安系统ꎮ

８　 接地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机柜内应设置接地汇流铜板ꎬ 汇流铜板宜采用 ２５ ｍｍ×６ ｍｍ 的铜板制作ꎮ 应在设备安装

地点将各机柜接地汇流铜板分别接至已有的接地系统ꎮ

２) 包括机柜在内的所有金属设备应连接到接地汇流铜板上ꎬ 每台机柜都应提供一个 Ｍ１０ 螺

钉用于接地ꎮ

９　 计算机系统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计算机操作系统宜采用普遍通用的主流操作系统ꎮ

２) 计算机系统应至少配置 ２ 台计算机: 一台计算机应为主服务器兼操作员站ꎬ 另一台计算

机应为备用服务器兼操作员站ꎬ 并宜兼工程师站ꎮ

３) 一类库 (站) 宜配置专用的主备监控软件服务器ꎬ 服务器宜放置在机柜中ꎮ

４) 操作员站及工程师站与服务器宜通过以太网络连接ꎮ

１０　 ＨＭＩ 组态软件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ＨＭＩ 组态软件应可以组态、 编制各种显示、 操作和在线帮助等画面ꎬ 为操作人员提供直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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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方便、 灵活、 友好的对话窗口ꎻ

２) ＨＭＩ 组态软件应可调用标准简体中文字库ꎬ 支持多窗口显示及动态画面ꎻ

３) ＨＭＩ 组态软件应具有通信管理、 数据管理、 动态和静态画面编辑、 文本编辑、 在线帮

助、 实时趋势编辑显示、 历史曲线编辑显示、 报警管理、 事件管理、 报告管理、 打印等功能ꎮ

１１　 与其他信息系统进行数据交换或推送时ꎬ 应配置数据库软件ꎮ

１２　 应预留与信息系统的软件接口ꎮ 接口宜采用二级或以上硬件防火墙等安全措施ꎬ 严禁

直接访问控制系统ꎮ

１３ １ ３　 供油控制系统除设置必要的应急操作按钮外ꎬ 不宜设置其他工艺控制按钮柜ꎮ 采用总

线控制的电动阀门应选用通用的通讯协议ꎮ

【条文说明】 随着 ３Ｃ 技术 (控制技术、 计算机技术、 通信技术) 的发展ꎬ 现在控制系统的可靠

性、 安全性、 可用性得到极大的提高ꎻ 而且经过对国内外机场油库的调研ꎬ 阀控柜、 泵控柜等

控制室备用工艺手操盘可以取消ꎮ

１３ １ ４　 供油控制系统功能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应实现对生产过程的工艺、 设备参数的监测、 报警及自动控制功能ꎮ 主要功能至少

包括:

１) 对现场的工艺变量进行数据采集和处理ꎮ

２) 经通信接口与第三方系统或智能设备交换信息ꎮ

３) 监控现场的各种工艺设备ꎮ

４) 显示动态工艺流程ꎮ

５) 罐群自动计量ꎮ

６) 提供人机对话的窗口ꎮ

７) 显示及设置各种工艺参数和其他有关参数ꎮ

８) 显示报警及确认ꎮ

９) 数据存储及处理ꎬ 存储时间应不少于一年ꎮ

１０) 高峰加油量分时统计查询ꎻ 最小时间间隔单位宜为 １ ｍｉｎꎬ 可对全年分不同时间间隔进

行统计分析ꎮ

１１) 显示实时趋势曲线和历史曲线ꎮ

１２) 设定 ＰＩＤ 参数及给定值ꎮ

１３) 调节回路输出应自动跟踪、 无扰切换ꎮ

１４) 无理值钳位ꎮ

１５) 流量计算ꎮ

１６) 联锁保护ꎮ

１７) 打印报警和事件报告ꎮ

１８) 打印生产报表ꎮ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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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数据通信管理ꎮ

２０) 系统诊断维护画面ꎮ

２１) 系统权限管理ꎮ

２　 库 (站) 控制系统应实现库 (站) 内工艺、 设备参数的监测、 报警及收、 发、 倒油过程

的自动控制ꎮ

３　 机坪管道控制系统应实现机坪管道稳压供油的监测、 报警和自动控制ꎮ

４　 输油管道控制系统应实现输油管道工艺、 设备参数的监测、 报警和设备的控制ꎮ

【条文说明】 本条第 １ 款第 ５)、 １０) 项说明如下:

第 １ 款第 ５) 项: 罐群自动计量包括: 油罐液位显示、 高低液位报警值设定和修改ꎻ 油罐高

低液位预报警、 报警及联锁关闭油罐操作阀ꎻ 依据液位、 罐容表和体积修正系数计算航油容积ꎻ

依据容积、 密度和密度修正系数ꎬ 计算航油质量ꎮ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６—２０１０) 第 ６ ３ １ 条规

定: 储罐应设置液位监测器ꎬ 应具备高低位液位报警功能ꎮ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２０１４) 第 １５ １ ２ 条要求下列储罐应设高高液位报警及联锁ꎬ 高高液位报警应能同时联锁关闭储

罐进口管道控制阀: １ 年周转次数大于 ６ 次ꎬ 且容量大于或等于 １０ ０００ ｍ３的甲 Ｂ、 乙类液体储

罐ꎻ ２ 年周转次数小于或等于 ６ 次ꎬ 且容量大于 ２０ ０００ ｍ３的甲 Ｂ、 乙类液体储罐ꎻ ３ 储存 Ｉ、 ＩＩ

级毒性液体的储罐ꎮ

第 １ 款第 １０) 项: 高峰加油量分时统计查询ꎬ 即对一定时期 (如一年、 一季度) 内的连续

加油量ꎬ 按照不同的时间段 (如 １、 ２、 ５、 １０、 １５ 等分钟)ꎬ 统计该时间段内的加油量ꎬ 对该时

期内的所有该时段加油量进行排序ꎬ 找出前 ５０ 个高峰加油量及其对应的时间段、 管道压力、 加

油泵的运行台数等对应参数ꎮ

１３ １ ５　 航空加油站应引入航班动态显示信息ꎬ 宜与机场信息集成系统接口ꎬ 获取航班动态

数据ꎮ

【条文说明】 航班动态数据包括机位号、 执行日期、 航班号、 进出港标识、 属性、 始发站、 经停

站、 目的站、 备降站、 各站计划起飞时间、 计划降落时间、 实际起飞时间、 实际降落时间、 航

班状态、 异常原因等信息ꎮ

１３ １ ６　 航空加油站可设置加油车调度管理系统ꎬ 对管线加油车、 罐式加油车等的运行信息进

行管理ꎬ 完成航班加油保障预置、 分配、 调整ꎬ 以及对加油车辆、 人员的动态监控和航班保障

计划表打印等功能ꎮ

１３ １ ７　 航空加油站可设置加油单录入系统ꎬ 实现油单统计、 结算、 管理等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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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２　 仪表设置及选型

１３ ２ １　 库 (站) 的仪表设置及选型宜满足表 １３ ２ １ 的要求ꎮ

表 １３ ２ １　 仪表设置及选型

　 　 　 　 　 　 　 　 　 　 　 　 　 　 控制类别

自动化仪表　 　 　 　 　 　 　 　 　 　 　 　 　
一类控制类别 二类控制类别 三类控制类别

液位

储油罐

回收罐

污油罐

消防水池 (罐)

液位计 集中、 就地显示

高高液位控制器 联锁报警

低低液位控制器 联锁报警

液位计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高液位控制器 联锁报警

液位计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流量 出入库 流量计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压力

储罐底压力 (差压)
高精度压力

(差压) 变送器
储罐自动计量系统配套设置

出入库总管 压力变送器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过滤器 差压变送器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加油泵出口 压力变送器 集中、 就地显示 —

温度

出入库总管 温度变送器 集中、 就地显示 就地显示

储油罐 温度传感器 集中、 就地显示 —

加油泵

输油泵
轴承温度、 绕组温度 集中显示 —

电流
加油泵

输油泵
电机电流 集中显示 —

可燃气体浓度 可燃气体探测器 集中显示

气象监测 储油罐区 风速风向仪 集中显示

电力监控 电力智能表 集中显示 就地显示

　 　 注: １　 油罐液位计的最大允许误差: 用于体积交接计量的为 １ ｍｍꎬ 用于质量交接计量的为 ３ ｍｍꎮ

２　 油罐除应安装液位计外ꎬ 还应配备其他类别的液位测量装置ꎮ 如: 罐旁标尺、 差压测量等辅助液位

测量装置ꎮ

３　 液位控制器宜采用音叉式控制器ꎮ

４　 流量计的准确度等级要求: 用于贸易结算时为 ０ ２ 级ꎻ 用于企业内部流量监控时为 ０ ５ 级ꎮ

５　 油罐多点温度计测温元件在储油罐上等间隔 (大约 ３ ｍ) 分布ꎬ 油罐高度不大于 １５ ｍꎬ 温度计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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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宜不少于 ５ 点ꎻ 油罐高度大于 １５ ｍꎬ 点数宜不少于 ６ 点ꎮ

６　 输油管道泄压回路或机坪管道的回流管线上宜安装流量计或流量开关ꎮ

７　 设备防爆等级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２ ６ ３ 条的要求ꎬ 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５４ꎮ

８　 危险场所不应选用交流电磁阀ꎮ

９　 传感器及仪表选型中的一般问题宜遵循 «自动化仪表选型设计规定» (ＨＧ / Ｔ ２０５０７) 和 «石油化工

自动化仪表选型» (ＳＨ ３００５) 的规定ꎮ

１０　 供油主管出库阀门下游应安装不少于 ２ 台压力变送器ꎮ

【条文说明】 本条注释 ２、 １０ 说明如下:

注释 ２: «易燃易爆罐区安全监控预警系统验收技术要求» (ＧＢ １７６８１—１９９９) 中的第 ５ ５

节规定ꎬ 同一储罐至少配备两种不同类别的液位检测仪表ꎬ 由此提出本要求ꎮ

注释 １０: 设有机坪管道系统的出库总管上设置两台同型号压力变送器ꎬ 分别开孔取压ꎬ 互

为备用ꎻ 可通过 ＨＭＩ 上人工选择或 ＰＬＣ 自动选择其中一台参数参与供油控制ꎻ 两台压力变送器

压力值差异较大时发出报警提醒ꎮ

１３ ２ ２　 机坪管道系统的供油控制系统宜采用变频调节控制加油泵ꎮ 变频器与加油泵宜采用

“一对一” 或 “一对多” 的配置方式ꎮ 控制程序应通过变频调节和自动增减加油泵的运行数量实

现机坪管道稳压控制ꎬ 当加油泵向机坪管道输油的流量达到额定流量时ꎬ 应有启动下一台加油

泵的程序设计ꎬ 使加油泵始终工作在性能高效区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加油泵应在高效区内运行ꎬ 明确了启动下一台泵的条件ꎬ 避免出现加油泵

超额定流量运行ꎮ

加油泵高效区指工作的加油泵处在流量和扬程性能优良区域ꎬ 通常指额定流量、 扬程均处

于 ８０％以上的区域ꎮ 通过控制系统程序设计和变频器的 ＰＩＤ 调节功能ꎬ 使加油泵在向机坪管道

供油的过程中ꎬ 不超过泵的额定流量ꎬ 否则ꎬ 要有及时启动下一台加油泵的程序设计ꎮ

机坪管道系统的供油控制系统在设计增减运行加油泵控制程序时ꎬ 可参照以下原则: 根据

机坪管道瞬时压力和流量需求ꎬ 及时通过变频器 ＰＩＤ 调节ꎬ 自动调整加油泵出口流量和扬程ꎬ

当已运行的加油泵出口流量达到额定流量则系统自动启动下一台加油泵ꎻ 当 Ｎ－１ 台 (Ｎ 指正在

运行的加油泵台数) 加油泵还能保证系统供油时ꎬ 则自动停止一台运行的加油泵ꎮ

１３ ２ ３　 新建机场的机坪管道可设置机坪管道泄漏自动检测系统ꎮ 泄漏自动检测系统宜满足在

机坪管道压力为 ０ ７ ＭＰａ 时ꎬ 每 ２００ ｍ３ 体积的管段内每立方米每小时泄漏量宜不大于 ０ ０４ Ｌꎮ

１３ ３　 信号报警

１３ ３ １　 信号报警需具备以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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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应有滤波及判断功能ꎬ 以防止产生虚假报警和重复报警现象ꎻ

２　 应设计可产生不同级别报警的功能ꎬ 并易于区分ꎻ

３　 应具有报警确认功能ꎮ

１３ ３ ２　 报警信息应能以多种方式发布ꎬ 包括声、 光 (闪烁) 报警ꎬ 同时应在操作员站计算机

的报警信息一览表和动态流程画面中显示ꎮ 显示的信息应包括时间、 位号及描述、 数据名称、

报警等级、 说明等ꎮ

１３ ３ ３　 应具有操作人员操作记录、 系统设备及网络故障情况的事件记录功能ꎮ

１３ ４　 联锁与联动

１３ ４ １　 储罐进、 出口电动阀与液位控制器报警信号应联锁ꎮ 储罐进、 出口电动阀应互锁ꎮ

１３ ４ ２　 收油入库总管电动阀及输油泵与储罐高高液位控制器报警信号应联锁ꎮ

【条文说明】 储罐高高液位报警联锁: 对于输油管道ꎬ 应选择管道末站阀门ꎬ 避免对库区工艺管

道造成伤害ꎻ 对于上游的油库及非本企业输油泵的联锁ꎬ 应明确通过通信等其他处理措施ꎮ 对

于码头装卸油站不能紧急关闭入库总管阀门之类情况ꎬ 应明确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措施ꎮ

１３ ４ ３　 机坪管道系统、 油车装载系统应设置紧急关闭信号触发后的复位装置ꎮ 在操作员确认

复位操作前ꎬ 系统应具有限制加油泵、 装油泵启动的功能ꎮ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 «航空供油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第

４ １４ ４ 条的要求确定ꎮ

１３ ５　 紧急关闭系统

１３ ５ １　 紧急关闭系统应具备在危及安全的紧急情况下立即关闭危及安全的动力设备及隔断危

险源的功能ꎮ 紧急关闭系统所控制的设备应以关闭动力源和隔断危险源继续蔓延而需要关闭的

最少数量设备为原则设计ꎮ 在下列航油供油系统相关区域应设置紧急关闭系统的启停装置 (ＥＳＤ

按钮):

１　 有机坪管道的机位、 综合检测区、 自控室、 调度室、 加油泵区、 储罐区等适当位置ꎻ

２　 装卸油区的适当位置ꎻ

３　 输油管道收、 发油区适当位置ꎮ

【条文说明】 紧急关闭系统的设置主要是在突发机坪管道及装卸油、 输油管道收发油、 储油罐等

区域发生跑、 冒油等事件时ꎬ 通过 ＥＳＤ 按钮启动紧急关闭系统ꎬ 迅速阻止事态的继续发展ꎮ 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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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位置是指现场人员能迅速有效操作的位置ꎮ

１３ ５ ２　 航油储罐应设置进油操作阀与高高液位报警开关之间、 出油操作阀与低低液位报警开

关之间的联动ꎬ 实现进、 出油作业的紧急关闭功能ꎮ

１３ ５ ３　 航油供油系统的紧急关闭系统应包括启停装置 (ＥＳＤ 按钮)、 联锁停泵、 联锁关阀、 声

光报警、 超控等功能ꎬ 并应具备在线诊断和定期检测功能ꎮ

【条文说明】 一些运输机场的机坪管道系统设置了电动隔断阀ꎬ 紧急关闭系统触发停止按键后除

停止加油泵外ꎬ 还设置了同时关闭加油泵出油总管的电动阀及相应触发管段对应的电动阀ꎬ 以

最大限度地切断危险源的蔓延ꎮ

１３ ５ ４　 ＥＳＤ 按钮应具有自锁定装置ꎬ ＥＳＤ 按钮的选型应满足安装场所的防护等级要求ꎮ

【条文说明】 防护等级参照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 ＪＧＪ / Ｔ １６３—２００８) 第 ８ ３ ５ 条 “室外安

装照明配电箱与控制箱等应采用防水、 防尘型ꎬ 防护等级不低于 ＩＰ５４” 的规定ꎮ

１３ ５ ５　 ＥＳＤ 按钮应与附近电气设备做等电位连接ꎮ 当独立安装时应做重复接地ꎬ 接地电阻应

不大于 １０ Ωꎮ

１３ ５ ６　 机坪上宜选用固定安装在机位附近的 ＥＳＤ 按钮ꎮ

【条文说明】 国际航煤联合检查团 (ＪＩＧ) 发布的 «航空油料质量控制与操作规范指南» 中提及

其他形式的 ＥＳＤ 系统ꎬ 主要列举为安装在加油车上的或者是加油员随身携带的无线 ＥＳＤ 按钮ꎬ

这些均为移动的装置ꎬ 不作为优先选项ꎬ 但可以使用ꎮ 因此ꎬ 本条在固定 ＥＳＤ 按钮的选择上用

“宜”ꎬ 作为推荐使用ꎬ 在移动 ＥＳＤ 按钮的选择上ꎬ 在一定条件下ꎬ 不否定移动的 ＥＳＤ 按钮装置

的选择ꎮ 在用词上与 ＪＩＧ 发布的 «航空油料质量控制与操作规范指南» 的要求保持一致ꎮ

１３ ５ ７　 机坪上固定安装的 ＥＳＤ 按钮宜通过非专门敷设的其他有线通信线路传输信号ꎬ 或者通

过安全可靠的无线方式传输信号ꎮ

１３ ５ ８　 机坪上固定安装的 ＥＳＤ 按钮的无线通信系统必须确保其安全可靠ꎬ 具体需满足下列

要求:

１　 无线发射、 接收的关键硬件设备应有冗余设置ꎻ

２　 按钮发射到库站接收控制器之间应具备两条或两条以上通信链路ꎻ

３　 数据链路应采取 ＡＥＳ１２８ 同级别或以上的加密措施ꎻ

４　 无线通信的频率及功率应满足国家及机场的相关要求ꎮ

【条文说明】 为确保无线 ＥＳＤ 系统的高可靠性ꎬ 应采用相应的冗余设置和管理措施ꎬ 同时还应采

取高级别的加密措施确保其数据的安全传输ꎮ 一般情况下ꎬ 通信频率可优先选用微功率免申请

频段ꎬ 当有长距离数据传输需求时ꎬ 可采用数传电台且其功率、 带宽及载波频率容限满足 «中

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１２８ 号)、 «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

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 〔１９９９〕 ３６３ 号)、 «微功率 (短距离) 无线电设备管理暂行规定»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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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部 〔１９９８〕 １７８ 号)、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民用超短波遥测、 遥控、 数据传输

业务规划的通知» (国无管 〔１９９１〕 ５ 号) 等相关规范规定的要求ꎮ

１３ ５ ９　 机坪上固定安装的 ＥＳＤ 按钮数量宜按每 ２ 个机位设置 １ 个 ＥＳＤ 按钮或每 ３ 个机位设置 ２

个 ＥＳＤ 按钮进行设置ꎬ 当自滑进、 出的机位设置 ＥＳＤ 按钮数量不能满足时ꎬ 宜按该区域高杆灯

的数量设置ꎮ 应在按钮正上方设置告示牌ꎬ 告示牌的内容包括启动紧急关闭功能的条件、 如何

启动、 油库对讲机波段、 应急电话等内容ꎮ

１３ ５ １０　 机坪上固定安装的 ＥＳＤ 按钮盒宜独立安装在机位前方安全红线外的立柱上ꎬ 也可安装

在高杆灯的配电箱内或外挂在配电箱上ꎮ

１３ ５ １１　 机坪上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固定安装的 ＥＳＤ 按钮宜从附近高杆灯配电箱取电ꎬ 如其不具

备外接电源条件也可采用自备电源供电ꎮ

【条文说明】 根据 «民用机场机坪泛光照明技术要求» (ＭＨ / Ｔ ６１０８—２０１４) 的规定ꎬ 一般情况

下高杆灯按以下方式布置: (１) 有登机桥的机位ꎬ 一个机位设置一个高杆灯ꎻ (２) 自滑进、 顶

推出的机位ꎬ 至少 ２ 个机位设置一个高杆灯ꎻ (３) 自滑进、 自滑出的机位ꎬ 至少在 ２ 个相邻机

位的腰部设置 １ 个高杆灯ꎮ 这与 ＥＳＤ 按钮的设置要求基本对应ꎬ 具备取电条件ꎮ 由于 ＥＳＤ 按钮

耗电少ꎬ 仅在启动时才耗电ꎬ 故从高杆灯取电最为合理ꎮ

１３ ５ １２　 机坪上独立设置的 ＥＳＤ 按钮周边应设保护围栏ꎬ 并设置防止误操作保护罩ꎮ

１３ ５ １３　 机坪上的 ＥＳＤ 按钮及防护栏的标识应满足本规范第 １０ ２ 节的要求ꎮ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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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消防、 安防与通信

１４ １　 消防工艺系统

１４ １ １　 一般要求:

１　 供油工程的库 (站) 应根据油库等级、 储罐型式、 液体火灾危险性及与邻近单位的消防

协作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设置消防设施ꎮ

２　 储罐的消防冷却水设置应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执行ꎬ 室外消火栓设置应

按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执行ꎮ

３　 储罐消防泡沫灭火系统设置应按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执行ꎮ

４　 库 (站) 建、 构筑物的消防应按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及 «消防给水及消

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执行ꎮ

５　 库 (站) 内的消防用水量应按一处着火的最大用水量计算ꎮ

６　 油罐区消防可不设泡沫炮、 水炮和泡沫￣水两用炮ꎮ

１４ １ ２　 供油工程中储存甲、 乙、 丙类可燃液体的储罐应设消防冷却水系统ꎮ 消防冷却水系统

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容量大于或等于 ３ ０００ ｍ３或罐壁高度大于或等于 １５ ｍ 的地上立式储罐应设固定式消防冷

却水系统ꎮ

２　 容量小于 ３ ０００ ｍ３且罐壁高度小于 １５ ｍ 的地上立式储罐以及其他储罐可设移动式消防冷

却水系统ꎮ

【条文说明】 单罐容量大于或等于 ３ ０００ ｍ３的储罐若采用移动式冷却水系统所需要的水枪和人员

很多ꎮ 对于罐壁高度大于或等于 １５ ｍ 的储罐冷却ꎬ 移动水枪要满足灭火充实水柱的要求ꎬ 水枪

后坐力很大ꎬ 操作人员不易控制ꎬ 故应采用固定式冷却水系统ꎮ

１４ １ ３　 储罐的消防冷却水供水范围和供给强度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地上立式储罐消防冷却水供水范围和供给强度应不低于表 １４ １ ３ 的要求ꎮ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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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１ ３　 地上立式储罐消防冷却水供水范围和供给强度

储罐及消防冷却型式 供水范围 供给强度 附注

移

动

式

水

枪

冷

却

着

火

罐

相邻罐

固定顶罐

外浮顶罐

内浮顶罐

不保温

保温

罐周全长

罐周全长

罐周半长

０ ６ (０ ８) Ｌ / ｓｍ

０ ４５ (０ ６) Ｌ / ｓｍ

０ ３５ (０ ５) Ｌ / ｓｍ

０ ２ Ｌ / ｓｍ

—

除钢制单盘式、 双盘式与敞口隔舱

式内浮顶储罐外ꎬ 其余按固定顶储

罐计算

—

固

定

式

冷

却

着

火

罐

固定顶罐 罐壁外表面积 ２ ５ Ｌ / ｍｉｎｍ２ —

外浮顶罐

内浮顶罐
罐壁外表面积 ２ ０ Ｌ / ｍｉｎｍ２

除钢制单盘式、 双盘式与敞口隔舱

式内浮顶储罐外ꎬ 其余按固定顶储

罐计算

相邻罐
罐壁外表面积

的 １ / ２ 　 　 　 ２ ０ Ｌ / ｍｉｎｍ２ 按实际冷却面积计算ꎬ 但不应小于

罐壁表面积的 １ / ２

　 　 注: １ 移动式水枪冷却栏中ꎬ 供给强度按使用 Ф１６ ｍｍ 水枪确定ꎬ 括号内数据为使用 Ф１９ ｍｍ 口径水枪时

的数据ꎮ

２ 着火罐单支水枪保护范围: Ф１６ ｍｍ 口径为 ８ ｍ~１０ ｍꎬ Ф１９ ｍｍ 口径为 ９ ｍ~１１ ｍꎻ 邻近罐单支水枪

保护范围: Ф１６ ｍｍ口径为 １４ ｍ~２０ ｍꎬ Ф１９ ｍｍ 口径为 １５ ｍ~２５ ｍꎮ

２　 储罐的消防冷却水供给强度应根据设计所选用的设备进行校核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消防冷却水设计流量的计算原则及固定式、 移动

式冷却水系统的计算原则ꎮ 设计参数引用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相关条文制定ꎮ

１４ １ ４　 装卸油场所消防冷却水供水强度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单股道铁路罐车装卸设施的消防水量应不小于 ３０ Ｌ / ｓꎻ 双股道铁路罐车装卸设施的消防

水量应不小于 ６０ Ｌ / ｓꎮ

２　 不超过 ２ 个车位的汽车罐车装卸设施消防水量应不小于 １５ Ｌ / ｓꎻ 超过 ２ 个车位的汽车罐

车装卸设施消防水量应不小于 ３０ Ｌ / ｓꎮ

３　 航空加油站装油点消防水量可按 １５ Ｌ / ｓ 设计ꎮ

４　 装卸油码头的消防给水设计流量应根据码头分级ꎬ 按着火油船泡沫灭火设计流量、 冷却

水系统设计流量、 隔离水幕系统设计流量和码头室外消火栓设计流量之和确定ꎮ 消防水量计算

应按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执行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铁路、 公路及码头装卸油设施消防给水设计流量的计算原则ꎮ 设计参数

引用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相关条文制定ꎮ 航空加油站装油点经常给大型油罐车装

油ꎬ 装油量较大ꎬ 其火灾危险性较大ꎬ 考虑室外消防水枪的出水量为每支 ７ ５ Ｌ / ｓꎬ 按同时使用

２ 支水枪考虑ꎮ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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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 ５　 不同场所固定冷却水系统和消火栓系统的火灾延续时间应不低于表 １４ １ ５ 的要求ꎮ

表 １４ １ ５　 不同场所的火灾延续时间

构筑物 场所 火灾延续时间 (ｈ)

甲、 乙、 丙类液体储罐

直径大于 ２０ ｍ 的固定顶罐和直径大于 ２０ ｍ 除钢制单盘式、
双盘式与敞口隔舱式内浮顶储罐

９

其他地上立式储罐 ６

卧式油罐、 火车罐车和汽车罐车装卸设施、 航空加油站装

油点
２

码头装卸油站

甲、 乙类可燃液体航油一级码头装卸油站 ６

甲、 乙类可燃液体航油二、 三级码头装卸油站

丙类可燃液体航油码头装卸油站
４

【条文说明】 本款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及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相关条文ꎬ 根据机场供油工程的实际情况ꎬ 统一了不同场所的火灾延续时间ꎮ

１４ １ ６　 消防管道和储罐上消防冷却水喷头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冷却喷水环管上宜设置水幕式喷头ꎬ 喷头间距宜不大于 ２ ｍꎬ 喷头的出水压力应不小于

０ １ ＭＰａꎻ 安装完成后的实际喷水量宜不超出设计计算水量的 ２０％ꎮ

２　 储罐冷却水的进水立管和泡沫混合液立管下端应设清扫口ꎻ 清扫口下端与储罐基础或地

面的距离宜为 ０ ３ ｍꎮ

３　 消防冷却水管道和泡沫混合液管道上应设控制阀和放空阀ꎮ 控制阀应设在防火堤外ꎮ 在

地面安装时控制阀的安装高度应不高于 １ ５ ｍꎮ

４　 消防给水系统压力应不小于在达到设计消防水量时最不利点所需要的压力ꎬ 并应保证每

个消火栓出口处在达到设计消防用水量时ꎬ 给水压力不小于 ０ １５ ＭＰａꎮ

【条文说明】 本条各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冷却水环管安装时受到抗风圈、 加强圈等油罐上附件的限制ꎬ 实际安装后的喷淋

系统水量将比按照强度计算出来的水量要大一些ꎬ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消防水量ꎬ 以降低消防系

统的投资ꎬ 要求实际喷水量比计算水量的超出值不大于 ２０％ꎮ

第 ２、 ３ 款: 本款为了消防管道便于维护管理ꎬ 阀门便于操作ꎮ

第 ４ 款: 消防给水系统的压力不小于 ０ １５ ＭＰａꎬ 主要考虑机场供油设施中消防供水管道要

有一定压力ꎬ 满足消火栓的出水量并要满足为消防车供水的需要ꎮ

１４ １ ７　 消防泵的设置应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和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执行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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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一级油库的消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水泵应至少各设置 １ 台备用泵ꎻ 二、 三级油库的消

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水泵应设置备用泵ꎬ 当两者的压力、 流量接近时ꎬ 可共用 １ 台备用泵ꎻ

四、 五级油库的消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水泵可不设备用泵ꎮ 备用泵的流量、 扬程不应小于最

大工作主泵的能力ꎮ

２　 当一、 二、 三级石油库的消防水泵有 ２ 个独立电源供电或符合本规范第 １２ １ ２ 条第 ２ 款

要求时ꎬ 主泵应采用电动泵ꎬ 备用泵宜采用电动泵ꎻ 只有 １ 个电源供电时ꎬ 消防水泵应采用下

列方式之一:

１) 主泵和备用泵全部采用柴油机泵ꎻ

２) 主泵采用电动泵ꎬ 配备规格 (流量、 扬程) 和数量不小于主泵的柴油机泵作备用泵ꎻ

３) 主泵采用柴油机泵ꎬ 备用泵采用电动泵ꎮ

３　 消防水泵应采用正压启动或自吸启动ꎮ 当采用自吸启动时ꎬ 自吸时间宜不大于 ４５ ｓꎮ

４　 当几台消防冷却水泵的吸水管共用 １ 根泵前主管道时ꎬ 该管道应有不少于 ２ 条支管道接

入消防水罐 (池)ꎬ 且每条支管道应能通过全部水量ꎮ

【条文说明】 本条各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一级油库规模较大ꎬ 消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水泵在流量、 扬程方面有较大差别ꎬ

分别设置备用泵消防供水可靠性较好ꎮ 二、 三级油库的消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水泵在流量、

扬程方面可能比较接近ꎬ 可以考虑共用备用泵ꎮ 四、 五级油库容量较小ꎬ 火灾危险性相对较低ꎬ

其消防冷却水泵和泡沫消防泵的流量、 扬程基本接近ꎬ 故可不设备用泵ꎮ

第 ２ 款: 本款规定是要求消防泵组具有 ２ 个动力源ꎬ 以保证消防泵的可靠性ꎮ

第 ３ 款: 消防泵的自吸启动ꎬ 指消防泵本身具有自吸的功能ꎮ 利用外置的真空泵灌泵的设

计ꎬ 不属于自吸启动ꎬ 其可靠度太低ꎮ

第 ４ 款: 为保证消防系统的可靠性作出本款规定ꎮ

１４ １ ８　 消防储水设施的数量和补水时间应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执行ꎬ 并满足下

列要求:

１　 消防储水罐 (池) 数量超过 ２ 个时ꎬ 应用带阀门的连通管连通ꎻ

２　 冬季最冷月平均气温低于 ０℃地区的水罐 (池) 应设防冻设施ꎻ

３　 库 (站) 附近有合适的地面水源时ꎬ 地面水源可设置为油库的应急消防水源ꎮ

【条文说明】 北方冬季气温较低ꎬ 消防水罐 (池) 内储存的消防用水不流动ꎬ 容易发生冰冻ꎬ 因

此需要采取措施确保消防水的使用ꎮ 一般采用对消防水罐 (池) 加装隔热材料保温的方法ꎬ 延

缓消防水罐 (池) 内水温下降速度ꎬ 达到保温目的ꎮ 另外在冬季也可利用消防泵使消防水罐的

水循环回流ꎬ 以增加消防储水的流动性ꎬ 防止结冰ꎮ

１４ １ ９　 消防水系统管道上应设置消火栓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消防水系统管道上所设置的消火栓的间距应不大于 ６０ ｍꎻ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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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消火栓宜采用 １ ６ ＭＰａ 的地上消火栓ꎻ 寒冷地区消防水管道上设置的消火栓应有防冻、

放空措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各款说明如下:

第 １ 款: 设置消火栓是为了消防时掩护救火人员、 消防车补水、 移动消防设施供水使用ꎮ

第 ２ 款: 寒冷地区的消火栓需要考虑冬季容易冻坏问题ꎬ 可采用放空措施或采用防冻消

火栓ꎮ

１４ １ １０　 消防水管应根据系统工作压力、 管道埋深、 土壤性质、 管道耐腐蚀能力、 管道上部荷

载等条件选用管材ꎬ 埋地时宜采用加强防腐的钢管、 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和球墨铸铁管等管

材ꎮ 地上敷设的消防水管应采用钢管ꎮ 储罐上消防喷淋环管和立管宜分段预制后再内外热镀锌ꎬ

沟槽式连接或法兰连接ꎮ

【条文说明】 消防给水管材ꎬ 埋地时应具有耐腐蚀和承受相应荷载的能力ꎬ 可采用加强防腐的钢

管、 钢丝网骨架塑料复合管和球墨铸铁管等管材ꎮ 地上敷设的消防水管道ꎬ 应选用耐腐蚀、 耐

火性、 安装连接方便可靠的管材ꎬ 可采用钢管ꎬ 储罐上消防喷淋环管和立管宜分段预制后再内

外热镀锌ꎮ

１４ １ １１　 储罐的泡沫灭火系统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储罐的泡沫灭火系统设计应按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执行ꎮ

２　 泡沫液宜选用水成膜型泡沫液ꎬ 混合比应不低于 ３％ꎮ

３　 泡沫液储备量应在计算的基础上增加不少于 １００％的富裕量ꎮ

４　 配置泡沫混合液用的泡沫消防水泵的设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泡沫消防水泵的压力和流量应满足泡沫站的需要ꎻ

２) 泡沫消防水泵应设置超压回流管道ꎮ

５　 泡沫站的位置应满足在泡沫消防水泵启动后ꎬ 将泡沫混合液输送到最远保护对象的时间

不大于 ５ ｍｉｎꎮ

６　 泡沫站内应设置泡沫试验装置ꎮ

【条文说明】 本条款规定是参照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和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相关条文制定的ꎮ 由于消防冷却水管道在火灾时经常由于消防车和消火栓用水而压

力不太稳定ꎬ 为了保证泡沫系统有效使用ꎬ 规定用于配置泡沫混合液的消防水单独设置系统ꎬ

泵和管道单独设置ꎮ

１４ １ １２　 库 (站) 应配置灭火器ꎮ 移动式灭火器材配置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控制室、 变配电间、 实验室 (室、 操作间) 宜选用二氧化碳灭火器ꎬ 其他场所宜选用干

粉型或泡沫型灭火器ꎮ

２　 灭火器材配置应按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０)、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执行ꎮ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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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航空加油站灭火器材除应符合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０) 的规定外ꎬ 还

应按如下配置:

１) 装油点、 综合检测设施分别配置 ２ 具 ５ ｋｇ 手提式干粉灭火器、 １ 具 ３５ ｋｇ 推车式干粉灭

火器、 ４ 块灭火毯、 沙子 ２ ｍ３ꎮ

２) 油车库、 管线加油车库灭火器材按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０) 规定的严

重危险级配置ꎮ

【条文说明】 灭火器材对于库 (站) 的零星火灾和供油设备、 设施的初期火灾扑救是非常有效

的ꎬ 故应配置相应的灭火器材ꎮ 本条各款项与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相关条文是一

致的ꎮ

１４ １ １３　 库 (站) 的消防车辆配置、 消防控制方式、 火灾报警系统、 消防值班室设置应按 «石

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执行ꎮ

１４ ２　 消防控制系统

１４ ２ １　 库 (站)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１６)

的规定ꎮ 储罐区和装卸区内ꎬ 宜在四周道路设置户外手动报警设施ꎬ 其间距宜不大于 １００ ｍꎮ

１４ ２ ２　 可燃气体探测器设置及可燃气体检测报警设计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９３) 的规定ꎮ

１４ ２ ３　 储油罐区应设置风力、 风向和环境温度等参数的监测仪器ꎮ

【条文说明】 本条按照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６—

２０１０) 第 ８ １ 节的规定制定ꎮ

１４ ２ ４　 消防泵控制的设计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和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

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２０１４) 第 １１ 章的规定ꎮ

１４ ２ ５　 一级油库的消防泵等动力设备ꎬ 以及消防水管道及泡沫液管道上的控制阀门除应能在

现场操作外ꎬ 尚应能在消防控制室进行控制和显示状态ꎮ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第 １５ １ ７ 条的规定制定ꎮ

１４ ２ ６　 一级油库消防部分的监测、 顺序控制等操作应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之一:

１　 采用专用监控系统ꎬ 并与油库的供油控制系统进行数据通信ꎻ

２　 在油库的供油控制系统中设置独立的 Ｉ / Ｏ 卡件和单独的显示操作站ꎮ

【条文说明】 本条引用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第 １５ １ １０ 条的规定ꎮ

１４ ２ ７　 一级油库的消防控制系统需满足下列要求: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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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消防泵的启停、 消防水管道及泡沫液管道上控制阀的开关均应实现远程控制ꎻ

２　 应能接收手动火灾报警按钮信号、 可燃气体报警、 风速报警信号ꎬ 记录有关信息ꎻ

３　 应能自动监视系统的运行和对特定故障进行声、 光报警ꎻ

４　 应能显示消防泵、 电动阀的状态ꎻ

５　 应能显示系统的联动工作状态及故障状态ꎻ

６　 可实现联动控制、 人工控制切换ꎻ

７　 消防泵出口电动阀应与消防泵联动ꎻ

８　 储油罐的泡沫灭火和冷却水喷淋控制系统应采用由人工确认的自动控制方式ꎮ

１４ ３　 安防系统

１４ ３ １　 库 (站) 的安防系统一般包括门禁、 视频监控、 电子巡查、 保安通信、 周界报警、 车

辆进出管理等系统ꎬ 以及采取防攀爬、 防冲撞等措施ꎮ

１４ ３ ２　 库 (站) 的出入口控制、 电子巡查、 保安通信等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安全防范技术工

程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８) 的规定ꎮ

１４ ３ ３　 安防系统前端设备应考虑防水、 防潮、 防尘、 防破坏等防护措施ꎮ 当前端设备必须安

装在爆炸危险区域内时ꎬ 应选用符合爆炸危险场所防爆要求的产品ꎮ

１４ ３ ４　 安全防范系统的电源线、 信号线经过不同防雷区的界面处宜安装浪涌保护器ꎻ 室外安

装的安防系统前端设备应有防直击雷和防浪涌措施ꎮ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４)、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

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９８) 及 «安全防范技术工程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８) 的有关规定制定ꎮ

１４ ３ ５　 库 (站) 宜在防护区重要通道或部位ꎬ 以及主要生产作业场所设置视频监控ꎬ 并设夜

间辅助照明装置ꎮ 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应符合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９８) 及 «安全防范技术工程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８)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网络型数字视频监控系统的设计还应符合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１)

的规定ꎻ

２　 视频图像信息保存时间应不少于 ９０ ｄꎻ

３　 应有保证信息安全的身份认证及 ２ 级或以上的权限管理设定模式ꎮ

【条文说明】 库 (站) 的防护区重要通道及部位是指防护区出入口、 主干道交叉路口ꎬ 以及周界

易入侵处ꎮ 库 (站) 防护区重要部位是指周界ꎮ 主要生产作业场所指储罐区、 油泵棚 (房)、 航

油装卸作业区、 控制室等场所ꎬ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第三十二条ꎬ 采集的视

频图像信息保存期限应不少于 ９０ ｄꎮ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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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３ ６　 在库 (站) 的行政管理区和生产作业区 (辅助生产作业区) 之间的出入口、 控制室、

调度室等处宜设置门禁系统ꎮ

１４ ３ ７　 飞行区外的库 (站) 围墙应采取防攀爬措施ꎬ 进出库 (站) 大门应设置防冲撞装置或

破胎器ꎮ

【条文说明】 飞行区外的库 (站) 围界防攀爬措施包括滚网、 电子围栏、 激光或红外线对射入侵

报警系统等ꎮ 库 (站) 的电子围栏需选用张力式电子围栏及围界语音广播系统ꎬ 其形成的警戒

线需连续无间断 (周界出入口除外)ꎻ 当报警发生时ꎬ 防护系统需能显示周界模拟地形图ꎬ 并以

声光信号显示报警的具体位置ꎮ

１４ ３ ８　 库 (站) 的安防系统可参照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的规定

执行ꎮ

１４ ３ ９　 库 (站) 的视频监控、 周界报警应有报警信号输出端口ꎬ 可按要求与机场安防系统联

网ꎬ 或接入当地公安机关报警联动系统ꎮ

１４ ３ １０　 有特殊安防要求的重要库 (站) 的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可采用周界越线检测分析、 入侵

探测启动等智能化视频处理技术ꎮ

１４ ４　 通信系统

１４ ４ １　 库 (站) 内部及之间的通信系统可选择有线或无线通信方式ꎮ

１４ ４ ２　 库 (站) 的控制室、 调度室ꎬ 以及库 (站) 之间具有油料输转业务的电话机宜带实时

录音功能ꎬ 且宜选择具有网络管理功能的录音电话ꎬ 或者采用存储介质为网络硬盘的录音设备ꎮ

１４ ４ ３　 通信系统的综合布线设计应符合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１) 的规定ꎮ

１４ ４ ４　 在爆炸危险场所内使用的通信设备应选用与爆炸危险场所相适应的防爆产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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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给排水与污水处理

１５ １　 给　 水

１５ １ １　 库 (站) 的水源应就近选用地下水、 地表水、 机场或城镇自来水ꎮ 水源的水质应符合

生活用水、 生产用水和消防用水的水质标准ꎮ

１５ １ ２　 机场库 (站) 的给水ꎬ 应由该机场统一考虑ꎮ 选用自来水做水源时ꎬ 水管进入库 (站)

处的压力宜不低于 ０ １５ ＭＰａꎮ

【条文说明】 机场油库、 航空加油站一般在机场范围内ꎬ 其供水管网距离较近ꎬ 供水压力也有

保证ꎮ

１５ １ ３　 库 (站) 的生产和生活用水水源宜合并建设ꎮ 合并建设在技术经济上不合理时ꎬ 亦可

分别设置ꎮ

【条文说明】 库 (站) 的生产和生活用水量一般都较少ꎬ 合并建设有利于节省投资ꎮ

１５ １ ４　 库 (站) 的水源工程供水量的确定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生产用水量应根据生产过程和用水设备确定ꎮ

２　 生活用水量宜按２５ Ｌ /人班 ~３５ Ｌ /人班、 用水时间为 ８ ｈ、 时间变化系数为 ２ ５ 计算ꎮ

洗浴用水量宜按４０ Ｌ /人班~６０ Ｌ /人班、 用水时间按 １ ｈ 计算ꎮ

３　 航空加油站的生活用水量宜按 １５０ Ｌ /人天~２００ Ｌ /人天考虑ꎮ 生活用水的时间变化系

数宜按 ２ ５ 计算ꎮ

【条文说明】 库 (站) 的生产、 生活用水量参照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制定ꎮ

根据航空加油站工作性质ꎬ 工作人员需要全天倒班ꎬ 故参照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５—２００３) (２００９ 年版) 中集体宿舍、 旅馆等公共建筑的生活用水定额确定ꎮ

１５ １ ５　 库 (站) 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严禁与机场或市政自来水管道连接ꎮ

【条文说明】 严禁用户自备水源的供水管道与机场或市政供水管道直接连接ꎬ 主要是为了防止水

污染ꎮ 以自备水源为主的库 (站)ꎬ 需要将外界水源作为备用水时ꎬ 可外接水放入储水池ꎬ 经自

备系统加压后使用ꎮ

１５ １ ６　 生活饮用水不应因管道产生虹吸回流而受污染ꎬ 生活饮用水管道的配水件出水口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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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５) 的规定ꎮ

１５ １ ７　 具备使用太阳能条件的地区ꎬ 库 (站) 的热水供应可采用太阳能作为热源ꎮ

１５ ２　 排　 水

１５ ２ １　 库 (站) 的含油与不含油污水应采用分流制排放ꎮ 含油污水应采用管道排放ꎮ 未被油

品污染的地面雨水和生产废水可采用明沟排放ꎬ 但在排出库、 站围墙之前应设置水封装置ꎮ 水

封装置与围墙之间的排水通道应采用暗渠或暗管ꎮ

【条文说明】 库 (站) 的排水采用分流制排放是为了防止污染、 保护环境ꎮ 含油污水若采用明沟

排放ꎬ 一旦库外某处发生火灾ꎬ 很可能蔓延至库 (站)ꎬ 采用暗管、 暗沟、 水封井都可以有效防

止火灾的蔓延ꎮ

１５ ２ ２　 储罐区防火堤内的含油污水管道引出防火堤时ꎬ 应在堤外采取加装阀门、 水封井等防

止油品流出罐区的切断措施ꎮ

１５ ２ ３　 含油污水管道应在油罐组防火堤处、 建 (构) 筑物的排水管出口处、 支管与干管连接

处、 干管每隔 ３００ ｍ 处设置水封井ꎮ

１５ ２ ４　 应在库 (站) 的排水管道通过库、 站围墙处设置水封井ꎮ

【条文说明】 第 １５ ２ ２、 １５ ２ ３、 １５ ２ ４ 条规定设置水封井的位置ꎬ 是考虑一旦发生火灾时ꎬ 相

互间予以隔绝ꎬ 使火灾不致蔓延ꎮ 在围墙处设置水封井为防止事故时航油外溢或库外火源蔓延

到墙内ꎮ

１５ ２ ５　 水封井的水封高度应不小于 ０ ２５ ｍꎮ 水封井应设沉泥段ꎬ 沉泥段自最低的管底算起ꎬ

其深度应不小于 ０ ２５ ｍꎮ

【条文说明】 本条是为了保证水封井的水封效果ꎮ

１５ ２ ６　 含油污水管道宜采用金属管道ꎮ

【条文说明】 含油污水管道采用金属管道ꎬ 主要是防止含油污水腐蚀ꎬ 避免管道渗漏ꎬ 采用铸铁

管造价较低ꎬ 个别支管由于接管原因可以使用钢管等方便施工的管材ꎮ

１５ ３　 污水与废物处理

１５ ３ １　 库 (站) 的生活污水宜依托周边企业处理ꎬ 如果确实不能依托ꎬ 应根据环保要求

进行处理ꎬ 达到排放标准后ꎬ 可直接排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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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３ ２　 航空加油站装油点宜设隔油池ꎮ 收集的含油污水宜运送至机场油库含油污水处理系统

统一处理ꎮ

【条文说明】 航空加油站的含油污水量很少ꎬ 集中收集后运送至机场油库的含油污水处理系统统

一处理ꎮ

１５ ３ ３　 处理含油污水的构筑物或设备ꎬ 宜采用密闭式或加设盖板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是为了安全防火ꎬ 减少大气污染ꎬ 保护人员健康ꎬ 减少气候对处理效果的

影响ꎮ

１５ ３ ４　 污水排放应满足有关排放标准和工程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ꎮ

１５ ３ ５　 库 (站) 清洗油罐、 检修设备产生的泥渣和含油废弃物应集中收集ꎬ 设置专门的收集

箱或桶ꎬ 不应堆放在未经防渗处理的场地ꎬ 以避免废渣溶液污染场地ꎮ

１５ ３ ６　 油车装卸油作业的场地宜设置防止事故漏油的截油沟ꎮ

【条文说明】 在油车装卸油作业等易发生漏油事故的场地设置截油沟ꎬ 可以将漏油或事故污水收

集至隔油池ꎬ 便于集中处理ꎬ 避免污染环境ꎮ

１５ ３ ７　 库 (站) 内漏油及事故污水的收集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ꎮ

１５ ３ ８　 库 (站) 内清洗油罐的污水、 清洗设备的含油污水、 航油汽车装卸作业区的含油污水、

油罐区内被油污染的初期雨水应集中收集至隔油池统一处理ꎮ 隔油池的容积宜按清洗油罐的含

油污水量 ２ 倍确定ꎬ 并应设置含油污水处理工艺ꎮ

１５ ４　 实验室给排水

１５ ４ １　 实验室用水应符合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实验方法» (ＧＢ / Ｔ ６６８２) 的规定ꎮ 进入实

验室的给水总管应安装阀门和倒流防止器ꎮ

１５ ４ ２　 实验室的地面应设置地漏ꎬ 试验台和通风橱的排水管应设水封ꎬ 所有地漏应带水封ꎮ

１５ ４ ３　 实验室应设置含油污水排放管道ꎬ 且应设水封井ꎮ 排放管道应选用耐腐蚀、 耐有机溶

剂的材质ꎮ

１５ ４ ４　 进入实验室的给水总管应安装阀门ꎬ 且阀门应设置在易操作和检修的位置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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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建 (构) 筑物与暖通

１６ １　 建筑物

１６ １ １　 库 (站) 建筑物除应满足使用功能及运行管理要求外ꎬ 还应满足当地规划、 环保、 节

能等方面要求ꎬ 并应与周围环境相协调ꎻ 宜采用联合建筑ꎬ 节省建筑占地ꎻ 选择建筑材料时ꎬ

应因地制宜ꎬ 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ꎮ

【条文说明】 本条从绿色、 环保、 节能的角度对建筑物进行一般性规定ꎮ

１６ １ ２　 变配电间、 消防泵棚 (房)、 油泵棚 (房)、 飞行区内的航空加油站等主要生产性建筑

物宜按规划要求一次建成ꎮ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主要针对变配电间、 消防泵房的扩建难度ꎮ 如果扩建飞行区内的航空加油

站ꎬ 需按民航管理要求办理不停航施工手续ꎬ 将给人员材料的进出、 航空加油站的安全管理带

来很大的难度ꎮ

１６ １ ３　 综合业务用房、 变配电间、 油车库 (棚) 等宜采用坡屋顶ꎮ

【条文说明】 南方多雨、 北方积雪在防水层所引起的膨胀ꎬ 施工材料ꎬ 施工方法等都是导致房屋

渗漏的原因ꎬ 采取坡屋顶能从建筑构造上解决这一问题ꎮ

１６ １ ４　 屋面防水应根据建筑物的性质、 重要程度、 使用功能要求采取相应的防水等级ꎬ 并应

符合 «屋面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５) 的规定ꎮ 对库 (站) 内的变配电间、 油车库、 消

防泵房、 综合业务用房等屋面防水宜采用 Ｉ 级ꎬ 其他屋面可采用 ＩＩ 级ꎮ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对屋面防水等级和设防要求进行规定ꎬ Ｉ 级采用两道防水设防ꎬ ＩＩ 级采用

一道防水设防ꎮ

１６ １ ５　 航油实验室可根据工程规模单独设置ꎬ 也可附设于油库综合用房内ꎮ 当设在油库综合

用房内时ꎬ 宜设置在底层ꎬ 采用防火隔墙与其他部位分隔ꎬ 并应至少设置一个独立的安全出口ꎬ

当隔墙上需开设互相连通的门时ꎬ 应采用甲级防火门ꎮ 实验室的耐火等级应符合 «建筑设计防

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的规定ꎬ 耐火等级应不低于二级ꎮ 实验室的使用面积应根据检验 (检定)

项目、 仪器设备配置等因素确定ꎮ 实验室建筑物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单独设置的实验室安全出口宜不少于 ２ 个ꎮ

—９８—

１６　 建 (构) 筑物与暖通



２　 房间净高宜不低于 ２ ８ ｍꎮ

３　 除办公区的房间外ꎬ 其他房间的门、 窗应向外开启ꎬ 门上宜设观察窗ꎮ 严寒、 寒冷地区

的实验室应采用双层玻璃窗ꎮ

４　 天平室、 热值室宜设前室、 纱窗及双层活动窗ꎮ

５　 实验室内地面应满足耐酸、 耐碱、 耐油和防滑的要求ꎮ

６　 洗涤室、 淋浴间应采用防滑地面和瓷砖墙裙ꎮ

７　 布置有振动或噪声设备的房间应采取减震或降噪措施ꎮ

８　 气瓶室室内地面应有防火、 防静电措施ꎮ

１６ １ ６　 供油控制室宜布置在行政管理区ꎬ 宜与消防控制室合建ꎮ 控制室的设计需满足下列

要求:

１　 控制室设计可按 «控制室设计规定» (ＨＧ / Ｔ ２０５０８) 执行ꎮ

２　 控制室的设置应根据室内设备的规模而定ꎮ 较小规模的可设置一个控制室ꎻ 较大规模的

控制室设置宜包括操作室、 机柜室、 工程师室、 不间断电源室等ꎬ 也可一室多用ꎮ

３　 房间净高宜不低于 ２ ８ ｍꎮ

４　 控制室宜采用非燃烧型双向弹簧门ꎬ 门宽应保证设备进出方便ꎮ 控制室通往室外门的数

量设置应根据控制室大小及建筑设计要求确定ꎮ

５　 控制室地面应铺设防静电活动地板或防静电地面ꎬ 且应具有防火、 环保、 耐污耐磨

性能ꎮ

１６ １ ７　 油泵区的设计应符合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的规定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航煤、 航汽等常温输送的油泵区宜为露天式ꎬ 炎热多雨、 多雪地区可设置泵棚ꎮ 当采用

泵棚或露天式时ꎬ 油泵区宜靠近储罐区防火堤外布置ꎬ 与储罐的间距可不受限制ꎮ

２　 严寒及寒冷地区的航空润滑油、 润滑脂、 特种液等油泵区应设置设有供暖、 通风、 给排

水系统的油泵房ꎮ

３　 油泵区可设置台账或器具室ꎮ

４　 油泵区地面应采用便于油污清除的耐油材料ꎮ

１６ １ ８　 油车库 (棚) 需满足以下要求:

１　 油车停放宜采用油车棚ꎬ 在严寒及寒冷地区宜为没有防寒性能的油车设置车库ꎬ 并设计

供暖设施ꎬ 满足本规范第 １６ ３ 节的要求ꎮ

２　 油车库 (棚) 的进深应超出车长 ２ ｍꎻ 开间应为车宽左右各留宽 １ ｍꎻ 库门净高应比车

空载时的顶端高出 ０ ５ ｍꎮ 大中型油车合建的车库的高度可为停放车辆分两种层高建造ꎮ 带拖挂

的大型罐式加油车应建造前后有门的穿堂式车库ꎮ 油车库 (棚) 门前应有充足的回车场地ꎬ 进

出油车库道路的坡度宜不大于 ４％ꎮ 油车库内可设防水修理地沟ꎮ

３　 当采用的油车适应严寒及寒冷地区环境时ꎬ 如采用油箱加热保温等相关措施ꎬ 可设置油

车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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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 ９　 库 (站) 综合用房可根据远期目标年油库人数设置业务用房、 食堂、 宿舍等功能用房ꎮ

库 (站) 设备维修间 (棚) 和器材库 (间) 等应根据实际需要确定ꎮ

１６ １ １０　 库 (站) 内的生产值班用房宜根据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１８) 的规定进

行隔声、 减噪设计ꎮ

【条文说明】 机场内噪声大ꎬ 采取隔声减噪设计有利于值班员工的休息ꎮ

１６ １ １１　 库 (站) 的建筑物抗震设防应符合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２３) 的规定ꎬ

其中枢纽机场、 干线机场中消防泵房、 消防车库及值班室、 变配电间、 油泵房等与直接供油、

防灾救灾相关建筑物的抗震设防类别应为重点设防类ꎮ

１６ ２　 构筑物

１６ ２ １　 构筑物的承载力、 稳定、 变形、 抗裂、 抗震及耐久性等ꎬ 应符合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９)、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７)、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９１)、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７) 等的规定ꎮ

１６ ２ ２　 储罐地基应优先选用天然地基ꎬ 当储罐基础地基土为软土地基、 不良地质现象的山

区地基、 特殊土地基、 不能满足储罐的承载力和沉降要求的地基以及地震作用下地基土有液

化时ꎬ 应采用复合地基、 桩基或其他办法对地基进行处理ꎮ 地基处理方式应充分吸取当地的

经验ꎬ 综合考虑结构类型、 材料供应等因素ꎬ 通过方案论证ꎬ 采用安全、 合理、 经济的地基

处理方式ꎮ

【条文说明】 储罐地基处理方式的恰当与否ꎬ 关系到整个工程的质量、 投资与进度ꎬ 地基处理方

法很多ꎬ 各种地基处理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 局限性和优缺点ꎮ 在确定地基处理方案时ꎬ 应

根据工程具体情况对几种地基处理方案进行技术、 经济和进度方面的比较ꎬ 通过综合分析采用

一种地基处理方法或两种地基处理方法的综合方案ꎮ 在条文中特别强调了当地施工经验的重要

性ꎬ 采用当地的成熟经验有利于保证质量、 降低造价ꎮ

１６ ２ ３　 储罐基础选型ꎬ 应根据储罐的型式、 容积、 场地地质条件及地基处理方法、 施工技术

条件和经济合理性等条件综合确定ꎬ 可采用护坡式基础、 环墙式基础、 外环墙式基础或桩基基

础等ꎮ 储罐基础回填应符合 «钢制储罐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７３) 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储罐基础的型式很多ꎬ 各种基础型式均有其适用条件和优缺点ꎬ 因此需要根据具体

工程情况确定基础方案ꎮ 储罐基础选型包括但不限于表 １６ ２ 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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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６ ２ ３　 储罐基础选型

地基情况 基础选型

１ 当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大于等于基底平均压力ꎬ 地基变形满

足规范允许值且场地不受限制

宜采用护坡式基础

可采用环墙式或外环墙式基础

２ 当天然地基承载力特征值小于基底平均压力ꎬ 但地基变形满足

规范允许值且经过地基处理后或充水预压后能满足承载力的要求

宜采用环墙式基础

可采用外环墙式或护坡式基础

３ 当天然地基承载力小于基底平均压力ꎬ 地基变形不能满足规范

允许值、 地震作用下地基有液化土层ꎬ 经过地基处理后或充水预

压后能满足承载力的要求ꎬ 地基变形满足规范允许值或液化土层

的消除程度满足有关规定

宜采用环墙式基础

宜采用桩基基础 (当地基处理有困难

或不作处理时)

４ 建筑场地受限制及储罐设备有特殊要求 应采用环墙式基础

１６ ２ ４　 储罐基础环墙和防火堤混凝土墙体外表面宜采用普通清水混凝土ꎬ 不宜采用水泥砂浆

粉刷ꎮ

１６ ２ ５　 供油工艺的阀门井设计需满足以下要求:

１　 阀门井应按Ⅰ级防水要求进行设计ꎮ

２　 阀门井不宜设置在跑道、 滑行道、 联络道、 车行道上ꎬ 以及交通繁忙、 人口聚集区ꎬ 井

内尺寸应满足人员操作和检修要求ꎬ 管道底部距离井底宜不低于 ４００ ｍｍꎮ

３　 阀门井应设人孔和透光孔ꎮ 人孔直径宜不小于 ７００ ｍｍꎬ 透光孔直径宜不小于 ２３０ ｍｍꎮ

在透光孔的下方应设置集水坑ꎬ 阀门井底板应坡向集水坑ꎮ

４　 机坪道面区阀门井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其强度应满足最大型机型的轮压ꎬ 同时根据

地勘资料提供的地下水位进行抗渗设计和抗浮计算ꎮ 土面区阀门井可采用砖砌ꎬ 但应做好防水

处理ꎬ 盖板宜与土面区齐平ꎬ 井盖高出 ３０ ｍｍꎮ

５　 机坪道面区阀门井宜布置在一块道面板内ꎬ 如需跨板布置ꎬ 盖板上不应有道面板切缝ꎮ

６　 阀门井壁管道穿越处应采取套管保护ꎮ 管道与套管间应采取能保护管道的专用套管或柔

性密封ꎮ

７　 阀门井人孔处应设爬梯、 扶手ꎬ 确保人员进出方便ꎮ 爬梯扶手应为可活动扶手ꎬ 两扶手

不应焊接成整体ꎬ 扶手安装牢靠ꎬ 扶手宜为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ꎮ 爬梯的中心线与井圈中心线

组成的平面应与井壁垂直ꎮ

８　 输油管道无人值守的阀门井井口应设置锁定装置ꎮ

９　 阀门井与机场或市政排水渠 (沟) 之间间距: 湿陷性黄土地区应不小于 １２ ｍꎻ 自重湿陷

性黄土地区应不小于湿陷性黄土层厚度的 ３ 倍ꎬ 并应不小于 ２５ ｍꎮ 经地基处理后ꎬ 消除湿陷性

的场地无此间距要求ꎮ

【条文说明】 本条主要对阀门井的设计进行规定ꎬ 本条第 ５、 ６、 ７、 ９ 款说明如下:

—２９—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第 ５ 款: 为避免影响盖板强度而规定盖板上不应切缝ꎮ

第 ６ 款: 阀门井防水常用做法存在以下不足: 阀门井壁面与套管浇筑连接部位的接触面若

出现变形等现象ꎬ 则会出现缝隙ꎬ 导致井体周边土基中的水渗透至阀门井内聚集ꎻ 埋地主管道

穿越阀门井井壁时ꎬ 套管与主管间填充的材料刚度过大则会限制管道和井筒间的相对移位ꎬ 当

地基移位或温差过大会造成供油管道的薄弱部位出现裂纹等破坏ꎬ 而刚度过小则会造成水渗透

的问题ꎻ 套管与主管间填充的材料存在腐蚀、 疲劳等破坏的现象ꎬ 长期运行中的可靠性较低ꎬ

影响其密封性能ꎬ 导致水渗透ꎻ 采用密封链条防水技术方案施工时ꎬ 由于技术方案复杂ꎬ 不能

够完全达到预期的施工工艺ꎬ 降低其密封性能ꎬ 容易出现渗水现象ꎮ 本规范推荐的专用套管通

过双层隔板能起到很好的隔水作用ꎻ 现场施工方便ꎬ 避免了因施工复杂影响防水效果的情况ꎻ

为穿越阀门井管道提供一定的运动自由度ꎬ 避免其他方案中限制埋地管道运动导致强度破坏等

现象的出现ꎮ 具体如图 １６ ２ ５￣１ 所示ꎮ

图 １６ ２ ５￣１　 阀门井专用套管———双层波纹板防水密封安装设计方案

专用套管的波纹板防水密封结构如图 １６ ２ ５￣２ 所示ꎬ 专用套管的各个部件安装之前做喷涂

防腐处理ꎬ 然后依据设计的安装工艺进行焊接安装ꎬ 待各个部分焊接完成后ꎬ 对防水结构整体

和焊缝部位可采用环氧防腐处理ꎬ 涂层厚度约 ３００ μｍꎬ 达到完全防腐的目的ꎮ 专用套管的参考

尺寸可参考表 １６ ２ 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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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２ ５￣２　 双层波纹板防水密封结构参数标注示意图

注: Ｄ１—管道直径ꎬ Ｄ２—套管直径ꎬ λ —波纹管波长ꎬ ｈ１—有效高度ꎬ

ｈ２—凸出高度ꎬ Ｌ１—波纹管间距ꎬ Ｌ２—套管长度ꎮ

表 １６ ２ ５　 双层波纹板防水密封结构参数选型表 (ｍｍ)

主管规格 ＤＮ３００ ＤＮ３５０ ＤＮ４００ ＤＮ５００ ＤＮ６００

管道直径 Ｄ１ ３２５ ３７７ ４０６ ４ ５０８ ６１０

套管直径 Ｄ２ ４２６ ４８０ ５０８ ６１０ ７６２

波纹板间距 Ｌ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

套管长度 Ｌ２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

波纹板波长 λ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３０

波纹板厚度 ｔ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波纹形状 弧形半波 弧形半波 弧形半波 弧形半波 弧形半波

有效高度 ｈ１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凸出高度 ｈ２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第 ７ 款: 活动的爬梯扶手ꎬ 可轻便取出、 收回ꎬ 如图 １６ ２ ５￣３、 １６ ２ ５￣４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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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６ ２ ５￣３　 爬梯实物图

图 １６ ２ ５￣４　 爬梯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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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９ 款: 本款参照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５—２００４) 第 ５ ２ ６ 条 “各类建筑

与新建水渠之间的距离ꎬ 在非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不应小于 １２ ｍꎻ 在自重湿陷性黄土场地不应

小于湿陷性黄土层厚度的 ３ 倍ꎬ 并应不小于 ２５ ｍꎮ” 制定ꎮ

１６ ２ ６　 事故池与隔油池的设计需满足下列要求:

１　 事故池可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ꎬ 若场地充裕可采用基槽加防渗膜结构ꎬ 基槽坡度应满足

边坡稳定要求ꎬ 必要时应采取边坡加固措施ꎮ

２　 隔油池的设计应满足排水的功能要求ꎮ 事故池应有池底排空功能ꎮ

３　 隔油池以及钢筋混凝土事故池的设计应符合 «石油化工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３２) 及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程» (ＣＥＣＳ １３８) 的规定ꎮ

４　 隔油池应设顶盖ꎮ 事故池宜设围护栏杆ꎮ

５　 隔油池与事故池混凝土应采用抗渗混凝土ꎬ 设计抗渗等级应不小于 Ｐ６ꎮ

【条文说明】 若场地充裕时ꎬ 事故池可以采用塘体结构的做法ꎬ 通过基坑开挖后铺设防渗膜ꎬ 可

减少工程投资ꎮ 但在施工过程中需注意防渗膜的抗浮设计及保护ꎬ 同时应满足边坡稳定的要求ꎮ

１６ ２ ７　 设备基础应与设备匹配统一ꎬ 应根据设备选型和地质勘察资料进行设计ꎮ

【条文说明】 一般设备招标在施工图设计后完成ꎬ 因此本条要求根据不同的设备特点进行基础深

化设计ꎮ

１６ ３　 供　 暖

１６ ３ １　 在冬季集中供暖地区ꎬ 库 (站) 宜依托机场或周边热源ꎮ

【条文说明】 库 (站) 需要供暖的建筑物较少ꎬ 因此宜依托周边企业提供热源ꎮ

１６ ３ ２　 集中供暖的热媒宜采用热水ꎮ 热水温度宜采用 ８５℃ / ６０℃ꎬ 并根据当地市政热媒条件进

行校核ꎮ

１６ ３ ３　 对于远离集中热源的独立建筑物ꎬ 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ꎬ 可考虑少量采用电供暖或

其他方式ꎮ

【条文说明】 目前供暖热源供给方式较多ꎬ 应经经济技术比较确定热源供给方式ꎮ

１６ ３ ４　 供暖室内计算温度宜按表 １６ ３ ４ 的要求执行ꎮ

—６９—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表 １６ ３ ４　 供暖室内计算温度

序号 房间名称 供暖室内计算温度 (℃)

１
办公室、 值班室、 控制室、 计量室、 仪表间、

检验 (定) 室 (操作间)、 休息室等
１８~２０

２ 浴室、 更衣间 ２５

３ 厕所、 盥洗室 １６

４ 维修间 １４

５ 消防泵房、 油车库、 汽车库等 ５

１６ ３ ５　 实验室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设计应符合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９)、 «石油化工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０４) 的规定ꎮ

１６ ３ ６　 实验室供暖管道应采用无缝钢管ꎬ 并宜明装ꎮ

【条文说明】 本条参照 «石油化工中心化验室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３—２００９) 相关规定确定ꎮ

１６ ３ ７　 供暖管道穿越实验室时ꎬ 应执行 «石油化工中心化验室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３) 的有

关规定ꎮ

【条文说明】 «石油化工中心化验室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３—２００９) 第 ９ ５ 节规定: “供暖管道不

应穿过放散与之接触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危险物质的房间ꎬ 宜避免穿越风机室ꎬ 穿越分析房间

的供暖管道应采取必要的密封措施ꎮ”

１６ ３ ８　 实验室供暖系统应在每个环路回水干管末端和每根立管上设带短管的阀门ꎮ 立管的阀

门和泄水用的带短管阀门不宜安装在地沟内ꎮ

１６ ３ ９　 控制室和变配电间的采暖管道宜采用钢管焊接ꎬ 且不应有法兰、 螺纹接头和阀门等ꎮ

１６ ４　 通　 风

１６ ４ １　 有易燃和有毒液体设备的房间应设置机械通风系统和事故排风装置ꎮ 机械通风系统换

气次数宜为 ５ 次每小时~６ 次每小时ꎬ 事故排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１２ 次每小时ꎮ

【条文说明】 事故排风换气次数是指应保证事故时不小于 １２ 次每小时的换气量ꎬ 不是两者换气量

叠加ꎮ

１６ ４ ２　 在集中散发有害物质的检验 (定) 室 (操作间) 宜采取局部通风措施ꎮ

１６ ４ ３　 变配电间宜设排风装置ꎮ 炎热地区夏季无空调降温措施ꎬ 应采取自然或机械通风排除

余热ꎮ 电缆夹层应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消除余热ꎬ 必要时可设置排风装置加强通风效果ꎮ

１６ ４ ４　 全面或局部排风系统应直接从有害物质放散地点或室内污染最严重的地带排风ꎬ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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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流不应从操作地带和经常有人停留的地带通过ꎮ

１６ ４ ５　 通风口的设置应避免在通风区域内产生空气流动死角ꎮ

１６ ４ ６　 在爆炸危险区域内ꎬ 风机、 电机等设备应选择防爆型ꎮ 机械通风系统应采用不燃烧材

料制作ꎮ 风机应采用直接传动或联轴器传动ꎮ 风管、 风机及其安装方式应采取防静电措施ꎮ

１６ ４ ７　 在含有甲、 乙类可燃介质的房间应设置可燃气体探测报警和机械通风ꎬ 并实现探测报

警与风机联动ꎮ

１６ ４ ８　 气瓶室应有不小于每小时换气 ３ 次的通风措施ꎬ 且满足防爆要求ꎮ

１６ ５　 空　 调

１６ ５ １　 对于炎热地区的综合办公楼等建筑室内ꎬ 可根据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空调系统的设置

方式ꎮ

１６ ５ ２　 其他对温度有控制要求的房间布置较分散时ꎬ 宜设置柜式或壁挂式空调机ꎮ

１６ ５ ３　 对温度和湿度有特殊要求的房间应设置空调机和除湿设备ꎮ

１６ ５ ４　 室内空调设计参数宜满足表 １６ ５ ４ 的要求ꎮ

表 １６ ５ ４　 室内空调设计参数

房间名称 项目 设计参数

控制室、 配电室
温度 按工艺要求确定

相对湿度 按工艺要求确定

办公室、 值班室、 宿舍
夏季室内设计温度 ２４℃ ~２８℃

冬季室内设计温度 １８℃ ~２２℃

常规工艺性空调房间
夏季室内设计温度 按工艺要求确定

冬季室内设计温度 按工艺要求确定

１６ ５ ５　 对海拔在 １ ５００ ｍ~２ ４３８ ｍ 的一般高原机场的库 (站)ꎬ 可配备便携式供氧设备供氧ꎻ

对海拔在 ２ ４３８ ｍ 以上的高高原机场的库 (站)ꎬ 在办公室、 控制室、 宿舍等可采用弥散式供氧、

分布式供氧和配备便携式供氧设备供氧ꎮ

【条文说明】 弥散式供氧是指氧气经供氧管路输送到建筑物室内ꎬ 以弥散的方式造成室内富氧环

境ꎮ 分布式供氧是指氧气经供氧管路输往建筑物室内某些位置ꎬ 设有终端供氧接口ꎬ 氧气吸入

器插入后ꎬ 再与鼻塞或面罩连接以供吸氧ꎮ 便携式供氧设备是指氧气袋、 瓶等可携带的供氧设

备ꎮ 本条参照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高原机场供氧系统建设和使用医学规范» (ＡＣ￣１５８￣

ＦＳ￣２０１３￣０１) 制定ꎮ

—８９—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１７　 职业健康、 安全与绿色环保

１７ １　 职业健康、 安全与环保设计

１７ １ １　 供油工程的设计、 设备和材料的选择及技术条件等ꎬ 应符合职业健康、 安全与环保的

要求ꎬ 采用成熟的工艺、 设备和材料ꎮ

１７ １ ２　 供油工程的职业健康、 安全设计应符合国家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规定ꎮ

【条文说明】 国家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

例» (国务院令第 ５９１ 号)、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

总局第 ４５ 号令)、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５)、 «危险化学品

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６) 等ꎮ

１７ １ ３　 针对不同供油工程的特点ꎬ 职业健康、 安全设计内容至少应包括下列几项:

１　 确定建设项目主要危险、 有害因素和职业危害ꎻ

２　 对自然环境、 工程建设和生产运行中的危险、 有害因素及职业危害进行定性和定量分

析ꎬ 找出危害产生的根源及其可能危害的程度ꎻ

３　 提出经济可行的职业健康、 安全对策和防护措施ꎮ

１７ １ ４　 供油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 地方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ꎮ

１７ １ ５　 库 (站) 排出的废气、 废水及废渣 (液) 应按国家和地方现行的有关环境保护的标准

进行处理ꎬ 达标后排放ꎮ

１７ １ ６　 供油工程设计应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节能、 节地、 节材、 节水的要求ꎬ 不应设计选用

淘汰落后产品ꎬ 其中建筑物节能应符合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８９) 的规定ꎮ

１７ １ ７　 供油工程应编制针对职业健康危害、 设施设备安全及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设计专篇ꎬ 依

据其专项评价报告的要求ꎬ 将设计方案和具体措施逐一落实到设计文件中ꎬ 并满足本规范对职

业健康、 安全与环保设计的相关要求ꎮ

１７ ２　 绿色设计

１７ ２ １　 供油工程应按照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运行高效及以人为本等目标进行绿色设计ꎮ

—９９—

１７　 职业健康、 安全与绿色环保



【条文说明】 设计绿色供油工程ꎬ 是指采取技术上可行、 经济上合理、 环境可以承受的措施ꎬ 以

及采用新的技术和手段ꎬ 使供油系统操作便捷、 安全可靠ꎬ 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ꎬ 同时加强

能源管理ꎬ 在工程项目实施的各个环节上ꎬ 降低消耗、 减少损失、 限制污染物的排放ꎬ 有效、

合理地利用能源ꎮ

１７ ２ ２　 应对重要方案进行比选ꎬ 对关键数据进行计算ꎬ 以有效节省材料ꎬ 提高系统可靠性ꎬ

延长使用寿命ꎬ 减少故障ꎬ 降低对环境产生影响的风险ꎬ 保障系统高效、 安全的供油ꎮ

１７ ２ ３　 应尽量减少工程系统在全生命周期中对资源的占用和对不可再生能源的损耗ꎬ 实现对

资源的节约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有条件接入中水管网等可循环水源的库 (站) 应引入中水进行绿化灌溉、 消防水池补

水、 洗车、 冲厕等ꎮ

２　 按高质高用、 低质低用的原则ꎬ 生活用水、 冲厕用水和绿化用水等宜按用水水质要求分

别提供ꎮ

３　 洗手间、 浴室宜采用新型的节水器具及卫生设备ꎬ 如虹吸式节水型坐便器、 感应式冲洗

洁具、 脚踏阀或光电式淋浴器、 陶瓷芯水龙头等ꎬ 以达到显著的节水效果ꎮ

４　 库站的供配电系统应采用科学合理的负荷计算方法确定系统的装机容量ꎬ 变压器的额定

容量应能满足全部用电负荷的需要但不宜长期处于过负载状态下运行ꎮ 经常性负载宜为变压器

额定容量的 ６０％ꎮ

５　 对于日照充足的地区ꎬ 宜充分合理地利用自然光照明ꎬ 可在屋顶设置采光窗、 光导照明

系统、 反光系统等将自然光合理地引入室内ꎬ 减少或者代替白天的灯光照明ꎮ 采用自然光进行

照明的房间也应同时采用供电系统进行照明ꎬ 以保证阴雨天及夜间的照明ꎬ 但其照度要求可适

当减小ꎮ

１７ ２ ４　 应尽量选择环保型材料ꎬ 减少工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和投产运行后对外界有害物质的

排放ꎬ 提高工程占地范围内绿化面积的比例ꎬ 实现对环境的保护ꎬ 并满足下列要求:

１　 在考虑经济性因素的前提下ꎬ 设计中应尽量选用可再生、 可再循环材料ꎬ 蕴能低、 高性

能、 高耐久性材料以及本地建材ꎮ

２　 设计时应通过相应的措施减少油气的挥发ꎬ 避免航油的泄漏ꎬ 防止对空气、 土壤、 水质

的污染ꎬ 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其他广义污染ꎮ

３　 库 (站) 的绿地应合理配置ꎬ 以达到局部环境内保持水土、 调节气候、 降低污染和隔绝

噪音的目的ꎮ

１７ ２ ５　 应根据供油工程内容的特点ꎬ 对工艺流程、 安全保障措施等进行绿色设计ꎬ 确定其采

用的新工艺、 新技术、 新设备、 新材料ꎬ 确保项目建成后的高效运行ꎮ

１７ ２ ６　 应根据使用者的行为习惯、 生理结构、 心理情况ꎬ 运用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ꎬ 在

满足基本功能及性能的基础上对供油工程进行优化设计ꎬ 为生产人员提供合适的作业环境、 光

环境、 热环境、 声环境以及空气环境ꎬ 做到以人为本ꎮ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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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Ａ　 计算间距起讫点

库 (站) 选址及内部平面布置的安全间距和防火间距计算起讫点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Ａ ０ １　 道路———路面边缘ꎻ

Ａ ０ ２　 铁路———铁路中心线ꎻ

Ａ ０ ３　 管道———管道中心线ꎻ

Ａ ０ ４　 储罐———罐外壁ꎻ

Ａ ０ ５　 加油机———中心线ꎻ

Ａ ０ ６　 设备———最凸出的外缘ꎻ

Ａ ０ ７　 架空电力线、 通信线路———线路中心线ꎻ

Ａ ０ ８　 建 (构) 筑物———外墙轴线ꎻ

Ａ ０ ９　 埋地电力、 通信电缆———电缆中心线ꎻ

Ａ ０ １０　 地下建 (构) 筑物———出入口、 通气口、 采光窗等对外开口ꎻ

Ａ ０ １１　 收发油点———收发油罐车的固定接头口ꎻ

Ａ ０ １２　 高杆灯高、 架空电力线杆高、 通信线杆高、 通信发射塔塔高、 塔台高————电线杆和

通信发射塔所在地面至杆顶或塔顶的高度ꎻ

Ａ ０ １３　 工矿企业、 居住区————围墙轴线ꎬ 无围墙者ꎬ 建 (构) 筑物外墙轴线ꎮ

注: 本规范中的安全间距和防火间距未作特别说明时ꎬ 均指平面投影距离ꎮ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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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Ｂ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２０１４)
选址及平面布置要求

Ｂ ０ １ 石油库的库址应具备良好的地质条件ꎬ 不得选择在有土崩、 断层、 滑坡、 沼泽、 流沙及泥

石流的地区和地下矿藏开采后有可能塌陷的地区ꎮ

Ｂ ０ ２　 一、 二、 三级石油库的库址ꎬ 不得选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９ 度及以上的地区ꎮ

Ｂ ０ ３　 一级石油库不宜建在抗震设防烈度为 ８ 度的 ＩＶ 类场地地区ꎮ

Ｂ ０ ４　 一级石油库防洪标准应按重现期不小于 １００ 年设计ꎬ 二、 三级石油库防洪标准应按重现

期不小于 ５０ 年设计ꎬ 四、 五级石油库防洪标准应按重现期不小于 ２５ 年设计ꎮ

Ｂ ０ ５　 石油库与库外居住区、 公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交通线的安全距离ꎬ 不得小于表 Ｂ ０ ５

的规定ꎮ

表 Ｂ ０ ５　 石油库与库外居住区、 公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交通线的安全距离 (ｍ)

序

号
石油库设施名称

石油库

等级

库外建 (构) 筑物和设施名称

居住区和

公共建筑物

工矿

企业

国家

铁路线

工业企业

铁路线
道路

１
甲 Ｂ、 乙类液体地上罐组ꎻ 甲 Ｂ、 乙类覆土

立式油罐ꎻ 无油气回收设施的甲 Ｂ、 乙 Ａ
类液体装卸码头

一 １００ (７５) ６０ ６０ ３５ ２５

二 ９０ (４５) ５０ ５５ ３０ ２０

三 ８０ (４０) ４０ ５０ ２５ １５

四 ７０ (３５) ３５ ５０ ２５ １５

五 ５０ (３５) ３０ ５０ ２５ １５

２

丙类液体地上罐组ꎻ 丙类覆土立式油罐ꎻ
乙 Ｂ、 丙类和采用油气回收设施的甲 Ｂ、 乙

Ａ 类液体装卸码头ꎻ 无油气回收设施的甲

Ｂ、 乙 Ａ 类液体铁路或公路罐车装车设施ꎻ
其他甲 Ｂ、 乙类液体设施

一 ７５ (５０) ４５ ４５ ２６ ２０

二 ６８ (４５) ３８ ４０ ２３ １５

三 ６０ (４０) ３０ ３８ ２０ １５

四 ５３ (３５) ２６ ３８ ２０ １５

五 ３８ (３５) ２３ ３８ ２０ １５

３

覆土卧式油罐ꎻ 乙 Ｂ、 丙类和采用油气回收

设施的甲 Ｂ、 乙 Ａ 类液体铁路或公路罐车

装车设施ꎻ 仅有卸车作业的铁路或公路罐

车卸车设施ꎻ 其他丙类液体设施

一 ５０ (５０) ３０ ３０ １８ １８

二 ４５ (４５) ２５ ２８ １５ １５

三 ４０ (４０) ２０ ２５ １５ １５

四 ３５ (３５) １８ ２５ １５ １５

五 ２５ (２５) １５ ２５ １５ １５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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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　 表中的工矿企业指除石油化工企业、 石油库、 油气田的油品站场和长距离输油管道的站场以外的企

业ꎮ 其他设施指油气回收设施、 泵站、 灌桶设施等设置有易燃和可燃液体、 气体设备的设施ꎮ

２　 表中的安全距离ꎬ 库内设施有防火堤的储罐区从防火堤中心线算起ꎬ 无防火堤的覆土立式储罐从罐

室出入口等孔口算起ꎬ 无防火堤的覆土卧式储罐从储罐外壁算起ꎻ 装卸设施从装卸车 (船) 时鹤管口的位置算

起ꎻ 其他设备布置在房间内的ꎬ 从房间外墙轴线算起ꎻ 设备露天布置的 (包括设在棚内)ꎬ 从设备外缘算起ꎮ

３　 表中括号内数字为石油库与少于 １００ 人或 ３０ 户居住区的安全距离ꎮ 居住区包括石油库的生活区ꎮ

４　 Ｉ、 ＩＩ 级毒性液体的储罐等设施与库外居住区、 公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交通线的最小安全距离ꎬ 应

按相应火灾危险性类别和所在石油库的等级在本表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３０％ꎮ

５　 特级石油库中ꎬ 非原油类易燃和可燃液体的储罐等设施与库外居住区、 公共建筑物、 工矿企业、 交

通线的最小安全距离ꎬ 应在本表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２０％ꎮ

６　 铁路附属石油库与国家铁路线及工业企业铁路线的距离ꎬ 应按表 Ｂ ０ １３ 铁路机车走行线的规定

执行ꎮ

Ｂ ０ ６　 石油库的储罐区、 水运装卸码头与架空通信线路 (或通信发射塔)、 架空电力线路的安

全距离ꎬ 应不小于 １ ５ 倍杆 (塔) 高ꎻ 石油库的铁路罐车和汽车罐车装卸设施、 其他易燃可燃

液体设施与架空通信线路 (或通信发射塔)、 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距离ꎬ 应不小于 １ 倍杆 (塔)

高ꎻ 以上各设施与电压不小于 ３５ ｋＶ 的架空电力线路的安全距离ꎬ 且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ꎮ

Ｂ ０ ７　 石油库的围墙与爆破作业场地 (如采石场) 的安全距离ꎬ 应不小于 ３００ ｍꎮ

Ｂ ０ ８　 非石油库用的库外埋地电缆与石油库围墙的距离应不小于 ３ ｍꎮ

Ｂ ０ ９　 石油库与石油化工企业之间的距离ꎬ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

范» (ＧＢ ５０１６０) 的有关规定ꎮ 石油库与石油储备库之间的距离ꎬ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储

备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７３７) 的有关规定ꎮ 石油库与石油天然气站场、 长距离输油管道站场之间

的距离ꎬ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３) 的有关规定ꎮ

Ｂ ０ １０　 相邻两个石油库之间的安全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两个石油库的相邻储罐中较大罐直径大于 ５３ ｍ 时ꎬ 两个石油库的相邻储罐之间的安

全距离应不小于相邻储罐中较大罐直径ꎬ 且应不小于 ８０ ｍꎮ

２　 当两个石油库的相邻储罐直径小于或等于 ５３ ｍ 时ꎬ 两个石油库的任意两个储罐之间的

安全距离应不小于其中较大罐直径的 １ ５ 倍ꎬ 且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ꎮ

３　 两个石油库除储罐之外的建 (构) 筑物、 设施之间的安全距离应按本规范表 Ｂ ０ １３ 的

规定增加 ５０％ꎮ

Ｂ ０ １１　 企业附属石油库与本企业建 (构) 筑物、 交通线等的安全距离ꎬ 不得小于表 Ｂ ０ １１ 的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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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Ｂ ０ １１　 企业附属石油库与本企业建 (构) 筑物、 交通线等的安全距离 (ｍ)

库内建 (构) 筑物和设施

液

体

类

别

企业建 (构) 筑物等

甲类

生产

厂房

甲类

物品

库房

乙、 丙、 丁、 戊类

生产厂房及物品库房

耐火等级

一、 二 三 四

明火或

散发火花

的地点

厂内

铁路

厂内道路

主要 次要

储罐

( ＴＶ 为

罐区

总容量

ｍ３)

ＴＶ ≤ ５０

５０ < ＴＶ ≤ ２００

２００ < ＴＶ ≤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ＴＶ ≤ ５ ０００

ＴＶ ≤ ２５０

２５０ < ＴＶ ≤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ＴＶ ≤ ５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 ＴＶ ≤ ２５ ０００

甲 Ｂ、 乙

丙

２５ ２５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５ １５ １０

２５ ２５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２５ １５ １０

３０ ３０ ２５ ３０ ４０ ４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２ １５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５

２０ 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０ ５

２５ ２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０ ２０ １５ １０

３０ ３０ ２５ ３０ ４０ ４０ ２５ １５ １０

油泵房、 灌油间
甲 Ｂ、 乙 １２ １５ １２ １４ １６ ３０ ２０ １０ ５

丙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４ １５ １２ ８ ５

桶装液体库房
甲 Ｂ、 乙 １５ ２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０ １０ ５

丙 １２ １５ １０ １２ １４ ２０ １５ ８ ５

汽车罐车装卸设施
甲 Ｂ、 乙 １４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８ ３０ ２０ １５ １５

丙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２ １４ ２０ １０ ８ ５

其他生产性建筑物
甲 Ｂ、 乙、 １２ １２ １０ １２ １４ ２５ １０ ３ ３

丙 ９ ９ ８ ９ １０ １５ ８ ３ ３

　 　 注: １　 当甲 Ｂ、 乙类易燃和可燃液体与丙类可燃液体混存时ꎬ 丙 Ａ 类可燃液体可按其容量的 ５０％折算计入

储罐区总容量ꎬ 丙 Ｂ 类可燃液体可按其容量的 ２５％折算计入储罐区总容量ꎮ

２　 对于埋地卧式储罐和储存丙 Ｂ 类可燃液体的储罐ꎬ 本表距离 (与厂内次要道路的距离除外) 可减

少 ５０％ꎬ 但不得小于 １０ ｍꎮ

３　 表中未注明的企业建 (构) 筑物与库内建 (构) 筑物的安全距离ꎬ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

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规定的防火距离执行ꎮ

４　 企业附属石油库的甲 Ｂ、 乙类易燃和可燃液体储罐总容量大于 ５０００ ｍ３ꎬ 丙Ａ 类可燃液体储罐总容量大于

２５ ０００ ｍ３时ꎬ 企业附属石油库与本企业建 (构) 筑物、 交通线等的安全距离ꎬ 应符合本规范第 ４ ０ １０条的规定ꎮ

５　 企业附属石油库仅储存丙 Ｂ 类可燃液体时ꎬ 可不受本表限制ꎮ

Ｂ ０ １２　 行政管理区和辅助作业区内ꎬ 使用性质相近的建 (构) 筑物ꎬ 在符合生产使用和安全

防火的要求前提下ꎬ 可合并建设ꎮ

Ｂ ０ １３　 石油库内建 (构) 筑物、 设施之间的防火距离 (储罐与储罐之间的距离除外)ꎬ 不应

小于表 Ｂ ０ １３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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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１　 表中序号 １~７ 中的 “ Ｖ ” 指储罐单罐容量ꎬ 单位为 ｍ３ꎮ

２　 序号 １４ 中ꎬ 分子数字为未采用油气回收设施的汽车罐车装卸设施与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

离ꎬ 分母数字为采用油气回收设施的汽车罐车装卸设施与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离ꎮ

３　 序号 １６ 中ꎬ 分子数字为用于装车作业的铁路线与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离ꎬ 分母数字为采

用油气回收设施的铁路罐车装卸设施或仅用于卸车作业的铁路线与建 (构) 筑物的防火距离ꎮ

４　 序号 １４ 与序号 １６ 相交数字的分母ꎬ 仅适用于相邻装车设施均采用油气回收设施的情况ꎮ

５　 序号 ２２、 ２３ 中的隔油池ꎬ 系指设置在罐组防火堤外的隔油池ꎮ 其中分母数字为有盖板的密闭式隔

油池与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离ꎬ 分子数字为无盖板的隔油池与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离ꎮ

６　 罐组专用变配电间和机柜间与石油库内各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防火距离ꎬ 应与易燃和可燃液体泵

房相同ꎬ 但变配电间和机柜间的门窗应位于易燃液体设备的爆炸危险区域之外ꎮ

７　 焚烧式可燃气体回收装置应按有明火及散发火花的建 (构) 筑物及地点执行ꎬ 其他形式的可燃气体

回收处理装置应按甲、 乙类液体泵房执行ꎮ

８　 Ｉ、 ＩＩ 级毒性液体的储罐、 设备和设施与石油库内其他建 (构) 筑物、 设施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按

相应火灾危险性类别在本表规定的基础上增加 ３０％ꎮ

９　 “—” 表示没有防火距离要求ꎮ

Ｂ ０ １４　 储罐应集中布置ꎮ 当储罐区地面高于邻近居民点、 工业企业或铁路线时ꎬ 应加强防止

事故状态下库内易燃和可燃液体外流的安全防护措施ꎮ

Ｂ ０ １５　 相邻储罐区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地上储罐区与覆土储罐相邻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应不小于 ６０ ｍꎮ

２　 储存 Ｉ、 ＩＩ 级毒性液体的储罐与其他储罐区相邻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不小于相邻储

罐中较大罐直径的 １ ５ 倍ꎬ 且应不小于 ５０ ｍꎮ

３　 其他易燃、 可燃液体储罐区相邻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不小于相邻储罐中较大罐直径

的 １ ０ 倍ꎬ 且应不小于 ３０ ｍꎮ

Ｂ ０ １６　 同一个地上储罐区内ꎬ 相邻罐组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储存甲 Ｂ、 乙类液体的固定顶储罐和浮顶采用易熔材料制作的内浮顶储罐与其他罐组相

邻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不小于相邻储罐中较大罐直径的 １ ０ 倍ꎮ

２　 外浮顶储罐、 采用钢制浮顶的内浮顶储罐、 储存丙类液体的固定顶储罐与其他罐组储罐

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不小于相邻储罐中较大罐直径的 ０ ８ 倍ꎮ
注: 储存不同液体的储罐、 不同型式的储罐之间的防火距离ꎬ 应采用上述计算值的较大值ꎮ

Ｂ ０ １７　 同一储罐区内ꎬ 火灾危险性类别相同或相近的储罐宜相对集中布置ꎮ 储存 Ｉ、 ＩＩ 级毒性

液体的储罐罐组宜远离人员集中的场所布置ꎮ

Ｂ ０ １８　 铁路装卸区宜布置在石油库的边缘地带ꎬ 铁路线不宜与石油库出入口的道路相交叉ꎮ

Ｂ ０ １９　 公路装卸区应布置在石油库临近库外道路的一侧ꎬ 并宜设围墙与其他各区隔开ꎮ

Ｂ ０ ２０　 消防车库、 办公室、 控制室等场所ꎬ 宜布置在储罐区全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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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０ ２１　 储罐区泡沫站应布置在罐组防火堤外的非防爆区ꎬ 与储罐的防火间距应不小于 ２０ ｍꎮ

Ｂ ０ ２２　 储罐区易燃和可燃液体泵站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甲、 乙、 丙 Ａ 类液体泵站应布置在地上立式储罐的防火堤外ꎮ

２　 丙 Ｂ 类液体泵、 抽底油泵、 卧式储罐输送泵和储罐油品检测用泵ꎬ 可与储罐露天布置在

同一防火堤内ꎮ

３　 当易燃和可燃液体泵站采用棚式或露天式时ꎬ 其与储罐的间距可不受限制ꎬ 与其他建

(构) 筑物或设施的间距ꎬ 应以泵外缘按本规范表 Ｂ ０ １３ 中易燃和可燃液体泵房与其他建 (构)

筑物、 设施的间距确定ꎮ

Ｂ ０ ２３　 与储罐区无关的管道、 埋地输电线不得穿越防火堤ꎮ

—７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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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Ｃ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２０１２) 选址要求 (汽油、 柴油摘录)

Ｃ ０ １　 加油站、 加油加气合建站的汽油设备与站外建 (构) 筑物的安全间距ꎬ 应不小于表

Ｃ ０ １ 的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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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１　 室外变、 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 ３５ ｋＶ~５００ ｋＶꎬ 且每台变压器容量在１０ ＭＶＡ以上的室外变、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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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站ꎬ 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５ ｔ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ꎮ 其他规格的室外变、 配电站或变压器应按丙类

物品生产厂房确定ꎮ

２　 表中道路系指机动车道路ꎮ 油罐、 加油机和油罐通气管管口与郊区公路的安全间距应按城市道路确

定ꎬ 高速公路、 一级和二级公路应按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确定ꎻ 三级和四级公路应按城市次干路、 支路确定ꎮ

３　 与重要公共建筑物的主要出入口 (包括铁路、 地铁和二级及以上公路的隧道出入口) 尚应不小于 ５０ ｍꎮ

４　 一、 二级耐火等级民用建筑物面向加油站一侧的墙为无门窗洞口的实体墙时ꎬ 油罐、 加油机和通气

管管口与该民用建筑物的距离ꎬ 不应低于本表规定的安全间距的 ７０％ꎬ 并不得小于 ６ ｍꎮ

Ｃ ０ ２　 加油站、 加油加气合建站的柴油设备与站外建 (构) 筑物的安全间距ꎬ 应不小于表

Ｃ ０ ２ 的规定ꎮ

表 Ｃ ０ ２　 柴油设备与站外建 (构) 筑物的安全间距 (ｍ)

站外建 (构) 筑物

站内柴油设备

埋地油罐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加油机、
通气管

管口

重要公共建筑物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 １２ ５ １２ ５ １０ １０

民用建筑物保护类别

一类保护物 ６ ６ ６ ６

二类保护物 ６ ６ ６ ６

三类保护物 ６ ６ ６ ６

甲、 乙类物品生产厂房、 库房和甲、 乙类液体

储罐
１２ ５ １１ ９ ９

丙、 丁、 戊类物品生产厂房、 库房和丙类液体储

罐ꎬ 以及容积不大于 ５０ ｍ３ 的埋地甲、 乙类液体

储罐

９ ９ ９ ９

室外变配电站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铁路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城市

道路

快速路、 主干路 ３ ３ ３ ３

次干路、 支路 ３ ３ ３ ３

架空通信线和通信发射塔

０ ７５ 倍杆 (塔)
高ꎬ 且不应小于

５ ｍ
５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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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站外建 (构) 筑物

站内柴油设备

埋地油罐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加油机、
通气管

管口

架空

电力线路

无绝缘层

０ ７５ 倍杆 (塔)
高ꎬ 且不应小于

６ ５ ｍ

０ ７５ 倍杆 (塔)
高ꎬ 且不应小于

６ ５ ｍ
６ ５ ６ ５

有绝缘层

０ ５ 倍杆 (塔)
高ꎬ 且不应小于

５ ｍ

０ ５ 倍杆 (塔)
高ꎬ 且不应小于

５ ｍ
５ ５

　 　 注: １　 室外变、 配电站指电力系统电压为 ３５ ｋＶ~５００ ｋＶꎬ 且每台变压器容量在１０ ＭＶＡ以上的室外变、 配

电站ꎬ 以及工业企业的变压器总油量大于 ５ ｔ 的室外降压变电站ꎮ 其他规格的室外变、 配电站或变压器应按丙类

物品生产厂房确定ꎮ

２　 表中道路指机动车道路ꎮ 油罐、 加油机和油罐通气管管口与郊区公路的安全间距应按城市道路确

定ꎬ 高速公路、 一级和二级公路应按城市快速路、 主干路确定ꎻ 三级和四级公路应按城市次干路、 支路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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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Ｄ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２０１３)
跑道和滑行道两侧地面水平高度限制要求

Ｄ ０ １　 滑行道最小间距

滑行道与跑道、 其他滑行道以及物体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表 Ｄ ０ １ 的规定值ꎮ

表 Ｄ  ０ １　 滑行道的最小间距 (ｍ)

飞行区指标Ⅱ
滑行道中线 (不包括机位滑行通道)

距离物体的距离

机位滑行通道中线

距离物体的距离

Ａ １６ ２５ １２

Ｂ ２１ ５ １６ ５

Ｃ ２６ ２４ ５

Ｄ ４０ ５ ３６

Ｅ ４７ ５０ ４２ ５

Ｆ ５７ ５０ ５０ ５

Ｄ ０ ２　 障碍物限制面

Ｄ ０ ２ １　 为保障航空器起降安全和机场安全运行ꎬ 防止由于机场周围障碍物增多而使机场无法

使用ꎬ 规定了几种障碍物限制面ꎬ 用以限制机场及其周围地区障碍物的高度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示ꎮ
注: 突出本章所包含的障碍物限制面的物体ꎬ 可能在某些情况下造成对仪表进近程序或有关的目视盘旋程序加大超障高度

或超障高ꎬ 或者对飞行程序设计造成实际影响ꎮ

Ｄ ０ ２ ２　 内水平面是位于机场及其周围以上的一个水平面中的一个面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示ꎮ 内水

平面的起算标高应为跑道两端入口中点的平均标高ꎮ 以跑道两端入口中点为圆心ꎬ 按表 Ｄ ０ ３

规定的内水平面半径画出圆弧ꎬ 再以与跑道中线平行的两条直线与圆弧相切成一个近似椭圆形ꎬ

形成一个高出起算标高 ４５ ｍ 的水平面ꎮ

Ｄ ０ ２ ３　 锥形面是从内水平面周边起向上和向外倾斜的一个面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示ꎮ 锥形面的起

端应从内水平面的周边开始ꎬ 其起算标高应为内水平面的标高ꎬ 以 １ ∶ ２０ 的坡度向上和向外倾

斜ꎬ 直到符合表 Ｄ ０ ３ 规定的锥形面外缘高度为止ꎮ 锥形面的界限应包括:

———底边: 与内水平面周边相重合ꎻ

———顶边: 高出内水平面一个规定高度的近似椭圆水平面的周边ꎮ

锥形面的坡度应在与内水平面周边成直角的铅垂面中度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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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０ ２ ４　 进近面是跑道入口前的一个倾斜的平面或几个平面的组合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示ꎮ 进近面

的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位于跑道入口前的一个规定距离处ꎬ 一条规定长度且垂直于跑道中线延长

线的水平线ꎮ 内边的标高应等于跑道入口中点的标高ꎻ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自跑道的中线延长线均匀地以规定的比率向外散开ꎻ

———一条外边: 平行于内边ꎮ

当采用横向偏置、 偏置或曲线进近时ꎬ 自进近面内边两端按规定的散开率均匀散开的两侧

边应对称于横向偏置、 偏置或曲线进近的地面航迹的中线延长线ꎮ

进近面的坡度应在包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内度量ꎬ 同时应连续包含任何横向偏置、 偏置

或曲线进近的地面航迹的中线ꎮ

图 Ｄ  ０ ２　 障碍物限制面示意图

Ｄ ０ ２ ５　 过渡面是沿升降带边缘和部分进近面边缘坡度向上和向外倾斜到内水平面的一个复合

面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示ꎮ 过渡面的界限应包括: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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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边: 从进近面侧边与内水平面相交处开始ꎬ 沿进近面侧边向下延伸至进近面的内边ꎬ

再从该处沿升降带的全场与跑道中线相平行ꎮ 底边上沿进近面侧边部分的标高等于进近面在该

点的标高ꎬ 底边上沿升降带部分的标高等于跑道中线或其延长线上最近点的标高ꎮ

———顶边: 位于内水平面的平面上ꎮ

过渡面的坡度应在与跑道中线成直角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Ｄ ０ ２ ６　 起飞爬升面是跑道端或净空道端外的一个倾斜平面或其他规定的面ꎬ 如图 Ｄ ０ ２ 所

示ꎮ 起飞爬升面的界限应包括:

———一条内边: 位于跑道端外规定距离处ꎬ 或当设有净空道而其长度超过上述规定距离时

位于净空道端处ꎬ 垂直于跑道中线的一条水平线ꎻ 内边标高应等于从跑道端至内边之间的跑道

中线延长线上最高点的标高ꎬ 当设有净空道时ꎬ 内边标高应等于净空道中线上地面最高点的

标高ꎮ

———两条侧边: 以内边的两端为起点ꎬ 从起飞航道以规定的比率均匀地扩展至一个规定的

最终宽度ꎬ 然后在起飞爬升面的剩余长度内继续维持这一宽度ꎮ

———一条外边: 垂直于规定的起飞航道的一条水平线ꎮ

在起飞航道为直线的情况下ꎬ 起飞爬升面的坡度应在含有跑道中线的铅垂面内度量ꎮ

在起飞航道带有转弯的情况下ꎬ 起飞爬升面应是一条含有对其中线的水平法线的复合面ꎬ

该中线的坡度应与直线起飞航道的坡度相同ꎮ

Ｄ ０ ３　 障碍物限制要求

Ｄ ０ ３ １　 障碍物限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跑道一端或两端同时作为飞机起飞和降落使用时ꎬ 障碍物限制高度应按表 Ｄ ０ ３ 和表

Ｄ ０ ４ 中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ꎻ

———内水平面、 锥形面与进近面相重叠部分ꎬ 障碍物限制高度应按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ꎻ

———当一个机场有几条跑道时ꎬ 应按表 Ｄ ０ ３ 和表 Ｄ ０ ４ 的规定分别确定每条跑道的障碍

物限制范围ꎬ 其相互重叠部分应按较严格的要求进行控制ꎮ

Ｄ ０ ３ ２　 非仪表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过渡面ꎮ

Ｄ ０ ３ ３　 非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过渡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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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０ ３ ４　 Ⅰ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ꎻ

———过渡面ꎻ

———内进近面ꎻ

———内过渡面ꎻ

———复飞面ꎮ

Ｄ ０ ３ ５　 Ⅱ类或Ⅲ类精密进近跑道应设立下列障碍物限制面:

———锥形面ꎻ

———内水平面ꎻ

———进近面和内进近面ꎻ

———过渡面ꎻ

———内过渡面ꎻ

———复飞面ꎮ

表 Ｄ  ０ ３　 进近跑道的障碍物限制面的尺寸和坡度

障碍物限制面及尺寸ａ

跑道类别

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

精密进近跑道

Ⅰ类
Ⅱ类或
Ⅲ类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
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ꎬ ４ ３ꎬ ４

锥形面
坡度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５％

高度 ｍ ３５ ５５ ７５ １００ ６０ ７５ １００ ６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内水
平面

高度 ｍ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４５

半径 ｍ ２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４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内进
近面

宽度 ｍ — — — — — — — ９０ １２０ｂ １２０ｂ

距跑道入口距离ｍ — — — — — — — ６０ ６０ ６０

长度 ｍ — — — — — — — ９００ ９００ ９００

坡度 — — — — — — — ２ ５％ ２％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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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障碍物限制面及尺寸∗

跑道类别

非仪表跑道 非精密进近跑道

精密进近跑道

Ⅰ类
Ⅱ类或
Ⅲ类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指标Ⅰ 飞行区
指标Ⅰ

１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 ４ １ꎬ ２ ３ꎬ ４ ３ꎬ ４

进近面

内边长度 ｍ ６０ 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３００

距跑道入口距离ｍ ３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６０

散开率 (每侧)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１５％

第一段
长度 ｍ １ ６００ 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坡度 ５％ ４％ ３ ３３％ ２ ５０％ ３ ３３％ ２％ ２％ ２ ５０％ ２％ ２％

第二段
长度 ｍ — — — — — ３ ６００ｃ ３ ６００ｃ １２ ０００ｃ ３ ６００ｃ ３ ６００ｃ

坡度 — — — — — ２ ５０％ ２ ５０％ ３％ ２ ５０％ ２ ５０％

水平段
长度 ｍ — — — — — ８ ４００ｃ ８ ４００ｃ — ８ ４００ｃ ８ ４００ｃ

总长度 ｍ — — — — —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１５ ０００

过渡面
坡度 ２０％ ２０％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２０％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１４ ３％

内过渡面坡度 — — — — — — — ４０％ ３３ ３％ ３３ ３％

复飞面

内边长度 ｍ — — — — — — — ９０ １２０ｂ １２０ｂ

距跑道入口距离ｍ — — — — — — —
距升降
带端的
距离

１ ８００ｄ １ ８００ｄ

散开率 (每侧) — — — — — — — １０％ １０％ １０％

坡度 — — — — — — — ４％ ３ ３３％ ３ ３３％

　 　 ａ　 除另有注明外ꎬ 所有尺寸均为水平度量ꎮ
ｂ　 飞行区指标Ⅱ为 Ｆ 时ꎬ 该宽度增加到 １５５ ｍꎮ
ｃ　 可变的长度 (见原规范 ７ ２ ６)ꎮ
ｄ　 或距跑道端距离者ꎬ 两者取小者ꎮ

Ｄ ０ ４　 供起飞的跑道应设立起飞爬升面ꎬ 其尺寸和坡度见表 Ｄ ０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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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Ｄ  ０ ４　 供起飞用的跑道的障碍物限制面的尺寸和坡度

障碍物限制面及尺寸ａ
飞行区指标Ⅰ

１ ２ ３ 或 ４

内边长度 ６０ ｍ ８０ ｍ １８０ ｍ

距跑道端距离ｂ ３０ ｍ ６０ ｍ ６０ ｍ

散开率 (每侧) １０％ １０％ １２ ５％

最终宽度 ３８０ ｍ ５８０ ｍ １ ２００ ｍꎬ １ ８００ ｍｃ

长度 １ ６００ ｍ ２ ５００ ｍ １５ ０００ ｍ

坡度 ５％ ４％ ２％

　 　 ａ　 除另有规定者外ꎬ 所有尺寸均未水平度量ꎮ
ｂ　 若净空道长度超过规定的距离ꎬ 起飞爬升面从净空道末端开始ꎮ
ｃ　 在仪表气象条件和夜间目视气象条件下飞行ꎬ 当拟用航道含有大于 １５°的航向变动时ꎬ 采用１ ８００ 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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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Ｅ　 实验仪器配备及配置要求

航空油料实验室仪器配备及配置应满足表 Ｅ 的要求:

表 Ｅ　 实验仪器配备及配置要求

仪器名称
环境

要求

电力

要求

使用

气体

使用

腐蚀性

试剂

使用

易燃

有毒

试剂

使用试

验台或

通风厨

适用于检验

类别

全
规
格

重
新
评
定

核
对
检
验

其他

密度测定仪 ○ ○ 实验台 ＋ ＋ ＋ 通风

蒸馏测定仪 ○ ○ 实验台 ＋ ＋ 高温、 通风

冰点测定仪 ○ ○ 实验台 ＋ ＋ 低温、 通风

铜片腐蚀测定仪 ○ ○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 高温、 通风

闭口闪点测定仪 ○ ○
石油

液化气

实验台

通风厨
＋ ＋ 通风

运动粘度测定仪 ○ ○ 实验台 ＋ ＋ 通风

电导率测定仪 ○ ○ 异丙醇 实验台
＋
ａ

＋ ＋ 通风

赛博特测定仪 ○ ○ 实验台
＋
ｂ

通风

颗粒污染物

测定仪
○ ○

实验台

通风厨
＋ ＋ ＋ 通风

微生物污染

测定仪
● ○

实验台

通风厨
通风

能量色散 Ｘ 射线荧光

光谱法硫含量测定仪
○ ○ 氮气

多硫

化物油

二丁

基硫醚
实验台 ＋ Ｘ 射线有放

射性、 通风

Ｘ 射线法硫含量

测定仪
○ ○ 氦气

二丁

基硫醚
实验台 ＋ Ｘ 射线有放

射性、 通风

紫外荧光法硫含量

测定仪
○ ○

氧气、
氩气、
氦气

甲苯、
二甲苯、
异辛烷

实验台 ＋ 高温、 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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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器名称
环境

要求

电力

要求

使用

气体

使用

腐蚀性

试剂

使用

易燃

有毒

试剂

使用试

验台或

通风厨

适用于检验

类别

全
规
格

重
新
评
定

核
对
检
验

其他

荧光指示剂吸附法

烃类测定仪
○ ○ 氮气

异戊醇、
异丙醇、
丙酮

实验台 ＋ 高温、 通风

ＪＦＴＯ 法氧化安定性

测定仪
○ ○ 氧气

甲苯、
丙酮、
异丙醇

实验台
＋
ｃ

高温、 通风

氧弹法热值测定仪 ○ ○ 氧气 氢氧化钠
丙酮、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高温、 通风、

设隔间

球柱润滑性评定仪 ○ ○
压缩

空气

丙酮、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电量法总硫含量

测定仪

氧气、
氮气

环己烷、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高温、 通风

硫醇硫测定电位滴定

装置

硫酸、
硫酸镉、
硝酸

异丙醇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燃灯 法 硫 含 量 测 定

装置
盐酸

汽油、
石油醚、
正庚烷、
乙醇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紫外分光光度法萘系

烃含量测定仪
○ ○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防

电磁干扰

分光光度法铜含量

测定仪
○ ○

盐酸、
硝酸、
氨水

异辛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防

电磁干扰

总酸值测定装置 ○ ○ 氮气
甲苯、
异丙醇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实际胶质测定仪 ○ ○
压缩

空气

苯、 丙酮、
乙醇、
正庚烷

实验台

通风厨

＋
ｄ

＋ 高温、 通风

烟点测定器 ○ ○
甲苯、

异辛烷、
石油醚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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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仪器名称
环境

要求

电力

要求

使用

气体

使用

腐蚀性

试剂

使用

易燃

有毒

试剂

使用试

验台或

通风厨

适用于检验

类别

全
规
格

重
新
评
定

核
对
检
验

其他

辉光值测定器 ○ ○

四氢萘、
异辛烷、
丙酮、

石油醚、
甲苯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水分离指数测定仪 ○ ○ 实验台
＋
ｅ

通风

苯胺点测定仪 ○ ○ 实验台 ＋ 通风

饱和蒸汽压测定仪 ○ ○ 实验台 ＋ 通风

四乙基铅测定装置 ○ ○
实验台

通风厨
＋ ＋ 高温、 通风

酸度测定装置 ○ ○
实验台

通风厨
＋ 高温、 通风

碘值测定装置 ○ ○
实验台

通风厨
＋ 通风

航空燃料氧化安定性

测定装置
○ ○ 氧气 甲苯、 丙酮

实验台

通风厨
＋ 高温、 通风

压力检定标准装置 ● ○ 实验台 通风、 防震

温度检定标准装置 ● ○
实验台

通风厨
通风、 防震

钢卷尺检定标准装置 ● ○ 通风、 防震

密度计检定标准装置 ● ○
石油醚、
汽油、
柴油

实验台

通风厨
通风、 防震

天平仪器 ● ○ 实验台
有隔间、

防震、 防尘

　 　 注: １　 “＋” 表示各检验类别需配备的化验仪器ꎮ

２　 “○” 项为设计时需要考虑的注意事项ꎮ

３　 “环境要求” 列表示仪器对实验室环境温度要求为 ２５±５℃室温条件ꎮ

４　 “电力要求” 列表示仪器有 ２２０Ｖ 供电的要求ꎮ

５　 “●” 项为设计时对该仪器有严格的温度控制的要求ꎬ 一般要求实验室环境温度为 ２０±５℃ꎮ

６　 “使用腐蚀性试剂” 列表示仪器在化验中需要使用强酸、 强碱或其他腐蚀性物质ꎬ 放置此类仪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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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在设计时需考虑在试验台或其他位置安装洗眼器或喷淋器ꎮ

７　 “使用易燃有毒试剂” 列表示仪器在化验中需要挥发易燃、 有毒的化学试剂ꎬ 放置此类仪器的实验

室在设计时需考虑设置通风厨、 通风罩、 排风管等排风装置ꎮ

８　 “其他” 列中的 “高温” 和 “低温” 主要是指仪器使用或运行中有高温和低温的试验条件ꎮ

９　 “其他” 列中的 “通风” 主要指仪器在使用或运行中ꎬ 需要采取通风措施抽排由于试样、 试剂和

溶液受热蒸发 (挥发) 生成的有毒、 有害、 易燃蒸汽ꎮ

１０　 “其他” 列中的 “防震” 主要指仪器需要在震动很小或是没有震动的环境中运行ꎮ

１１　 “ａ、 ｂ、 ｃ、 ｄ、 ｅ” 为浸润试验项目所需的仪器ꎮ

上述所列项中ꎬ 只考虑了试验标准方法对仪器本身的要求ꎬ 在实际设计中还需考虑所检测样品对实验室的

相关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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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Ｆ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油库选址要求

　 　 Ｗｈｅｎ ｓｅｌｅｃｔｉｎｇ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 ｓｉｔｅｓꎬ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Ｂ ２ ｉｎｃｌｕｄｅｓ ａ ｌ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ｍ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ｉａｔｉｏｎ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ｉｎｇ ｏｆ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ｓ

当选择确定机场油库位置时ꎬ 要遵守机场管理局、 地方政府和国家的相关要求ꎮ 附件 Ｂ ２

列出机场油库选址的相关国家航空管理局标准ꎮ

Ａｓ ｍｏｓｔ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ｏｐｅｒａｔｅ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ａｋｉｎｇ ｏｆｆ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ｉｎｇ ｉｎ ｂｏｔ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ｒｕｎｗａｙꎬ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ｂｏｔｈ ｅｎ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ｗａｙ

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ｚｏｎｅｓ ｔｏ ｂ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ｒｅ:

因为大多数机场在同一跑道的两个不同方向进行起飞和着陆ꎬ 因此对跑道的两端都有严格

的限制条件ꎮ 其中禁区包括: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ｓ ｏｆ ｒｕｎｗａｙｓꎬ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ｗａｙ ｆｕｎｎｅｌｓꎻ

跑道的两端ꎬ 进近面、 起飞爬升面和净空锥形面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ｗａｙ ｆｕｎｎｅｌｓ)ꎻ

ｒｕｎｗａｙ ａｎｄ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ｓｉｄ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ꎻ ａｎｄ

跑道和滑行道两侧净空区 (ｓｉｄ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ｓ)ꎻ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ａｐｒｏｎｓ

飞机机坪周边ꎮ

Ａｓ 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ｔ ｉｓ ａｄｖｉｓａｂｌｅ ｔｏ ｌｏｃａｔｅ ａｌ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ｚｏｎｅｓ ｂｕｔꎬ ｆｏｒ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ｓꎬ ｔｈｉｓ ｍａｙ ｎｏｔ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通常的策略是将所有机场油库设置在上述区域之外ꎬ 然而由于技术原因也存在特殊情况ꎮ

Ｗｈｅｒ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ｂｌｅꎬ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ｌｓｏ ｔａｋｅ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 ａｉｒ￣

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在允许的情况下ꎬ 机场油库选址还应考虑机场的发展需求和土地开发情况ꎮ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ｌｙ ｔｏ ａｌｌ ａｉｒｐｏｒｔｓ

本节所包含的建议适用于所有机场ꎮ

进近面、 起飞爬升面和净空锥形面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ｗａｙ ｆｕｎｎｅｌｓ)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ｓｅ ｚｏｎｅｓ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ａｎ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ｚｏｎ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ｈａｚａｒｄ ｉ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ｔａｋｅ￣ｏｆｆ ｚｏｎｅｓ ｉｓ ｇｒｅａｔｅｓ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ｃｅｎｔｒ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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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ｕｎｗａｙ

这些区域内所有建筑物或临时设施的高度都受到限制ꎮ 最大的潜在危险区位于着陆 /起飞跑

道中心线的延伸处ꎮ

跑道两侧净空区 (Ｒｕｎｗａｙ ｓｉｄ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ｎｗａｙꎻ ｗｉｔｈ ｇｒｏｕｎｄ ｌｅｖｅｌ ｈｅｉｇｈｔ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ｎ￣

ｗａ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ｌｉｎｅ Ｓｉｔｉｎｇ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ｉｓ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跑道两侧净空区与跑道平行ꎬ 跑道中心线两侧有地面水平高度的限制ꎮ 严禁在此区域设置

机场油库ꎮ

Ｄｅｐｏｔｓ ｗｉｔｈ ｆｕｅｌ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ｔａｎｋｓꎬ ｂｕｒｉｅｄꎬ ｍｏｕｎｄｅｄ ｏｒ ａｂｏｖｅ ｇｒｏｕｎｄꎬ ｍａｙ ｂｅ ｓｉｔｅｄ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ｐｅｒｍｉｓｓｉｂｌ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ｈｅｉｇｈｔ ｉｓ ｎｏｔ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如果不超过最大允许建筑物高度ꎬ 带有埋地、 半埋地或地上储罐的油库可设置在这些区域

以外ꎮ

滑行道净空区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ｏ ｅａｃｈ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ｅ 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ｘｉｗａｙ ｏｎ ｅｉｔｈｅｒ ｓｉｄｅ

ｏｆ ｉｔ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ｓｉｔ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滑行道净空区平行于滑行道并且沿滑行道两边的中心线延伸ꎮ 不应将机场油库设置在此

区域ꎮ

机坪净空区 (Ｐａｒｋｉｎｇ ａｐｒｏｎ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ｒｋｅ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ａｎｄ ａｎｙ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ｉｒｐｏｒｔ ｆｕｅｌ ｄｅｐｏ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ａｇｒｅ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ｈａｖｉｎｇ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ｔｅꎬ 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ｔｈｅ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ｐｏｔ ａｎｄ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ａｒｋｅｄ ｎｅａｒ ｉｔ

飞机与机场油库任何部分的距离必须符合机场管理局的现场裁定ꎬ 同时应考虑设施操作以

及油库和附近停放飞机的安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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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用词说明

１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ꎬ 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ꎬ 说明如下:

１) 表示很严格ꎬ 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必须”ꎬ 反面词采用 “严禁”ꎮ

２) 表示严格ꎬ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应”ꎬ 反面词采用 “不应” 或 “不得”ꎮ

３)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ꎬ 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 “宜”ꎬ 反面词采用 “不宜”ꎮ

４) ) 表示有选择ꎬ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ꎬ 采用 “可”ꎮ

２ 本规范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 规范或其他有关规定执行时ꎬ 写法为 “应符合的规

定” 或 “应按的规定执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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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ꎮ 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ꎮ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ꎬ 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ꎮ

[１] «石油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７４)

[２]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６)

[３] «输油管道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５３)

[４] «汽车库、 修车库、 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７)

[５]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６６)

[６] «油气输送管道跨越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５９)

[７] «油气输送管道穿越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２３)

[８] «油气田及管道工程计算机控制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８２３)

[９] «钢制储罐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７３)

[１０] «飞机地面加油和排油用橡胶软管及软管组合件» (ＧＢ １０５４３)

[１１]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８)

[１２]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７)

[１３]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０３４)

[１４] «石油与石油设施雷电安全规范» (ＧＢ １５５９９)

[１５]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３)

[１６] «安全防范技术工程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８)

[１７] «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４)

[１８] «民用闭路监视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９８)

[１９] «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１)

[２０]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害气体检测报警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４９３)

[２１]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６)

[２２] «航空无线电导航台 (站) 电磁环境要求» (ＧＢ ６３６４)

[２３] «石油天然气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３)

[２４]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７)

[２５] «工业金属管道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１６)

[２６] «石油天然气工业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ＧＢ / Ｔ ９７１１)

[２７]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ＧＢ / Ｔ ８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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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储罐区防火堤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５１)

[２９]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油罐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１)

[３０] «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２８)

[３１] «现场设备、 工业管道焊接工程施工规范» (ＧＢ ５０２３６)

[３２] «钢制对焊无缝管件» (ＧＢ / Ｔ １２４５９)

[３３] «锻制承插焊、 螺纹和对焊支管座» (ＧＢ / Ｔ １９３２６)

[３４] «喷气燃料过滤分离器通用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３５８)

[３５] «液体石油产品静电安全操作规定» (ＧＢ １３３４８)

[３６] «石油化工工程防渗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５０９３４)

[３７] «２０ ｋＶ 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３)

[３８] «３~１１０ ｋＶ 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６０)

[３９] «易燃易爆罐区安全监控预警系统验收技术要求» (ＧＢ １７６８１)

[４０] «工业企业场内铁路、 道路运输安全规程» (ＧＢ ４３８７)

[４１] «固定式钢梯及平台安全要求» (ＧＢ ４０５３)

[４２] «工业阀门压力试验» (ＧＢ / Ｔ １３９２７)

[４３]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５２)

[４４]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９)

[４５]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８０)

[４６] «城镇燃气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８)

[４７]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ＧＢ ５０１８９)

[４８] «钢质管道外腐蚀控制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４４７)

[４９] «钢质石油储罐防腐蚀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９３)

[５０] «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ＧＢ / Ｔ ２１４４８)

[５１]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５)

[５２]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ＧＢ / Ｔ ６６８２)

[５３] «３ 号喷气燃料» (ＧＢ ６５３７)

[５４] «屋面工程防水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３４５)

[５５]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ＧＢ ５０３５２)

[５６]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１８)

[５７] «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２５)

[５８]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７)

[５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０９)

[６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０)

[６１]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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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０１１)

[６３]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标准» (ＧＢ ５０２２３)

[６４]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 轴荷及质量限值» (ＧＢ １５８９)

[６５] «汽车最小转弯直径、 最小转弯通道圆直径和外摆值测量方法» (ＧＢ / Ｔ １２５４０)

[６６] «可编程序控制器第三部分: 编程语言» (ＧＢ / Ｔ １５９６９ ３)

[６７]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ＧＢ ５０９７４)

[６８]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１６)

[６９] «泡沫灭火系统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５１)

[７０]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ＧＢ ５０１４０)

[７１]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 ２８９４)

[７２]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 (ＧＢ １５５６２)

[７３] «高处作业分级标准» (ＧＢ ３６０８)

[７４]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ＧＢＪ ２２)

[７５] «工作场所职业病警示标识» (ＧＢＺ １５８)

[７６]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安全监控通用技术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５)

[７７]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罐区现场安全监控装备设置规范» (ＡＱ ３０３６)

[７８] «给水排水工程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范» (ＣＥＣＳ １３８)

[７９] «控制室设计规范» (ＨＧ / Ｔ ２０５０８)

[８０] «浮顶油罐软密封装置橡胶密封带» (ＨＧ / Ｔ ２８０９)

[８１] «化工企业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ＨＧ / Ｔ ２０５８６)

[８２] «铁路工程设计防火规范» (ＴＢ １００６３)

[８３] «装卸油品码头防火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３７)

[８４] «海港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Ｓ １６５)

[８５] «河港工程总体设计规范» (ＪＴＪ ２１２)

[８６] «钢卷尺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４)

[８７] «工作玻璃浮计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４２)

[８８] «弹性元件式一般压力表、 压力真空表和真空表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５２)

[８９] «工作用玻璃液体温度计» (ＪＪＧ １３０)

[９０] «立式金属罐容量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１６８)

[９１] «液体容积式流量计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６６７)

[９２] «卧式金属罐容积检定规程» (ＪＪＧ ２６６)

[９３] «科学实验室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 ９１)

[９４] «城市夜景照明设计规范» (ＪＧＪ / Ｔ １６３)

[９５] «石油天然气工程总图设计规范» (ＳＹ / Ｔ ００４８)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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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６] «防止静电、 闪电和杂散电流引燃的措施» (ＳＹ / Ｔ ６３１９)

[９７] «管道干线标记设置技术规范» (ＳＹ / Ｔ ６０６４)

[９８] «钢制储罐液体涂料内防腐层技术标准» (ＳＹ / Ｔ ０３１９)

[９９] «钢质管道液体环氧涂料内防腐层技术标准» (ＳＹ / Ｔ ０４５７)

[１００] «石油化工采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０４)

[１０１]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罐区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０７)

[１０２] «石油化工储运系统泵区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１４)

[１０３] «石油化工生产建筑设计规范» (ＳＨ ３０１７)

[１０４] «石油化工立式圆筒形钢制焊接储罐设计规范» (ＳＨ ３０４６)

[１０５] «石油化工中心化验室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３)

[１０６] «石油化工液体物料铁路装卸车设施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０７)

[１０７] «石油化工设备和管道涂料防腐蚀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０２２)

[１０８] «石油化工钢筋混凝土水池结构设计规范» (ＳＨ / Ｔ ３１３２)

[１０９] «民用航空燃料质量控制和操作程序» (ＭＨ / Ｔ ６０２０)

[１１０] «民用航空油料计量管理» (ＭＨ / Ｔ ６００４)

[１１１] «民用航空油料设备完好技术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２)

[１１２]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安全保卫设施» (ＭＨ / Ｔ ７００３)

[１１３] «民用航空通信导航监视台 (站) 设置场地规范» (ＭＨ ４００３)

[１１４] «民用机场机坪泛光照明技术要求» (ＭＨ / Ｔ ６１０８)

[１１５] «民用机场航空燃料设施设备识别标识» (ＭＨ / Ｔ ６０９７)

[１１６]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ＭＨ ５０２９)

[１１７]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

[１１８]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 (ＭＨ ５００１)

[１１９] «民用航空燃料设施设备浸润冲洗质量控制» (ＭＨ / Ｔ ６０７６)

[１２０] «民用航空喷气燃料添加抗静电剂作业规程» (ＭＨ / Ｔ ６０９１)

[１２１] «民用航空器加油规范» (ＭＨ / Ｔ ６００５)

[１２２] «飞机管线加油车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５￣１５)

[１２３] «飞机罐式加油车检测规范» (ＡＣ￣１３７￣ＣＡ￣２０１５￣１６)

[１２４] «高原机场供氧系统建设和使用医学规范» (ＡＣ￣１５８￣ＦＳ￣２０１３￣０１)

[１２５] «民用航空运输机场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建标 〔２０１１〕 １５７ 号)

[１２６] «关于进一步明确民航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和质量监督工作职责分工的通知» (民航

发 〔２０１１〕 ３４ 号)

[１２７] «防护涂料体系对钢结构的防腐蚀保护» (ＩＳＯ １２９４４)

[１２８] «加油栓技术要求» (ＡＰＩ / ＩＰ １５８４)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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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 «地上石油储罐的阴极保护» (ＡＰＩ ６５０)

[１３０] «航空油料设施的设计、 施工、 运行、 维护及测试» (ＥＩ １５４０ 第五版)

[１３１] «工厂制造的锻钢对焊管件» (ＡＳＭＥ Ｂ１６ ９)

[１３２] «锻轧钢制对接焊小弯头半径弯头和 １８０ 度弯头» (ＡＳＭＥ Ｂ１６ ２８)

[１３３] «优质钢制对焊管件规范» (ＭＳＳ ＳＰ￣７)

[１３４] «输送和分配的管道系统中的工厂制造的钢制对焊感应弯管» (ＡＳＭＥ Ｂ１６ ４９)

[１３５] «液态烃和其他液体管线输送系统» (ＡＳＭＥ Ｂ３１ ４)

[１３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 １２８ 号)

[１３７] «信息产业部关于加强无线电发射设备管理的通知» (信息产业部 〔１９９９〕 ３６３ 号)

[１３８] «微功率» (短距离) 无线电设备管理暂行规定» (信息产业部 〔１９９８〕 １７８ 号)

[１３９] «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民用超短波遥测、 遥控、 数据传输业务规划的通

知» (国无管 〔１９９１〕 ５ 号)

—９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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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用机场建设工程行业标准出版一览表

序号 编号 书名 (书号) 定价 (元)

１ ＭＨ / Ｔ ５００３—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离港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９) ２０ ００

２ ＭＨ ５００６—２０１５ 民用机场水泥混凝土面层施工技术规范 (０２６５) ４５ ００

３ ＭＨ ５００８—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６０ ００

４ ＭＨ / Ｔ ５００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楼宇自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６) ２０ ００

５ ＭＨ ５０１３—２０１４ 民用直升机场飞行场地技术标准 (０１８９) ３８ ００

６ ＭＨ / Ｔ ５０１５—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５) ２０ ００

７ ＭＨ / Ｔ ５０１８—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信息集成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３８７) ２０ ００

８ ＭＨ / Ｔ ５０１９—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时钟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０８) １０ ００

９ ＭＨ / Ｔ ５０２０—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公共广播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１) ２０ ００

１０ ＭＨ / Ｔ ５０２１—２０１６ 民用运输机场航站楼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４１０) ２０ ００

１１ ＭＨ / Ｔ ５０２７—２０１３ 民用机场岩土工程设计规范 (０１４５) ６８ ００

１２ ＭＨ ５０２８—２０１４ 民航专业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０２１８) ９８ ００

１３ ＭＨ ５０２９—２０１４ 小型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设计规范 (０２３３) ２５ ００

１４ ＭＨ / Ｔ ５０３０—２０１４ 通用航空供油工程建设规范 (０２０４) ２０ ００

１５ ＭＨ ５０３１—２０１５ 民航专业工程施工监理规范 (０２４２) ４８ ００

１６ ＭＨ / Ｔ ５０３２—２０１５ 民用运输机场航班信息显示系统检测规范 ( ０２６６ ) ２０ ００

１７ ＭＨ / Ｔ ５０３３—２０１７ 绿色航站楼标准 ３０ ００

１８ ＭＨ ５０３４—２０１７ 民用运输机场供油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７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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